
 

南華大學出版事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A THESI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GRADUATE INSTITUTE OF PUBLISHING ORGANIZATIONS MANAGEMENT  

NAN HUA UNIVERSITY 
 

 

圖書出版業權宜僱用人員的心理契約內涵之研究 
A Study On Psychological Contracts Of Contingent Worker In The Book 

Publishing Industry 

 

 

 

 

指導教授： 萬榮水 博士 

ADVISOR : PH.D. Wahn, Rurng Shueei 

 

研 究 生： 謝婉婉 

GRADUATE STUDENT : Hsieh, Wan Wan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五  年  一  月 





 i 

南華大學出版事業管理研究所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碩士論文

摘要 

論文題目：圖書出版業權宜僱用人員的心理契約內涵之研究 

研 究 生    ：謝婉婉                      指導教授：萬榮水   博士 

 

論文摘要內容： 

權宜雇用人力隨著整體產業環境的變化而日漸增加，圖書出版業亦

然。對管理者而言，瞭解該類受雇者對於勞雇關係，以及其對於勞雇雙

方彼此應盡的責任義務內容的看法，才能有效運用此類型人力。 

本研究針對權宜雇用之僱用關係的特性，參酌組織與個人關係理

論，並依據買賣關係觀點，提出權宜雇用人員對勞雇關係的認知的假

設，據以發展權宜雇用人員心理契約的研究架構，探究其心理契約之內

涵以及相關影響因素。在方法上，採質化及量化並行的方式，分別以深

度訪談及問卷調查進行資料的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經實證調查，得出如下研究結果：權宜雇用人員對勞雇關係

本質的認知，符合假設所提出之交易主導型。權宜雇用受雇者心理契約

之內涵，包括雇主應盡責任之福利與資源提供、薪酬、善待員工，以及

業務交付等四個構面；以及員工應盡責任之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

完善處理工作、保密及同儕相處等三個構面。此外受雇者個人背景之年

齡與教育程度不同；工作脈絡之權宜雇用的類型、業務內容、權宜雇用

意願、對出版社的依賴程度、對未來工作規劃、從事權宜工作的年資、

是否曾有全職工作、是否到出版社工作、是否同時與多家公司保持合作

關係等差異；以及受雇者對於出版社對待此類受雇人員的方式與態度的

感受等，均會對於其心理契約內涵產生影響。 

關鍵詞：權宜雇用、心理契約、雇用關係、圖書出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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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pulation of contingent worker is growing up during the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industrial environment changing, as well as in the book 

publish industry. It is important for managers to understand the perspective 

of contingent worker on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and perception of 

reciprocal obligations between them and the worker, for the purpose of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The research made a main hypothesis, which assume the contingent 

worker has a “ transaction-domained” psychological contract style with 

their employer. The assumption i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 of 

contingent employment and t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 individual relations.  

Based on that, the researcher develops the framework and hypothesis for the 

research to tes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in-depth interview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this study present the major findings as following:  

(1) The hypothesis of the contingent worker has a 

“ transaction-domained style” psychological contract with their employer 

was accepted.  

(2) As the content of psychological contract, the contingent worker 

believed that the employer should providing good welfare to and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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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contingent worker to make work done, payment, and treats kindly 

the employee. While the contingent worker believed that they have to make 

contributions for organizational profit and promoting self-competence, high 

quality performance, keep business security and make associate relationship 

well as the same time.  

(3)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 will be affected by the background and 

experiences of contingent worker, as well as the treatment to contingent 

worker of the employer. 

Keywords: Contingent Employment, Psychological Contracts, 

Employment Relationships, Book Publ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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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研究背景與動機 

當前全球經濟環境的變化、組織管理方式的調整，以及個人價值觀的改

變，使得雇用安排有了多元的類型。圖書出版業同時也配合這個趨勢，漸漸在

相關的業務上更廣泛的運用彈性人力，在組織運用這些權宜雇用受雇者的同

時，瞭解受雇者對於勞雇關係的看法與感受，才能有效利用此類型的人力，為

組織創造更具前景的未來。 

本節分三個段落論述，首先說明外在環境的變化，對於權宜雇用安排的影

響，接著整理近年來圖書出版業人力運用的情況，最後則說明本研究的重要性。 

 

1.1.1研究背景 

由於外在環境、組織，以及受雇者個人的因素的改變，使得當前的勞雇雙

方關係產生變化。以外在環境而言，1980年代之前總體環境具有高可預測性以

及穩定，加上組織規模日趨龐大而且功能齊備、資源充裕，使得勞雇雙方有了

維護長期關係的條件；然 1980 年代之後，全球經濟環境劇烈變動，組織與個

人關係不穩定的因素增加(萬榮水，2001)，此外資訊科技的發展，使得工作的

內容被重新定義，而工作機會也因而被創造與消減，並造成如電傳勞動

(tell-work)或網路勞動(net work)等新工作型態的出現(成之約，1999)。 

這些外在環境的變化，為權宜雇用(contingent work)提供了適當的存在條

件。所謂權宜雇用意指企業因應市場環境的變化，而發展出「勞動市場彈性化」

的彈性聘僱關係，所指涉的是一種非全時、非長期受聘僱於一個雇主或一家企

業的聘雇關係，而衍生出的工作型態(成之約，1999)。此種非全時或非經常性

的受雇者，通常又稱為臨時雇員，依據行政院主計處 2005 年 3 月人力資源調

查統計結果的就業狀況調查，導致失業人口增加的主因，除了工作場所歇業

外，臨時性工作的結束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可知台灣權宜雇用的運用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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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普遍。 

就組織來說，由於產業結構改變、政府政策鼓勵、全球化及國際化的經貿

趨勢等外在環境的變動，現今組織在快速變動的經營環境中，為保持經營管理

上的彈性，表現在人力資源管理上，就是組織扁平化、精簡化、外包及大量使

用暫時性人力等作為(柯志哲與何明信，2002)。同樣的，Handy(1998)認為企業

必須調整組織成員的配置，才能順應外在環境的變動，因此提出「醡漿草組織」

(shamrock organization)此一人力資源配置模式，意即將企業組織的工作交由三

種人力執行，並以醡漿草的三片葉子代表之。第一片葉子稱為專業核心

(professional core)，由專業人員、技術人員與管理者組成，是組織的核心團隊；

第二片葉子指契約廠商(contractor)，含外包、協力廠商，或規模較小的專業人

員、技術人員等個人工作者；第三片葉子則是權宜雇用員工 (contingent 

workforce)，即組織視實際需要，臨時聘僱的工作者，以降低組織在薪資及福

利上的負擔，包括兼職人員、臨時工作者等。其中第三片葉子所包含的人力，

即為本研究所欲探究的權宜雇用受雇者。 

在受雇者的部分，目前此類型主要的人力來源，包含退休人士、家庭主婦、

在學學生、專業人士，以及其他喜歡此類型工作者等(李仲長譯，1999；林泰

安，1996；Feldman et al., 2001)，其各自因應不同環境背景以及個人因素考量，

而相繼投入此一雇用型態。首先由於社會人口結構的改變，老年人口比例持續

成長，臺閩地區人口早已達到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義老年人口比率為 7％

之高齡化社會(內政部戶政司，2003)，然而目前的勞動基準法退休年齡的規定

尚無配合老齡化社會而調整，這些退休後的老年人口，部分基於本身意願，部

分由於企業雇用中高年齡的意願不高的因素，而選擇以權宜雇用的方式，繼續

留在職場上。而社會價值觀的改變、女性教育水準的提升、女權運動的興起、

婦女生育率的下降、協助家庭經濟的維持、市場上多元人力的需求等誘因，使

得女性願意投入就業市場(蔡憲六，1990)。這些女性勞動力的參與，由於尚需

考慮兼顧家庭與工作，使其成為權宜雇用的成員之一。另外，社會的變遷導致

工作以外的需求，如學習、休閒、家庭責任等的增加，也改變了工作的意義與



 3

價值，更改變了個人對工作關係的期望，使個人的工作與生涯有多重的選擇(萬

榮水，2002)，也使得喜愛此種工作型態的自由工作者或專業人士，都成為權

宜雇用的一份子。 

此外，勞雇關係本質上的改變，也成為此一雇用型態的推手。過去勞雇之

間關係穩定，在這樣的環境下，勞雇雙方以信任為基礎，受雇者付出忠誠、遵

從及努力，即可換取組織提供工作保障、晉升、培訓機會等。而後隨著價值觀

的改變，減弱傳統的父權思想，勞僱之間不再將互相扶持與照顧，視為一種隱

性規則 (implicit rules)雇主將彼此契約關係視為一種交易模式 (transactional 

model)，「有一天工作則有一天報酬」(a fair day’s work for a fait day’s pay)；而

年輕的員工則將彼此契約關係視為一種互惠模式(reciprocal model)，雇主不提

供更高的薪資福利與待遇，就離職他就(Hale,1990；成之約，1999)。由於勞僱

雙方觀點的變化，使得權宜雇用的型態越發普遍被運用。 

上述與勞動者相關的整體環境、組織考量、個人因素，以及勞雇關係的變

化，導致越來越多的人，自願或非自願的加入權宜僱用受雇者的行列中。 

 

1.1. 2圖書出版業權宜雇用人力運用狀況 

依據中華民國八十九年臺灣圖書雜誌出版市場研究報告(2000)、中華民國九

十一年圖書出版產業調查研究報告(2003)、以及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圖書出版產業

研究報告(2004)中，對圖書出版業員工數調查，本研究整理如表 1.1.1，其中 1998

年的平均員工人數依中位數計算推測約為 46.9人左右；1999年的平均員工人數

33.9人；2000年的圖書出版社的平均員工人數為 27.3人；2002年的平均員工人

數為 22.09人；2003年的平均員工人數為 22.1人；此外每年員工人數 1-20人的

出版社均佔半數以上，由此數據可看出圖書出版業多數的出版社以中小企業的型

態經營，而且平均員工人數逐年下降頗為明顯(由 46.9人逐年下降至 22.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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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範圍 1-10人 11-20人 21-50人 51-100人 101-500人 501-1000人 平均員工人數 

家數 56家 25家 17家 7家 7家 2家 
1998年 

比例 49.12% 21.93% 14.91% 6.14% 6.14% 1.75% 
46.9人 

家數 618家 290家 99家 
1999年 

比例 61.00% 16.90% 11.70% 4.30% 4.70% 0.70% 
33.9人 

家數 202家 41家 24家 20家 20家 2家 
2000年 

比例 55.80% 11.33% 6.63% 5.52% 5.52% 0.55% 
27.3人 

家數 350家 70家 42家 17家 18家 2家 
2002年 

比例 69.58% 13.92% 8.35% 3.38% 3.58% 0.40% 
22.09人 

家數 348家 58家 57家 14家 16家 2家 
2003年 

比例 69.2% 11.5% 11.3% 2.8% 3.2% 0.4% 
22.1人 

 

表1.1.1 圖書出版業員工人數調查表 

   

徐德軒(2002)曾對五家台灣的圖書出版社進行訪談，印證了圖書出版業的非

典型工作型態的發展，並提出圖書出版業將部份工作外包，且有朝酢醬草組織發

展的趨勢，相關結論詳述如下： 

(1) 資訊科技發展下，圖書出版業朝典型的「酢醬草組織」型態發展，分成

「編輯部門中書籍企畫、邀稿、版權取得、及負責協調接洽公司與承包

商間關係的『核心工作者』；翻譯、編輯、排版、美工、印刷等業務可外

包的『契約承包商』；以及因應出版淡旺季及分擔工作量聘僱臨時人力的

『伸縮性勞工』」  

(2) 具有電傳勞動性質的圖書出版工作，出版社傾向將其外包，與承包商(或

個人)的溝通、合作關係將是外包成效的主因。 

除了徐德軒(2002)的實證研究外，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圖書出版產業研究報告

(2004)調查也發現，已有六家出版社正職員工數目為零，由此可知權宜僱用的聘

僱方式，已經在圖書出版業被運用。 

 

 



 5

1.1. 3權宜雇用人員心理契約研究之重要性與意義 

勞雇關係中，除了勞雇契約、物質等實質上的關係規範外，另有無明文的、

隱含於彼此雙方心理上的契約關係，即彼此對於對方應對自己所盡到的責任與

自己相對應付出的義務等相關內涵。心理契約是影響受雇者行為與態度的重要

決定因素(Anderson & Schalk, 1998)，因而這方面的研究，在過去就受到了許多

針對於傳統僱用關係中的學術研究的關注(Sparrow, 1996; Herriot, Manning, & 

Kidd,1997; Rousseau & Tijoriwala, 1999; Robinson, Kraatz & Rousseau, 1994; 

Herriot & Pemberton, 1996; Robinson, 1996)。然隨著僱用關係的演變，過去穩定

僱用關係所得的研究成果，並不適於解釋當前的勞雇關係之心理契約內涵。 

由前述問題的背景因素，可知權宜雇用此類雇用型態逐漸蓬勃發展，且種

類甚多，其雇用的背景、條件與勞雇關係脈絡，與過去長期且穩定的雇用型態

有顯著的差異。過去穩定而長期的僱用關係下，心理契約明確，使得關係的管

理並無太多問題；然而當環境急速變動的情況，勞雇關係不穩定，隨著雙方心

理契約的內涵，對彼此行為與關係發展，也就有其重要的地位(Herriot & 

Pemberton, 1995; Morrison, 1994; 萬榮水，2002)。 

當前勞雇雙方對於彼此關係的看法，就組織角度，全球化的競爭，使其要

求知識工作者的知識、創意與創業精神，而當企業逐漸發展成熟即時

(just- in-time)的生產方式時，他們需要的員工也是即時性的。他們未必「養兵

千日」，卻關注「用在一時」的需求。就員工立場，由於僱用關係短暫，其認

為生涯管理為本身的責任，於是取其所需，要求工作報酬包括憑藉績效與能

力，利用組織提供的工作經驗、資源及產業關連網絡，發展自己的生涯(陳照

明、萬榮水，2001b)。隨著前述僱用關係脈絡的演化，使得不同的權宜雇用型

態中，勞雇間彼此的關係也因之變動。勞雇雙方需互相理解，進而合作，才能

為各自謀求最有利的發展，而組織需了解其受雇者心理契約的變化，並據以管

理且利用此人力，才能為組織取得最佳的利基，強化組織的競爭力，所以這個

問題是有趣、值得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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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1.2.1研究問題 

近年來，由於產業環境變遷、組織對人力的需求結構產生變化、加上個人的

生涯規劃及對工作期望的改變，權宜雇用的雇用類型日益增多，而台灣圖書出版

業為因應面臨知識經濟及加入WTO後的新情勢，也日漸廣泛運用此一型態的雇

用類型。這類雇用型態的特性迥異於傳統的長期雇用方式，因而其心理契約的內

涵與傳統長期的聘雇人員，應有所差異。 

心理契約是種心智模式，人們用來形成承諾(promises)、同意(acceptance)、

和信賴(reliance)感(江明修，1999，頁 7)。勞僱心理契約乃是勞僱之間基於相信對

方會遵從社群規範，依據彼此關係之性質相互對待而存有的權利義務默契(萬榮

水，2002)，其著重在解釋勞僱雙方對工作關係的需求、關係本質及交互行為的

模式，因此，當經營環境急遽變動之際，它成為組織管理者所迫切需要的知識

(Byron, 1995; Handy, 1989; Herriot & Pemberton, 1997; Hiltrop, 1995; Morrison, 

1994; Shore & Tetrick, 1994; Sparrow, 1998; 萬榮水，2002)。權宜僱用顛覆了過去

傳統僱用型態的勞資關係，過去傳統僱用型態下，受雇者隸屬於雇主，勞資間的

關係趨向穩定，雙方間對彼此的責任及義務比較明確；在權宜雇用的型態下，受

雇者不隸屬於雇主，雇用期限是有限制的，雙方間的關係也因合作的狀況而不斷

變動，這種情況下，勞僱間的關係處於破壞與建設的階段，彼此的承諾與責任也

有非常大的調整空間，當此之時，組織管理者需瞭解受僱員工的心理契約內涵，

才能據以發展一套管理方式，重新建構彼此的關係，以讓雙方獲利。 

關於權宜雇用受雇者心理契約的探究，在美國已有若干先驅性論述，然其並

未有實證研究，而臺灣的公私機構雖早已有各類型臨時人員之聘雇用，但一直是

邊緣性的人力，既不成氣候，也少有人特別關注(黃素惠，1994；徐鈴珠，1996；

鄧學良，1997；沈福仁，1998；陳致榮，2002；柯志哲、何明信，2002；鄭銀榮，

2004；萬榮水，2005)。所以，本研究針對台灣圖書出版業的權宜雇用人員之心

理契約內涵加以探究，試圖探查和瞭解的問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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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權宜僱用人員對於勞雇雙方關係本質的認知為何？ 

2. 圖書出版業權宜僱用人員之心理契約內涵包含哪些內容？ 

3. 權宜僱用人員之心理契約內涵受哪些因素影響？ 

 

1.2.2研究目的 

根據前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擬以買賣關係觀點為出發點，探討權宜僱

用受雇者心理契約的內涵，本研究希望達成的目的分別從理論性與實務性兩個層

面表述之。 

在理論層面，本研究試圖了解權宜僱用人員對勞雇雙方僱用關係本質的看

法，並調查目前圖書出版業權宜僱用受僱者的個人特徵，另呈現圖書出版業權宜

僱用人員的心理契約內涵，且對不同背景、工作脈絡因素以及所受待遇感受滿意

程度之權宜僱用受僱者，解析其心理契約內涵之差異。 

在實務層面，則提出權宜僱用受僱者心理契約之內涵及其相關影響因素，以

提供圖書出版業的管理者，對於與權宜雇用此類型的受雇者合作時，能適時調整

管理的方針。 

 

1.3研究範圍與限制 

根據研究目的，訂定研究範圍如下： 

1. 就研究問題而言：本研究主要以買賣關係的觀點來探討權宜雇用受雇者心

理契約之內涵，買賣關係部份以受雇者對彼此關係之認知來呈現，而心理

契約內涵意指受雇者所認知之勞雇雙方對彼此應盡的責任；此外並探究個

人背景、工作脈絡、受雇者對所受待遇的感受等對其心理契約的影響。 

2. 就研究時間而言：由於時間上的限制，本研究僅能採橫向研究，就單一時

間點調查權宜雇用受雇者的心理契約內涵，而無法探究某些管理政策實施

後，對於心理契約的影響。 

3. 就研究對象而言：根據行政院主計處之行業標準分類，凡從事編輯書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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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之各種運作，包括文稿之擬定及編輯、出版、發行之行業均屬圖書出版

業之範疇，本研究係以圖書出版業的權宜雇用人員為研究對象，包含受雇

於圖書出版業中，單獨與出版社建立僱用關係的部分工時人員、臨時人員、

定期契約人員等，其中不包含透過另一組織如派遣業者或印刷產業的雇員

等受僱者，以避免牽涉另一組織而使雙方關係有更多的模糊之處。 

 

1.4研究方法與流程 

1.4.1研究方法 

本研究擬採橫斷式調查法，以深度訪談及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的收集與分

析，先對圖書出版社的權宜僱用受僱者進行深度訪談，並參酌相關文獻及深度訪

談結果，製作權宜僱用人員心理契約內涵的調查問卷，來收集資料，據以分析。 

1. 深度訪談法：內容包含受僱者所認知的心理契約的內涵，即出版社對權

宜雇用受雇者應盡的責任，以及權宜雇用受雇者對出版社應盡的責任；

此外並問及受雇者對勞雇雙方關係的相關看法、受雇者所感受出版社看

待其雙方關係的內涵，以及過去及現在的工作經驗等。其目在了解權宜

僱用受僱者之心理契約內涵及其他研究相關變項的屬性內容。 

2. 問卷調查法：調查圖書出版業權宜僱用受僱者外在及心理相關特徵，問

卷調查表內容共包含五大部分，分別有(1)心理契約的內涵，即出版社應

盡的責任與受雇者應盡的責任；(2)受雇者認知的勞雇雙方關係本質；(3)

工作脈絡因素：包含所屬權宜雇用工作的類型、工作業務內容、是否樂

於從事權宜雇用工作、從事權宜工作的年資、是否到出版社工作、是否

另有全職工作、是否曾有全職工作、對出版社的依賴程度等項目；(4)受

雇者感受之出版社對待受雇者之態度：涵蓋受雇者對雇主盡到其責任的

評價(包含人力資源管理及組織代理人等部份)，以及受雇者反應出版社對

彼此關係的態度；(5)個人背景因素，即性別、婚姻狀況、年齡、教育程

度、專長領域等。有關心理契約及相關變項之特徵內容，將依查找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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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資料及深度訪談結果，再進行設計。其目的在檢測深度訪談之結果，

並進一步瞭解受僱者心理契約的內涵及相關變項之間的關係。 

3. 資料分析方法：將問卷調查結果，採描述性統計、因素分析、差異分析(包

含獨立樣本 t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方法進行資料分析，確認變數

間及其各屬性的關係。 

 

1.4.2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流程圖如圖 1-1所示，茲略述如下： 

1. 研究主題擬定：根據相關文獻以及與指導教授討論的結果，本研究主題希

望以買賣關係的觀點來探究權宜雇用人員心理契約的內涵。 

2. 相關文獻探討：針對權宜雇用、心理契約、權宜僱用受僱者心理契約相關

研究、組織與個人關係發展之研究等文獻內容，做一簡要回顧，並將研究

問題的構念化，提出援用買賣關係觀點探究權宜僱用受僱者心理契約。 

3. 研究方法設計：首先確定研究架構後，依據過去相關研究量表，改編為訪

談問題稿，其次針對選定的研究對象，先進行質性研究以蒐集資料，後依

相關文獻及訪談結果，再修定研究架構、研究假設及變項測量等，並據以

設計問卷。 

4. 問卷發放與回收：以台灣圖書出版業中的權宜雇用人員為對象，採透過出

版社編輯或透過人脈等間接方式發放問卷；其次，將回收樣本中剔除無效

問卷，再進行問卷編碼與資料登錄工作。 

5. 研究分析與結果：首先以相關統計方法來分析回收的有效樣本；其次，以

分析原始資料所得結果，檢測原先的假設；最後並依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

議，以為實務運作及後續研究方向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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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1 研究流程圖 

研究主題擬定 

相關文獻探討 

研究方法設計 

問卷發放與回收 

研究分析與結果 

確立研究問題與目的 

1. 權宜雇用相關研究 

2. 心理契約相關研究 

3. 權宜僱用受僱者心理契約相關研究 

4. 組織與個人關係發展之研究研究 

5. 問題的構念化 

1. 訪談問題設計 

2. 進行訪談 

3. 訪談資料結論 

1. 實際抽樣調查 

2. 資料整理編碼 

1. 資料分析與解釋 

2. 以結果檢測假設 

3. 結論並提出建議 

深度訪談 

調查研究 
1. 確定研究架構 

2. 研究變項定義與衡量 

3. 擬定調查問卷 

4. 決定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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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權宜僱用相關研究 

本節主要分為兩個段落，分別討論權宜雇用的定義以及類別，內容分別包含

探究此一雇用型態的緣起、定義以及雇用型態。 

 

2.1.1權宜僱用的定義 

權宜雇用是由於整體環境的變遷、組織因應環境變化為求人力的有效運用及

降低成本，再加上個人價值觀改變等因素，而產生的雇用安排，是組織將勞動力

外部化的一種方式。 

最早關注此類雇用型態的是 Morse(1969)，他引用了雙元人力市場(Secondary 

Labour Markets)的概念，探討全職以及外緣工作者市場，其中外緣工作者(peripheral 

worker)市場即是指企業考量季節因素，為求降低成本以及人力的彈性運用；再加

上當時人力環境中，有充足的外來移民，以及家庭主婦、學生、殘障者、退休者

等剩餘勞動力的加入，而衍生的雇用型態。之後權宜雇用的樣態隨著環境變化，

以及業主、受雇者的需求而日趨多樣化，導致學者們各自依據不同的觀點而有不

同的定義。Audrey Freedman(1985)於就業安全會議(employment security conference)

中首次提出「contingent employment arrangements」此一名詞，他指出權宜雇用安

排係透過人力仲介機構安排的工作型態；抑或指受雇者的工作地點、時間與數量

具有潛在不可預期性。然權宜雇用隨著環境背景的變遷，發展出多樣性的雇用型

態，也導致國內外學者因觀點的差異，而對於聘僱形式有名詞及定義上的不同，

分別整理如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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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權宜雇用的定義及特徵 

提出學者 提出概念 定義 特徵及說明 

Polivka & Nardone (1989) contingent 

employment 

勞雇關係：具有勞資雙方皆不

期待僱用關係的持續。 

工作方式：工作時數有不固定

的特性，並強調其工作時間的

不可預期性。 

1. 工作繼續性不確定。 

2. 工作時數不固定。 

French(1994) contingent work 工作方式：由公司支領薪資，

與公司維持長期性關係的外部

員工，從事部分工時或臨時性

的工作，工作者可能是外包

商、顧問或租賃工。 

1. 可能維持長期合作。 

2. 外部員工(含台灣所謂

外包、人力派遣及臨

時員工)。 

Mcshulskis(1998) contingent 

worker 

勞雇關係：來自人力轉介機

構，在客戶工作場所，依據客

戶公司指示執行工作，即台灣

所謂人力派遣。 

由第三方公司 (派遣公

司 )間接提供之臨時人

力。 

Kalleberg(2000) atypical labor 勞雇關係：為相對於典型的工

作安排的雇用形式，而典型的

工作安排即指全時工作、工作

延續性確立、在雇主所屬的公

司內完成工作內容並接受雇主

的指揮監督。 

所有相對於典型的工作

安排的雇用。 

成之約(1999) 非典型聘僱關

係 

勞雇關係：指非全時、非長期

受雇於一個雇主或一家企業的

聘雇關係。 

非全時、非長期的僱用關

係。 

鄭津津(1999) 非典型聘僱 勞 雇 關 係 ： 即 與 全 時 間

(full-time)與繼續性(continuous)

相反的僱用關係。 

非全時、非長期的僱用關

係。 

楊士賢(2003) 非典型工作安

排 

勞雇關係：組織中不同於傳統

全時的雇用方式，屬於不定

期、變動的雇用安排，雇主與

受雇者間不受勞動法律解雇保

障，採契約約定的僱用關係。 

1. 所有相對於典型的

工作安排的雇用。 

2. 採契約約定的僱用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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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1.1可以看出，權宜雇用定義分別依勞僱關係期間長短、工作繼續性、

工作時數等特徵，而有不同解釋。綜合言之，權宜雇用具有非全時、非長期之臨

時性或短期性的僱用特性，與企業雇主的關係可能為直接或透過第三方(人力派遣

公司)的間接僱用關係。 

權宜雇用在歐美國家已行之有年，其雇用形式與習慣上，勞資雙方皆有不期

待僱用關係持續的認知，因此就歐美國家而言，其對權宜雇用的論述大多依循

Polivka 及 Nardone(1989)與美國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1995)的觀

點，意味勞雇雙方在工作上，無明確(explicit)或暗示(implicit)的持續僱傭關係。然

以台灣而言，無論是組織或個人，傳統的雇用觀念均以「終身雇用」為主軸，若

雙方期待非長期雇用之形式，習慣上都會採取明示，使雙方得知明確的雇用形式，

此一雇用觀念及習慣認知，與歐美有顯著的差異。 

在台灣，相關的研究及論述對於權宜雇用最直接的說明，即是相對傳統雇用

關係而言的「非傳統雇用」或「非典型聘僱」稱之，目前普遍定義仍以李誠、辛

炳隆、成之約(1999)所提出之「非全時、非長期受雇於一個雇主或一家企業的聘雇

關係」為主軸，此定義以工作時數及勞僱關係長短兩要素區別臨時人力。其中「非

傳統」、「非典型」等詞彙乃是用來區分這種雇用型態與現今主流市場的雇用型態。

然而，以人力資源市場變動趨勢來看，已可預期幾些年後，所謂的「終身雇用」「全

職人員」究竟能否仍能居於主流地位，是有疑問的；屆時主流與非主流市場的界

定亦可能有主客異位的現象(萬榮水，2005)。因此，為考量雇用形式的特徵與多樣

性，並使能包含未來可能新增之雇用型態，本研究以「權宜雇用」來通稱「組織

為特定任務或管理需要而運用的非全職或非經常性之雇用安排的情形」(萬榮水，

2005，頁 6)。至於權宜雇用受雇者係指此類雇用型態下的受聘僱的人員。 

 

2.1.2權宜僱用的類別 

緣於環境的演變及研究面向的差異，各個學者對於權宜雇用包含的型態，也

抱持不同的觀點，表 2.1.2整理權宜雇用的各種類別、特徵、提出的學者以及雇用

情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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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國內外學者對權宜雇用工作分類一覽表 

種類 定義╱特徵 提 出 之 國 內 外 學 者 雇用情況說明 

部分工時工 工作時間較所屬事業

單位正常工時顯著短

少之經常性受薪工作

者。 

Cordova(1986)、Belous(1989)、

Axel(1995)、陳正良(1994)、成

之約(1999)、李誠等(2000)、陳

錦慧(2001)、楊士賢(2003) 

雇主為使用勞力之企

業：受雇者與企業建立直

接僱用關係。 

(定期)契約工 指從事短期非繼續性

工作者，原則上勞動契

約不超過一年的。 

Belous(1989)、Cordova(1986)、

Axel(1995)、BLS(1999)、陳正

良(1994)、成之約(1999)、李誠

等(2000)、陳錦慧(2001)、楊士

賢(2003) 

雇主為使用勞力之企

業：受雇者與企業建立直

接僱用關係。 

外包工 承包企業的特定業務

與服務的公司或工作

者。 

Belous(1989)、BLS(1999)、陳

正良(1994) 

1.雇主為外包公司(受雇

者與企業無建立關係，

直接隸屬外包公司)。 

2.雇主為受雇者本身。 

自我雇用者、SOHO1、

家內勞動者、隨傳工

(on-call) 、按日計酬、

電傳勞動(tele-work)2  

自己雇用自己的勞動

者，自行與雇主談定相

關酬勞、工作、工作地

點。 

Cordova(1986)、Belous(1989)、

陳正良(1994)、Axel(1995)、

BLS(1999)、成之約(1999) 

雇主為受雇者本身：自我

雇用，與企業為對等關

係。 

臨時工、短期工、季節

工、機構勞動(agency 

work) 

企業由於臨時性或季

節性需求，而聘僱的臨

時人力 

Cordova(1986) 、 

Feldman(1990)、Axel(1995)、

BLS(1999)、陳正良(1994)、李

誠等(2000)、楊士賢(2003) 

1.雇主為使用勞力之企

業。 

2.雇主為受雇者本身。 

3.雇主為人力派遣公司。 

派遣工、租賃工(leased 

work) 

勞工與派遣業簽定勞

動契約，於得到勞工同

意之下，使勞工在受派

企業的指揮下提供勞

務。 

Belous(1989) 、 

Feldman(1990)、陳正良

(1994)、Axel(1995)、成之約

(1999)、李誠等(2000) 、陳錦

慧(2001)、楊士賢(2003) 

雇主為人力派遣公司：受

雇者透過人力派遣公

司，與企業建立間接關

係，隸屬人力派遣公司之

下。 

同時擁有多樣性工作

者(multiple job holders) 

同時兼任多種工作，包

含全職或非全職工作

者。 

Belous(1989)、 Feldman(1990) 雇主為受雇者本身：自我

雇用，與企業為對等關

係。 

註：BLS指美國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1 意即一群自我雇用、具有特定的專業背景、只接案子工作且接案的客戶不只一個、收入依專業成

果來決定、有自由工作時間與工作地點的工作者。(黃映慈，2000，頁 14) 
2 指在企業或辦公室之外的地點工作，並透過資訊、通信科技及設備，將工作成果傳至企業或指定
的地點。(Cross & Raizman, 1986,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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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1.2可知權宜雇用樣態的多樣化，依據所屬雇主而言，可分為四種：雇

主為使用勞力之企業(如部份工時人員)、雇主為受雇者本身(如 SOHO)、雇主為人

力派遣公司(如清潔工)、雇主為外包公司(如印刷廠)等。若以直接或間接雇用為標

準，可分為(1)直接聘僱的臨時雇員：短期工、隨傳工、部分工時工、獨立契約工；

(2)人力仲介公司提供之臨時人力：有臨時性支援服務者及長期工作的租賃工(Axel, 

1989)。另又可依雇用期限分長期性與臨時性；依雇用時節分常年性與季節性，或

依受雇者的主業或副業、自願或非自願等而有不同的類別。 

然本研究旨在探究圖書出版業權宜雇用受雇者心理契約的內涵，關注受雇者

與組織間直接建立的關係，故將派遣勞動及外包公司等涉及第三方(派遣公司或外

包公司)的權宜雇用型態排除於研究範圍。此外，依受雇者與組織間合作的差異，

將之分為部分工時工作者、定期契約工作者以及臨時工作者，其在勞僱關係上之

意涵分別敘明如下： 

1. 部分工時工作者：至企業工作，然工作時間較正常工時(如 1週 48小時或 40

小時)為少之經常性但非全職之人員，其薪資以工時計，如工讀生、編輯助理、

美編助理、行政助理、企劃助理、顧問。 

2. 定期契約工作者：指組織可預期在特定時間內可完成的非繼續性工作之雇用安

排，有簽訂工作期間之契約(如三個月、半年、一年等)。例如，出版社常態性

人力需求的職務，如特約作者、特約攝影、特約排版、特約美編、特約文編等；

或是填補正職員工暫時之缺額；或短期專案計劃的人力需求，如網站架設、網

頁設計、美工設計等。 

3. 臨時工作者：即除上述兩種類別外之其餘臨時性工作者，如公司因應季節性、

突發性或臨時接到大訂單，急需協助人力而雇用的短期人員，工作期間短，不

一定有簽訂工作期間契約。如臨時性或接案子的排版、美編、文編、攝影、校

對、業務支援(如教具製作、包裝)… … 等。 

本節主要討論過去學者對於權宜雇用型態的分類，本研究針對直接與企業建

立關係之權宜雇用受雇者，依據是否至企業工作及計薪方式、有無特定工作期限，

以及其餘無法歸類之臨時性工作，將之區分為部分工時工作者、定期契約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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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臨時工作者等三種類別，本研究對象之選取也以此三種類型的權宜雇用受雇

者為範圍。 

 

2.2心理契約相關研究及論述 

本節主要討論心理契約的意義與內涵，並整理對心理契約給予不同觀點的研

究，最後則探究心理契約相關論述的主題。 

 

2.2.1心理契約的意義與內容 

最早提出「心理契約」的概念與名詞來描述勞僱之間關係的是 Argyris (1960)，

然其並無對此一概念加以界定。而後，Levinson等人(1962)主張心理契約為未明文

的、隱含的契約，是組織與員工對彼此權利義務相互期望的總稱。Schein(1965,1980)

則界定心理契約為組織成員間持續存在的未明文的期望，有個體的心理契約和組

織的心理契約兩個層次，是組織中決定行為的重要因素。Kotter(1973)稱心理契約

是指勞僱關係中，一份隱含的契約，它指出勞僱雙方期望對方應盡的權利義務。

Rousseau(1989)表示心理契約是組織中的個人所相信之勞僱雙方彼此交換的協

定，當個體相信組織會給予其未來保障的承諾，則個體會給予貢獻，在此種情況

下，個體即會盡義務以享權益。Rousseau(1990,1995)又提出心理契約是員工所認知

的勞僱關係中雙方的義務。Robinson與 Rousseau(1994)則認為心理契約不只具有期

望的性質，也有對義務的承諾與互惠，而對義務的認知比期望更強。Shore與

Tetrick(1994)指出心理契約為員工所認知的勞僱間互惠的關係及互盡的義務。

Herriot及 Pemberton(1995)說明心理契約是勞僱雙方在僱用關係中，對彼此間隱含

義務的認知發展過程。Robinson(1996)定義心理契約為受僱者對本身權利與義務的

認知。Morrison與 Robinson(1997)指稱心理契約是受僱者所相信的勞僱間互惠的義

務，這些義務是基於被察覺的承諾但不必然會被組織代理人所承諾。McLean 

Parks、Kidder及 Gallagher(1998)將心理契約定義為勞僱間相互的期望，並包含受

僱者的權利與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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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各學者對心理契約提出各種的定義及界定，由於所著重的面向不同，因

而造成解釋上的差異，然也有相同看法，以下分述之。 

一、相同點： 

所有學者均認同心理契約具有未明文的或是隱含的特性，因為是未明文及隱

含的，故無論討論組織或個體，均是指各個主體的主觀認知；此外無論是以組織、

個體或兩者為對象，心理契約所討論的是勞雇雙方的交易關係，此為每一個學者

所共通的看法。所以，較能綜合各種觀點的定義是「勞雇之間基於相信對方會遵

從社群規範，依據彼此關係之性質相互對待而存有的權利義務默契。此一默契受

主觀認知之影響，隨時間、境況而演化，並在心理上與對方反覆磋商；當發現對

方償付有違公平友善時，會出現相對應的行為」(陳照明、萬榮水，2001a，頁 102; 

Bazerman,1985; Bies & Moag,1986)。 

二、相異點： 

(一)對於心理契約內涵的看法 

心理契約的具體內涵，目前並未有統一的界定，統整上述學者的說法，其對

於心理契約涵蓋範圍的界定，包含了不同的三個層次：權利與義務、期望以及需

要，茲將各層次內涵與提出所屬定義的學者整理如下： 

1. 權利與義務：指稱心理契約著重於權利與義務，勞雇雙方彼此有承諾及約

定，此面向關注在雙方的權利及義務，為最狹義的心理契約之定義。提出

之學者分別有 Rousseau(1989, 1990, 1995)、Shore與 Tetrick(1994)、Herriot

及 Pemberton(1995)、Robinson(1996)、Morrison與 Robinson(1997)等。 

2. 權利、義務及期望：認為心理契約涵蓋的範圍除權利義務之外，尚包含期

望在內，此界定範圍較大，較有彈性。提出的學者有 Levinson等人（1962）、

Schein（1965,1978）、Kotter(1973)、Robinson與 Rousseau(1994)、McLean 

Parks與 Kidder及 Gallagher(1998)等。 

3. 需要：認為心理契約涵蓋的範圍除前述內涵外，還包括彼此對於雙方關係

的需要，此心理契約的內涵最為廣泛。由於心理契約的動態特性，其所牽

涉的勞雇雙方，基於彼此的需求，以各自擁有的條件來換取對方對於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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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滿足，並依各自需求被滿足的程度，不斷調整自身願意付出的內

涵。由前述論點，可知所有學者雖從各種不同角度研究心理契約，然均將

對個體需求的考量，明示或隱含在其論述中，會不約而同考量到個體的需

求乃基於下列因素： 

(1) 從霍桑實驗的研究結果，組織對個體的管理，關注焦點由外部設備環

境的改善，轉移到對個體心理改變的重視，之後X、Y、Z理論與Maslow

的需求層次理論及 Herzberg的二因子理論，都提出了對員工有效管理

的前提，以需求為必要的考量。個體的需求會影響其行為的呈現，故

組織需了解個體的需求，才能透過滿足個體需求的管理方式，達到組

織所欲達到的成效。 

(2) 以組織與個體的關係來看，其雙方關係並非只有狹隘的交易關係，還

具有合作與分享的關係，故需針對雙方的需求發展動態的合作關係。 

(二)關於心理契約探究的對象 

除對心理契約內涵看法角度有所不同之外，部分學者對於心理契約應著重研

究的對象也有所爭議。從一開始 Levinson等人(1962)、Schein(1965,1978)及

Kotter(1973)等人關注勞僱雙方對彼此權利及義務的看法；稍後，以 Rousseau為代

表的一些學者認為心理契約的研究應著重於勞方個體角度

(Rousseau,1989,1990,1995; Robinson, 1996; Morrison & Robinson,1997)，他們不同意

組織具有主體性，指出組織作為契約的一方，僅提供形成心理契約的背景和環境，

但並非契約關係中實際的一方，不像人具有形成心理契約的認知過程，如果用組

織代理人(如雇主或高階管理者)來代替組織，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偏差，因為心理契

約是員工與組織而非組織代理人之間的契約關係。所以，他們將心理契約界定為

「個體以僱用關係為背景，在組織與個體互動關係的情境中，個體對於彼此之間

權利與義務的看法」(Rousseau,1989)。此種心理契約的定義，考量在討論勞僱雙方

時，無法同時著重兩者，加上雇主的身分過於模糊，無法明確的以整個組織或某

個單位來替代雇主的身分，在操作上有困難度，所以將雇主視為隱性，強調以個

體的角度，探討在勞僱關係中，個體對勞僱雙方相互的責任、義務的認知。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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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學者不贊同 Rousseau等人對心理契約簡化的處理，他們認為義務牽涉勞僱雙

方，故強調心理契約應定義在個體與組織兩個層次上(Herriot & Pemberton,1995; 

Herriot, Manning, & Kidd,1997; Guest,1998)，他們認為心理契約是僱用關係中的雙

方，在僱用關係中應為對方提供的各種義務的認知，這種認知或來自對正式協議

的感知、或隱藏於各種期望之中(Herriot, Manning, & Kidd,1997)。 

目前關於心理契約廣義及狹義的界定，仍依不同的研究目的、範圍、詮釋角

度等因素，同時存在心理契約研究的領域中。在本研究中，由於探討的是權宜僱

用人員，其屬於組織外部的員工，僱用關係與體制內有受規範限制的員工不同，

無法援用制度化條件下的僱用關係，更需往上一層考慮個體的需求。故對於心理

契約涵蓋範圍，本研究採最廣泛的角度，同時考量受雇者對於權利與義務、期望

以及需要等認知。至於對象的選取，由於心理契約意即牽涉訂定契約的雙方，故

若能同時兼顧勞雇雙方的角度，可預期較能完整的呈現整個心理契約架構與特性。 

 

2.2.2心理契約的類別 

關於心理契約的分類，MacNeil(1985)提出了關係性與交易性，他指出心理契

約具有從交易到關係的連續性質，前者雙方著重於短期的利益交換；後者雙方著

重於建立長期的互惠「關係」。Rousseau及 McLean Parks(1993)列舉關係性及交易

性契約在關注焦點、時間架構、穩定程度、涵蓋範圍及具體程度等五個層面上的

差異，如表 2.2.1所示： 

表 2.2.1 兩種心理契約特徵之比較 

 關係性的契約 交易性的契約 

關注焦點 雙方建立的關係 實際利益的交換是否公平 

時間架構 長期 短期 

穩定程度 穩定程度較高 經常變動 

涵蓋範圍 廣泛 有特定範圍 

具體程度 相當模糊 清晰明確 

資料來源：Rousseau, D. M., & McLean Parks, J. (1993). The contracts of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In B. M. Staw and L. L. Cummings (Ed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5, 1-43. 

Greenwich, CT: J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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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分類在 Rousseau(1990)的研究中得到證實，他將心理契約的內涵分為包含

長期工作保障、職涯發展、支持員工等關係性契約；以及包含快速晉升、培訓、

高額報酬以及績效獎勵等交易性契約。之後許多研究均直接以此分類為基礎，進

行實證研究並得到相當程度的驗證 (Robinson & Rousseau, 1994; Rousseau & 

Tijoriwala, 1999)。隨著此一模式被廣泛探究，因而產生不同的觀點，Arnold(1996)

指出「培訓」此一內容，在不同的研究中分屬交易性契約(Russeau, 1990)與關係性

契約(Robinson & Rousseau, 1994)，有學者將無法歸類至交易性與關係性的培訓另

成一個類別(Coyle-Shapiro & Kessler, 2000)。之後有學者依據雇主責任與員工工作

完成有關，如安全工作環境、獎金等；或者雇主責任與員工工作性質有關，如工

作自主性、挑戰性等，而分為外在契約與內在契約(Kickul & Lester, 2001; Kickul,  

Lester & Finkl, 2002)。此外 Rousseau(1995)在關係性與交易性的基礎上，依對工作

成果的績效要求以及僱用關係期間長短兩個維度，除原有的關係型與交易型之

外，另外增列平衡型及變動型，並重新定義四種類型的心理契約模式： 

1. 交易型：組織對員工無長期僱用的承諾、雇用時間短、工作任務明確、且

以經濟交換為主的僱用型態。 

2. 變動型：為交易型及關係型之間轉換中的雇用型態，具有短期、工作任務

不明確、高流動率、不穩定等特點，員工的忠誠度與信任度皆不高。 

3. 平衡型：兼具交易及關係兩種型態且其份量相當，為一動態、不斷發展的

開放型僱用關係，並以組織良好經濟效益和員工良好的職業生涯發展為條

件，僱用雙方相互支持，組織會具體說明對員工的績效要求。 

4. 關係型：為長期、穩定的開放式僱用關係，工作任務不明確、雙方有高度

的信任與忠誠度，員工的獎賞與其績效之間的關係比較不明確。 

萬榮水(2002)認為上述分類隱含的意義是：「交易」及「關係」都是一種成份，

任何由人所建構的關係都是這兩種成分某一種比例組合而成。他認為個人之間或

個人與組織之「關係」的內涵不是單純的，不宜採非黑即白的方式處理，而用「交

易主導型」代表以交易為主，但同時有部分關係期望的組合；「關係主導型」則是

相對的組合。萬榮水所提出的交易主導型及關係主導型與 Rousseau(1995)提出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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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型有相同的角度，然平衡型表關係與交易兩者成分的比例各半；而交易主導型

及關係主導型為組合觀，表關係及交易兩種成分各佔的比例不同而有所分別，交

易主導型，意指交易成分比例高於關係成分，譬如交易成分佔有 7 成，而關係成

分佔有 3成，反之，關係主導型即交易成分低於關係成分。 

實際上的僱用關係中，由於心理契約內涵廣泛，不見得容易歸類。本研究以

交易性及關係性兩因素為基礎，並採萬榮水(2002)的說法，由於關係與交易兩種成

分並無法截然區分，也無法單純以關係型與交易型兩種基本型態顯示勞僱雙方的

心理契約，勞僱雙方的心理契約是複雜的，在關係型的關係中，員工仍會考慮本

身付出及報酬的比例是否合理，並因應有不同的行為反應；在交易型的關係中，

員工也會考量與組織長久合作的可能，因而分為交易主導及關係主導兩種類型。

目前由於外在環境的變動，不同情境下的交易型與關係型的心理契約，也會有不

同的份量，而產生多種型態的心理契約，然其均脫離不了以交易為主導或以關係

為主導的範圍。 

 

2.2.3心理契約的論述主題 

就心理契約論述角度而言，分別有「舊約毀棄」及「新約形成」兩派說法。

近年來，由於勞僱關係的變遷，許多組織研究的學者注意到心理契約的重要性，

他們由各角度探討勞僱雙方心理契約的內涵、作用與改變等議題，陳照明及萬榮

水(2001a)歸納心理契約理論發展的情形，依據研究興趣及觀點的差異，將目前已

有的研究論述大體上分為兩派：一派著眼於組織的扁平化、購買(合)作、縮編、裁

員等變局對員工的衝擊，以及員工的適應方式(Morrison & Robinson, 1997; 

Robinson, Kraatz & Rousseau, 1994; Robinson & Rousseau, 1994; Rousseau, 1990; 

Thomas & Anderson, 1998)；另一派則關注到底有何種結構性的改變，造成勞雇間

對彼此得的需要與以往有所不同(Guest, 1998; McLean Parks, Kidder & Gallagher, 

1998; Shore & Barksdale, 1998; Tornow, 1988; Sparrow, 1998; Sparrow & Cooper, 

1998)？他們並歸結勞雇心理契約的改變，乃是同時包含「舊約毀棄」與「新約形

成」的兩種過程。其中舊約毀棄所指為關係性的心理契約之逐漸被毀被棄；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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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形成所指則為交易性的心理契約之漸次形成。 

依探討對象的不同，分別有單純以受雇者、組織，以及同時以組織與受雇者

兩者為對象等三種角度。以個體為探討對象者(Rousseau,1990; Guest, 1998; 

Robinson, 1996)，由於過去長期僱用的環境下，勞僱雙方關係可維持長久，個體心

理契約明確，近期企業及勞動市場結構的改變，使得長期僱用型態逐漸消弭，部

分學者考量在討論勞僱雙方無法同時著重兩者，將雇主視為隱性，強調以個體的

角度，探討在勞僱關係中，其對勞僱雙方相互的責任、義務的認知。以組織(或管

理者)為探討對象者(Turnley & Feldman, 1998)，著重在討論組織對個體的影響。而

以雙方角度看待彼此心理契約內容者(Herriot, Manning & Kidd, 1997; Porter & 

Pearce et al.,1998; Coyle-Shapiro & Kessler, 2000)，則以管理者代表組織，調查雙方

對心理契約內涵的認知，以期用全面性的觀點來探究心理契約的內涵。  

以僱用關係的差異，而有傳統僱用形式及非傳統僱用形式兩種心理契約論

述，其中非傳統僱用即本研究所探討之權宜僱用人員。過去由於整體環境穩定及

後續的變化，使得心理契約的論述偏重在傳統僱用形式下，探討勞僱雙方或個體

心理契約的內涵以及演變；然而隨著環境的急速變動與僱用關係的調整，個人不

再依附於組織，組織也不再保障員工的工作權；雙方變成「兩利則合，不利則散」，

即使僱用關係持續中，也是經常相互磋商議價(陳照明、萬榮水，2001b)。這些情

況的演化，使得非傳統的僱用形式之心理契約相關議題，漸受到重視，相關論述

於下節探討。 

 

2.2.4本節小結 

心理契約是「勞雇之間基於相信對方會遵從社群規範，依據彼此關係之性質

相互對待而存有的權利義務默契。此一默契受主觀認知之影響，隨時間、境況而

演化，並在心理上與對方反覆磋商；當發現對方償付有違公平友善時，會出現相

對應的行為」(陳照明及萬榮水，2001a; Bazerman,1985; Bies & Moag,1986)。而其

內涵目前各被分為權利與義務、期望以及需要等三個層次來探究。本研究基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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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雇用的型態下，勞雇雙方關係為動態的，隨時因應環境的變化而調整，故採最

廣泛的角度，兼考慮到權利與義務、期望以及需要等三個層次，來探究權宜雇用

受雇者心理契約之內涵。 

勞僱雙方的心理契約是複雜的，無法單純以關係型與交易型兩種基本型態來

絕對區分出來，而比較接近交易主導型及關係主導型，意即在著重雙方情感的僱

用關係中，員工仍會考慮本身付出及報酬的比例是否合理；而在著重彼此間以物

易物的交易關係中，員工也會考量與組織長久合作的可能。 

心理契約的論述，就理論發展的角度而言，分別有因應環境變遷，而導致心

理契約新舊內涵的演變，即「舊約毀棄」及「新約形成」兩種探究角度；就對象

則有以受雇者、組織，以及同時以組織與受雇者兩者為對象等三種角度；就僱用

關係的差異，有傳統僱用形式及非傳統僱用形式之心理契約的論述，其中非傳統

僱用形式的心理契約論述，即為本研究的重心。 

 

2.3權宜僱用受僱者心理契約相關研究之回顧 

過去心理契約的文獻，多數探討關於心理契約內涵、受僱者的期望、雙方的

權利與義務、心理契約違反與破壞等方面的研究，這些文獻的研究對象多數偏重

於組織內部的全職員工。然而，權宜僱用人員並不等同於全職員工，將全職僱員

的研究發現用來推論權宜僱用人員將會產生McLean Parks等人(1998)所稱的「方栓

入於圓孔」的問題，所以，他們提出部分工時員工之研究不宜再用與全職員工相

互比較的模式，而應朝向更具理論與方法論意涵的途徑，直接關注權宜雇用人員，

以檢視各種不同類型的勞雇關係中，其心理契約內涵與特徵之複雜的關係組合。

然而，此一研究觀點畢竟提出的時間較近，目前直接探討權宜僱用之心理契約的

相關研究，僅有下列兩篇文獻： 

Beard及Edwards(1995)採取稍為廣泛的角度探討僱用安排對員工「心理經驗」

的影響情形，提出一組尚待驗證的研究假設：相較於一般全職員工，在工作保障

方面，權宜受僱者明顯的較無保障；在工作的可預期性方面，較不具可預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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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的可掌握性方面，較不具可掌握性；在心理契約的性質方面，權宜受僱者

較傾向交易性的心理契約；在社群比較過程常有「自我價值」不如正規員工之心

理。所以，以工作的不安全性、不可預期性、不可掌握性、傾向交易性的心理契

約、社群比較過程等五個項目為區分準據，可顯現權宜受僱者「心理經驗」之特

徵。 

此外，McLean Parks 等人(1998)藉由長短期受僱工作安排的異同之處來說明

心理契約的範圍，他們直接發展架構來探討非傳統僱用形式下的員工之心理契約

內涵與特徵；從過去心理契約的觀點來檢視各種新增類型的工作之勞雇關係，亦

即由受僱者對勞僱間相對權利義務之期望來看當前的勞雇關係。具體而言，他們

是以目前心理契約理論提出之受僱者心理契約構面或特徵，來描述各種新類型的

雇用安排。他們的研究延續 Macneil(1985)、Rousseau(1989, 1990)、Rousseau 及

McLean Parks(1993)所提出五種心理契約的構面：穩定性(stability)、範圍(scope)、

具體性(stability)、焦點(focus)和時間架構(time frame)，此外他們為考量所有形式的

僱用關係 (包含權宜僱用人等 )而另外再增加獨特性 (particularism)、多重代理

(multiple agency)與意願(volition)等八個構面來作為影響心理契約的要素。 

前述 Beard及 Edwards(1995)與McLean Parks等人(1998)都是直接針對非傳統

僱用形式下的員工之心理特徵之研究，但是均僅發展研究假設，尚無實證之結果。

這樣的情形，可顯示目前此方面的研究，仍多採行以傳統僱用關係中，全職受雇

者的角度，來看待此一非傳統雇用型態下的受雇者。而直接以非傳統雇用型態受

雇者的心理契約內涵之研究，也僅處於正在起步的狀況，未臻成熟。 

 

2.4組織與個人關係發展之研究 

本研究在探究權宜雇用受雇者的心理契約內涵，心理契約內涵，包括組織與

個人對於彼此的責任及義務，這牽涉到組織與個人雙方，其理論基礎為組織與個

人關係。而權宜雇用此一雇用型態，為新興的僱用關係，這種型態下的個人與組

織之間，其關係與傳統穩定下的情況有所差異，故須先了解組織與個人關係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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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觀點及論述之演變，以利掌握當前權宜雇用受雇者與組織間的關係的發展趨向。 

在探討組織與個人間關係的相關研究中，Ouchi(1980)以交易成本的觀點，提

出市場，科層體制，與部族、幫派或黨團(clan)三種組織與個人的交易型態，他的

解釋架構，討論了三種交易型態下的交易關係的差異。市場型態中，交易發生於

兩方之間，在存在的競爭市場中，由價格機制(勞方對資方的貢獻與資方支付勞方

的薪資或福利等費用)確保雙方交換的條件是公平的；科層體制的關係中，個體貢

獻勞動給組織，組織衡量個體的貢獻價值後，公平酬報，這種情況下，對公正的

認知仰賴社會協定，而科層體制的層級制度(階級制度)及相關規範，具有合法的權

威，提供了此一調解的社會協議；至於部族、幫派或黨團(clan)的交易型態，其著

重的是社會化的過程，當個體的社會化完整的進入組織之內，那麼相互性的基礎

會產生改變，個體將公司的目標當做自己的，組織也不用為了控制或指揮受僱者

而測量其成果，在這種狀況下雙方是共存共生、互惠一體的。表 2.4.1分別從交易

或分享的方式、需要的調節機能以及使機能有效的條件三個構面，大略比較三者

差異：

 

 

 市場 科層體制 部族、幫派或黨團 

交易或分享

方式 

直接經由市場進行交

易(銀貨兩訖)。 

組織給付個人公平且與貢獻相

稱的待遇。 

組織不按成員績效給付酬

勞，直接以其需求給予照

顧。 

需要的調節

機能 

健全的市場機能和環

境使交易公平。 

需要社群認可的合法權威從中

調節。 

透過社會化將彼此互惠改

變成一體共生。 

使機能有效

的條件 

價格可以衡量價值。 組織要能公正認定成員績效，

並對成員執行任務的能力要加

以更新和培養。相互間要有相

當的信任基礎。 

組織對個人進行社會化，

個人與組織成為共同體。

個人必須高度效忠於組

織。 

 
 

表 2.4.1 市場及科層體制與部族、幫派或黨團(clan)的交易型態之比較 

資料來源：萬榮水(2001)。從勞雇關係屬性的改變論我國公務人員管理機能的調整。未出版
博士論文，國立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新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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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 Ouchi(1980)提出的三種勞僱間的關係型態，Tsui等人(1997)則以交換理

論為基礎，從雇主的觀點將僱用關係區分為準交易契約(quasi spot contract)、相互

投資(mutual investment)、投資不足(underinvestment)、過度投資(overinvestment)等

四種，準交易契約關係中，組織與受僱者處於經濟交換的關係，雙方交換關係短

暫且有限定範圍，此關係接近 Ouchi(1980)所提出的市場型態；相互投資關係的雙

方則包含了經濟性與社會性交換的關係，雙方為彼此貢獻心力，並期望長期的報

酬，此關係接近 Ouchi(1980)提出的科層體制、與部族、幫派或黨團(clan)的交易型

態；另外投資不足與過度投資兩種關係型態則是不平衡狀態下的僱用關係，彼此

的貢獻並無獲得等同價值的回報。此外亦有其他學者提出其他僱用關係的分類：

Walton(1985)依據人力資源管理系統的政策特徵，如工作設計、組織管理、報酬、

保障等，區分為控制策略(control strategy)與承諾策略(commitment strategy)； 

Arthur(1992)依據人力資源管理策略的差異，分類為追求降低成本(cost reducing)系

統與追求員工承諾極大(commintment maximizing)系統；Rousseau與

Wade-Benzoni(1994)則是以時間幅度(time frame)以及績效要求(performance require)

兩構面區分為關係型、交易型、平衡型及變動型等四種員工與組織間的契約關係；

Delery與 Doty(1996)及溫金豐(1999)依有無提供員工正式訓練及內部社會化狀況，

分類成市場類型(market-type)系統與內部(internal)系統；黃家齊(2003)參考 Rousseau

與Wade-Benzoni(1994)以及 Tsui等人(1997)的分類架構，分別以組織是否進行長期

人力資本投資，以及經濟誘因的強調與否兩構面，區分為交易型契約、關係型契

約、平衡型契約以及過渡型契約等四類；黃櫻美與喬友慶(2004)以有無雇用短期員

工，區分為混合型及內部型僱用關係等等。 

前述學者採取不同的觀點來區分組織與個人間關係的型態，基本上組織與個

人關係的發展是基於雙方彼此的需求，在勞僱關係中，受僱者與組織各自基於本

身需求(如個人的經濟上需求或組織的獲利需求)，以交換彼此的資源與能力，來發

展雙方的關係。在這種狀況下，受僱者需要提供勞務或知識等貢獻，以獲取期望

中的成果，並且也根據組織所提供的條件，來決定需對組織付出多少努力；相同

的組織也需要支付勞務或知識的成本，以交換受僱者的貢獻，並為了獲取本身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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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利益，而以各種控制手段以獲取他們認定應從受僱者付出中得到的貢獻，由

此可見雙方本質上為一種交換關係。交換關係，依據交換的內容的差異，也有不

同的型態，Blau(1964)的交換理論中將交換行為區分為經濟性交換(economic 

exchange)與社會性交換(social exchange)兩種型態，經濟性交換乃是指針對正式雇

用合約所規範的行為進行獎勵；而社會性交換則是指交換的雙方間產生未明訂的

未來義務關係。其次，經濟交換具有合約的特質；交換雙方(如個別員工與組織)

之間的交換標的乃是客觀的物質報酬，而所規範的，則是明確訂定的行為。必須

在短時間內完成交換；產生之義務是特定而有限的，而且不必仰賴「信任」。相對

的，社會性交換所產生的義務關係以及所規範的行為是未明確訂定的；交換的時

間幅度可以很長；交換關係建立在雙方的信任之上(黃家齊，2002，p.104)。Blau(1964)

所提出之經濟性與社會性兩個要素也是組織與個人間交換關係重要的兩大構面，

然僱用關係中兩大要素各自成份的多寡，也衍生不同的組合型態，這就是

Ouchi(1980)、Tsui等人(1997)及其他學者所提出之不同僱用關係型態的概念性的根

源。 

前述勞僱雙方本質上為一種交換關係，在論及交換的同時，不可避免的會牽

涉買賣雙方，本研究中的對象是權宜僱用型態的受僱者，其工作特點是有限定及

變動的雇用期間與時限，而其酬勞的給付是依據工作的時數或內容，而不是固定

發給薪津，由此可知其與組織之間的關係類似 Ouchi(1980)提出的交易型態以及

Tsui等人(1997)主張的準交易契約關係，不管偏向何種型態，可知兩者間經濟性交

換多於社會性交換，而其交易成分比起常僱人員更為濃厚，故研究者將其雙方具

有之交換關係的特質，列入研究觀點的重要考量因素。 

 

2.5權宜僱用受僱者心理契約之研究觀點 

本節旨在討論本研究之採行觀點，首先分別介紹權宜僱用受僱者與常僱人員

的心理契約之研究；接著提出常僱人員的心理契約研究觀點不適於權宜僱用受僱

者的原因；然後，提出權宜僱用受僱者心理契約之研究採用買賣關係觀點的理由；

最後，則探討買賣關係觀點來探究權宜僱用受僱者心理契約內涵的合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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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常僱人員與權宜僱用受僱者的心理契約之研究觀點 

兩個人建立關係，即有心理契約的存在，故心理契約是自人類發展出社會體

制就已存在的概念。在管理學術中，早前霍桑實驗的結果，即使得組織在管理受

雇者時，關注到個體心理改變的狀況；而 X、Y、Z理論、Maslow的需求層次理

論及 Herzberg的二因子理論，也提出需考量到員工的需求，才能對其有效管理。

直至 1960年，Argyris首先用「心理契約」的概念與名詞來描述勞僱之間的關係，

之後才有學者陸續對心理契約進行有系統的研究，這些學者對心理契約的研究，

發展出一套以傳統雇用關係中的常雇人員為對象的體系，Summers(1997)提出傳統

的雇用關係須具備三個特質：第一，「僱用關係」是具有指揮監督權的雇主與具有

服從義務的受雇人之間的「個人關係」(personal relationship)；第二，「僱用關係」

須建立在「全職」(full-time)的基礎之上；第三，只要受雇人被要求繼續工作或其

願意繼續工作，「僱用關係」將無限期地(indefinitely)繼續存在或是繼續有效一段相

當的期間(substantial period) (鄭津津，2001)。此外，另一個特徵是以薪津為發給酬

勞的方式(萬榮水，2005)。 

以傳統雇用關係中的常雇人員為研究主體源於下列條件：一是組織成員主體

的組成，過去的組織中，常僱人員是組織中主要的成員，對於常僱人員，組織強

調的是效忠與能力，並提供工作安定及長久性以為報酬，相對的，這些常雇人員，

也以對雇主的忠誠換取雇主的照顧。這種勞雇關係型態，乃是 1980年代之前的主

要雇用型態，故早期心理契約的研究多著重在探討這類雇用型態受雇者的心理契

約內涵，乃是極為自然之事(Sparrow, 1996; Herriot, Manning, & Kidd,1997; Rousseau 

& Tijoriwala, 1999)。；二是由於環境的改變，僱用關係的內涵改變，自 1980年代

起，由於組織改造、縮編、裁員… … 等因素，傷害了常僱員工對組織的信任，也

因而破壞這些員工的心理契約，員工被迫重新評估自己對組織的責任與權益，雇

主也會考量情勢來調整與員工間的關係。此期間的管理學者為了解此一現象，分

別探討組織內部員工的心理契約與其違反、破壞、變動等相關議題(Robinson, Kraatz 

& Rousseau, 1994; Herriot & Pemberton, 1996; Robinson, 1996; Freeze & Shalk, 1996; 

Morrison & Robinson, 1997; Thomas & Anderson, 1998; Robinson & Mor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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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故也以常僱人員為研究對象。 

這些以常僱人員的心理契約探討之研究觀點，分別沿著兩條軸線展開(李原、

郭德俊，2002)： 

1. 心理契約的內容構成：這方面的研究主要考察心理契約包括的具體內容、

結構，以及各因素的特點。 

2. 心理契約的動態發展過程：這方面的研究主要考察心理契約的形成、改變

和違背的過程以及影響因素。 

前述以常僱人員為對象的研究，對於心理契約的研究在理論發展上有卓越的

貢獻，首先，其分別對勞雇單方或雙方所認知對方的權利義務等心理契約的內涵

進行調查，呈現勞雇雙方對於工作關係的需求；其次，分析彼此心理契約所涵蓋

的要素，以探究雙方關係的本質；此外，並藉因應環境變動而產生的行為及心理

契約的改變，推測出心理契約構成的變化及心理契約違背的模式。 

DeGrip、Hovenberg及Willems(1997)的研究提出，從 1985年至 1995年間，

歐盟境內的自我雇用者、部分工時以及臨時契約工等非典型雇用人力，增加了

15%，其中西班牙與荷蘭，分別增加了 44%以及 53%。在 1991年至 1993年間，

在美國經濟體系全部職位中，有超過20%是臨時性的工作(Feldman, Doerpinghaus & 

Turnley, 2001)。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調查，自 1989年至 1995年間，其臨時性支

援服務(temporary help services)產業的雇用，成長了 48%(Carnoy, Castells & Benner, 

1997)，而英國的兼職員工雇用率，自 1990年至 1997年，也由 17.2%成長到

22.22%( Edwards, & Robinson, 1999)。由這些相關研究調查，可知權宜僱用人員逐

年增加的情況已在各國日益普遍，於是以這些人為對象之心理契約相關研究，也

漸受到部分學者的關注。 

在權宜僱用受僱者心理契約的研究中，Beard及 Edwards(1995)探討僱用安排

對員工「心理經驗」的影響情形，提出工作的不安全性、不可預期性、不可掌握

性、傾向交易性的心理契約、社群比較過程等五個項目為區分準據，對照權宜僱

用人員與常僱人員心理經驗的差異，以顯現權宜受僱者「心理經驗」之特徵；McLean 

Parks等人(1998)則嘗試發展一些命題和測度工具來檢驗不同雇用型態下員工的心



 30 

理契約之內涵與特徵，其研究觀點沿用過去文獻所提出之五種心理契約的構面：

穩定性、範圍、具體性、焦點和時間架構，此外，另考量權宜僱用相關的僱用關

係，再增加獨特性、多重代理與意願等共計八個構面來作為影響心理契約的要素。

這兩篇研究皆主張不同雇用型態下的員工其心理契約的內涵與特徵有其差異，故

不宜採與常雇人員相同的觀點來看待權宜受僱者，McLean Parks 等人(1998)進一步

主張權宜受僱者的研究不應再採與常雇人員比較的模式，他們並直接發展一套架

構來探討權宜受僱者的心理契約之內涵與特徵，雖然這兩篇文獻點出了權宜受僱

者與常雇人員的差異，但 Beard及 Edwards(1995)仍以比較方式來顯現常雇人員與

權宜受僱者的差異，McLean Parks等人(1998)則是從舊有心理契約研究的基礎上，

來發展關於權宜雇用受僱者心理契約的假設，除均未有實證研究結果驗證外，兩

者皆未從權宜雇用的勞雇雙方實質上僱用關係的轉變，來探討其心理契約的內涵。 

由前述關於權宜僱用受僱者與常僱人員的心理契約之研究觀點，可得知在常

僱人員的心理契約研究中，多著重對心理契約內容、結構及其演變的探討；在權

宜僱用受僱者的研究中，則以心理契約的內涵及特徵為軸心，從勞僱雙方不同的

僱用關係，探討對其心理契約特徵的影響。 

 

2.5.2 採用以常僱人員為對象的研究觀點來探究權宜僱用受僱者心理

契約的合宜性之分析 

常僱人員與權宜僱用受僱者在工作內容的性質、工作情境以及僱用關係上都

有差異。以工作內容而言，常僱人員以雇主提供長期雇用、全時的工作以及以薪

津為發給酬勞的方式為特徵；權宜僱用受僱者在工作內容上，雇主不承諾長期雇

用、工作時數未達全時的標準且是可以不規則變動的、酬勞的發給直接依據工作

的時數或內容，而不是固定發給薪津。此外權宜雇用也使受僱者有異於常僱員工

的工作情境，包括受雇者與其他同事的工作關係、薪酬的計算內涵、所享有的附

帶福利、可享的權利及應盡的義務等。而在僱用關係上，常僱人員與組織間的關

係偏重長期發展的歸屬關係，受僱者在僱用關係期間，較屬於被動的一方，多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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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接受組織中的規範；權宜僱用受僱者與組織之間的關係則偏重買賣交易關係，

受僱者可依據組織提供的條件規範主動選擇是否接受、繼續或終結僱用關係。前

述常僱人員與權宜僱用受僱者在工作內容的性質、工作情境以及僱用關係上的差

異，影響了受僱者對組織的期望及彼此權利義務規範的認知，使得雙方的心理契

約呈現了不同的特徵和架構。 

此外，常雇人員的身分是隸屬或依附於組織之下的，其所處的環境穩定、有

制度化，這個管理模式下，自有一套升遷規範，常雇人員付出忠誠、遵從及努力，

即可換取組織提供工作保障、晉升、培訓機會等，此一機制在常雇人員的所屬單

位中制式的運作著；然而，隨著環境的變遷及個人價值觀的調整等因素，組織漸

採行不同的雇用形式以彈性運用所需人力，而個人也以不同的身分條件來參與組

織的運作，故出現權宜雇用這樣的雇用型態，這些人與組織間的關係比較偏向合

夥或者聯盟的方式，所處的環境是變動的，與組織之間屬單次交易，彼此的條件

都是依合作情況而定，也由於其並非隸屬於組織，故過去常雇人員的管理模式，

並無法完全套用於權宜雇用的受僱者，相對的其心理契約的內涵也會因應著彼此

的條件不同、需求不同有所差異。 

由上述原因可知，採以常僱人員為對象的研究觀點來探究權宜僱用受僱者的

心理契約並未考量到雙方工作內容的性質、情境以及僱用關係本質、勞動條件及

所處管理背景的差異，故McLean Parks等人(1998)的研究中，已直接發展架構來

探討權宜僱用受僱者之心理契約的內涵與特徵，然其僅將權宜僱用人員視為第二

種僱用人員，採用研究常僱人員的角度看待權宜僱用受僱者，忽視了權宜僱用受

僱者的僱用關係與心理契約特徵不同於常僱人員，此外，由於權宜僱用受僱者與

組織間的關係是變動的，其心理層面的問題也會比常僱人員複雜，再加上由於時

代環境的變化，逐漸的，權宜雇用將不再是陪襯、邊緣性的另一種雇用形式，其

受雇者具有主體性，研究者所採觀點應該針對這群人的特性。基於上述，本研究

不完全沿用舊有觀點，而採用買賣觀點來探究權宜雇用受僱者之心理契約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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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援用買賣關係觀點探究權宜僱用受僱者心理契約的理由 

2.5.3.1 權宜僱用雙方關係本質上是買賣的關係 

買賣雙方間的交易關係自從人類開始有以物易物的行為就已經存在，權宜僱

用雙方關係的發展，從一開始雇主的招募及受僱者對雇主的選擇；接下來合作所

牽涉到雙方的義務、權利及責任範圍等；以及之後雙方合作為彼此帶來的效益；

最後則是有成功合作經驗之後的關係維持，這些過程與Wilson(1995)提出的買賣關

係的關係發展階段相仿。所謂買賣關係係指雙方之間有交易的行為，著重於產品、

勞務、物質、金錢等的交換，不可能單方面付出而不考慮收益；而非買賣關係意

味著不以利益為考量，且不一定有交易的行為。權宜僱用受僱者與僱主間，受僱

者提供能力、知識或勞務，而雇主支付薪資購買，故在關係本質上雙方是買賣關

係。此一觀點也延續 Ouchi(1980)所描述的交易關係之理路。 

 

2.5.3.2  權宜僱用勞僱雙方同時又存有發展長期關係的需求和期望 

為了節省資源以及維持關係的穩定發展，多數的勞雇雙方多期待雙方的關係

交易可長期的發展，雖然權宜雇用此一型態下的勞雇雙方之關係建立是短期的，

然其仍謀求雙方關係的不斷延續，以節省不斷面對關係重新建立之磨合期所產生

之成本。關係交易依持續時間均可分為不連續交易與關係型交易，不連續交易著

重的是短期的利益；關係型交易則以長期的關係發展為要，雖然不連續交易被拿

出來與關係型交易對照，然不連續交易多數只存在於概念中，為了雙方的利益，

通常雙方的關係交易會以長期發展為目標。權宜僱用受僱者是獨立於組織外的個

人，每次與組織的交易時間都是有限制的，然僱主及受僱者為了節省重新尋找人

力(新工作機會)的時間與精力，雙方均有發展持續性或多次交易的期望。 

 

2.5.4 援用買賣關係觀點的勞僱關係探究權宜僱用受僱者心理契約的

合宜性 

在全球性競爭、技術變革及價值觀等環境的衝擊之下，心理契約的內容也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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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而產生變化。Hiltrop(1995)對心理契約的時代特點進行分析，提出心理契約在

關注焦點、契約形式、持續性、範圍、契約建構基礎、預期貢獻、雇主的責任、

員工的責任以及員工重要的貢獻等部份都因時代的不同而有所轉變。Hiltrop(1995)

所提出之心理契約內容構成的變化，由 Anderson與 Schalk(1998)加以發展及延伸

如表 2.5.1： 

 
 
 

特徵 過去的心理契約 現在的心理契約 

關注焦點 工作保障、持續性、忠誠 交易、未來的可雇用性 

契約形式 結構性、可預期性、穩定的 無結構性、彈性、可協商的 

契約建構基礎 慣例、公平、社會評判、社會經濟地

位 

市場動力、適於銷售的、能力與技能、附

加價值 

雇主責任 持續性工作、工作保障、培訓、生涯

規劃 

對附加價值的公平酬報 

員工責任 忠誠、全勤、令人滿意的績效、服從

權威 

創業精神、創新、提高績效表現的能力、

出色的績效 

契約關係 大部分由工會或企業來代理 公司內外的行為是個人的責任 

員工生涯管理 組織的責任、由人事部門規劃及推動

個人在組織內的螺旋式生涯發展 

個人的責任、經由個人的再培訓及再學習

獲得個人在組織外的螺旋式生涯發展 

 
 

表 2.5.1  心理契約內容構成的變化 

資料來源：Anderson, N., & Schalk, R.(1998).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 i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Special Issue), 637-647. 

     

 

由上述新舊心理契約的比較，可看出心理契約的內容隨時代環境所產生的變

化，由過去著重關係直到現在強調交易，雖然心理契約有這樣的變化，但是關係

與交易兩種成分仍舊同時存在於新舊心理契約的內容中，只是有程度上的差異。

無論偏重關係或交易的心理契約，均為買賣雙方關係的面向之一，而無考量到其

他維度，故本研究採買賣關係的觀點來探究心理契約，以更進一步呈現心理契約

的內涵。 

本研究援借買賣關係的觀點，來看權宜僱用受僱者與雇主之間的關係，除了

前述原因外，並考量下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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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買賣雙方的交易關係中，一方提供商品或勞務，另一方支付商品或勞務

的費用; 而在勞資雙方的關係中，受僱者提供能力、知識或勞務，雇主則

支付薪資購買，也屬買賣的交易關係。 

2. 由於受僱者條件的不同，其與組織間的交易關係也會有所差異，本研究所

著重的權宜僱用受僱者，與組織內部的全職受僱者不同，全職受僱者與組

織間，由於組織已有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故其僱用關係是被動的，與組

織間的交易關係早已被規範好，受僱者僅站在被動的立場，在其選擇進入

組織時，即已接受組織的各式條件；然權宜僱用受僱者是獨立於組織外的

個人，其與組織是獨立的兩個個體，其之間的權利義務等交易關係都是可

商議的，會依彼此的條件不同而有所改變。 

3. 過去探討心理契約的相關文獻多以受僱者的觀點來探究心理契約的內

容、維度、類型等內涵；以及由於時代環境改變對前述內容的影響；也有

部分研究提出受僱者與組織間心理契約內涵的差異。然而無論是採取受僱

者或組織的觀點，其立足點均是針對雙方各自心理契約的研究，這些研究

的對象多為常雇人員，其與組織間的僱用關係是穩定的，故並無著眼於僱

用關係對心理契約的影響；然本研究的對象為權宜雇用人員，其與組織間

的僱用關係是彈性的、非固定的，而僱用關係立基於買賣關係，需以更上

一層的買賣關係來探討受僱者心理契約的內涵，以便完整顯現權宜雇用的

僱用關係中，受僱者心理契約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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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章計分四節，首先依據相關理論及深度訪談結果，提出研究架構；其次

依據文獻與訪談結果提出研究相關假設；接著說明研究設計的條理；最後則為

相關的研究執行內容。 

 

3.1研究架構 

根據本研究的目的，依研究主題並參酌相關理論後，以買賣關係觀點探究權

宜雇用受雇者心理契約之內涵，而以權宜雇用受雇者所認定之勞雇關係為交易主

導型為前提，將受雇者心理契約的內涵當成依變項，自變項分別有(1)個人背景因

素：即人口統計變項，包含性別、婚姻狀況、年齡、教育程度、專長領域等；(2)

工作脈絡因素：包括包括權宜雇用工作的類型、工作業務內容、是否樂於從事權

宜雇用工作、對出版社的依賴程度、從事權宜工作的年資、是否到出版社工作、

是否另有全職工作、是否曾有全職工作、未來工作規劃、是否同時與多家公司保

持合作關係；(3)受雇者對所受待遇之感受：即受雇者對雇主是否有進到其義務的

評價(受雇者對雇主管理措施的評價)與受雇者反應出版社對彼此關係的態度。由

此提出本研究之觀念性架構，如圖 3.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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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者 
心理契約的內涵 
‧ 出版社責任 

‧ 權宜雇用人員
責任 

工作脈絡因素 
‧ 權宜雇用工作的類型 
‧ 工作業務內容 
‧ 是否樂於從事權宜雇用工作 
‧ 對出版社的依賴程度 
‧ 從事權宜工作的年資 
‧ 是否到出版社工作 
‧ 是否另有全職工作 
‧ 是否曾有全職工作 
‧ 未來工作規劃 
‧ 是否同時與多家公司保持合作關係 

受雇者對所受待遇之感受 
‧ 對出版社是否盡到其義務的評價 
‧ 對於出版社對彼此關係的態度之感受 

圖3.1.1 研究架構 

個人背景 
‧性別 ‧教育程度 

‧年齡 ‧專長領域 
‧婚姻狀況  

H2 

H3 

H4 

權宜雇用受雇者認知之勞雇關係為交易主導型 H1 

 

 

3.2研究假設 

買方-賣方關係是指「在工業市場的交易中，買方與賣方之間彼此的關係狀態，

關係的存在主要在於藉由組織間資源的流動或情感交流的合作方式，以完成個別

組織所無法達成的目標、以及高度相互依賴的合作關係」(葉清江，2004，頁 14) 。

而在勞雇關係中，組織與個人基於雙方彼此的需求，以交換彼此的資源與能力，

而發展雙方的關係。權宜雇用的關係內涵與其他勞雇關係相同者，一為受僱者提

供能力、知識或勞務等貢獻來交換自己所欲獲得的成果，並也依組織提供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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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調整所欲貢獻的心力；反之，組織也以自身最大利益為考量，決定需支付多少

成本以交換受僱者的最大貢獻，故本質上雙方的僱用關係近似於前述市場型態中

的買方-賣方關係。 

在買賣關係中，關係交易依持續時間可分為不連續交易(間斷型)與關係型交易

(連續型)，Dwyer、Schurr及 Oh(1987)總結Macneil對不連續和關係型交易原型截

然對立的描述，整理出 12個項目的比較，其內容摘列如表 3.2.1： 

 
表 3.2.1 不連續交易與關係型交易的對照 

獨特的處境\契約因素 不連續交易 關係型交易 

交換的時間安排(交換的開
始,持續,和終止) 

履行是明顯的開始,期間短的、突然
的結束。 

發端於追蹤之前的協議；交易是長
期的,反應一個不間斷的過程。 

團體的數量(實體參加交換過
程的某些時段) 

2個團體 在交易複雜的過程及管理，常多於
兩個團體。 

義務(三方面：內容來源、義
務來源、具體的) 

內容來自奉獻及簡單的要求,義務
來自信任及顧客(外部的執行),被標
準化的義務 

義務的內容及來源允諾由關係、法
律及顧客所造成;義務在關係內部
被訂做、詳述及管理 

對關係的期待(特別是利益的
衝突、預期的團結，以及潛
在的問題) 

利益(目標)的衝突與很少的團結是
被預期的,但無未來的問題被預
期，因為在瞬間履行時以現金支
付，故排除了未來的相互依賴 

預期的利益衝突與未來問題，在團
結上由信任及努力所抵銷 

程序特徵 
主要的個人關係(社會互動及
溝通) 

最小的個人關係;以制式交流
(ritual-like communications)為主導 

重要的個人，非經濟的滿足取得;
會利用正式與非正式的交流 

契約的團結 (交易行為的規
範確保執行 

由社會規範管理並尋求自身的獲利 強調法律及自身規範;心理滿足導
致內部的調整 

可移動性(對另一方權利、義
務及滿足的轉換能力) 

完整的可移動性;沒有履行契約的
義務是有關係的 

有限的可移動性;交易是強烈的依
賴團體本身 

合作(尤其是連結執行及規劃
的努力成果) 

沒有連結努力的成果 隨時間連結執行及規劃的努力成果
並隨時調整 

人員配置(Manning)處理改變
與衝突的過程和機制 

主要集中在交換的本質;沒有對未
來的期望 

主要集中在交換的過程;未來新環
境的交易規劃;滿足交換目的;為隱
含的及詳盡的大量假設 

測量及具體性(交易的推測與
估算) 

很少注意測量及詳細說明;執行是
顯著的 

顯著的注意所有執行方面的測量,
具體說明,以及量化,包含心理及未
來利益 

權力(一方主導另一方意願的
能力) 

權力自承諾產生到承諾被執行，才
告一段落 

增進相互依賴增加交易中明斷應用
的權力的重要性 

區分利益與負擔(利益與負擔
分享的範圍) 

明顯的區分利益與負擔的部分;全
部分配給一方 

可能包含一些利益與負擔的分享並
隨時調整利益與負擔的分享與分配 

資料來源：Dwyer, F. R., Schurr, P. H., & Oh, S. (1987). Developing buyer seller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Marketing, 51(2),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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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2.1可看出不連續交易著重的是短期的利益，而且不預期未來關係的發

展，彼此的利益與負擔的區分，以及權利義務範圍比較明確；關係型交易則以長

期的關係發展為要，為了希望有持續的交易，其強調利益與負擔的分享。本研究

探討權宜僱用受僱者的心理契約內涵，前提是這些受僱者已與組織開始合作，故

其買賣關係已成立。權宜僱用受僱者是獨立於組織外的個人，每次與組織的交易

時間都是有限制的，客觀明確的訂定彼此的酬償，其彼此的權利義務內容也多是

特定而有限的，以此來看，其有不連續性交易的特質，此種特性偏向 Blau(1964)

提出之「經濟交換」(economic exchange)，意指付出者不考慮未來的關係發展，僅

著重於眼前的利益交換；然而勞雇雙方為了節省重新尋找人力(新工作機會)的時間

與精力，並考量彼此工作運行順利，故雙方也均有發展持續性或多次交易的期望，

此種特性偏向 Blau(1964)提出之「社會交換」(social exchange)，意指付出者並非以

眼前所得的利益為主要考量，而是預期接受者會以回報的做法來回饋(Groudlner, 

1960)。由訪談結果，也發現受雇者對於與出版社之間的關係，有不同的認知，有

人指出與出版社之間僅關心明天，比較實際；然而也有受訪者分別提出由於收入

穩定、有默契、溝通容易… … 等因素，而希望與出版社有長期的合作關係，但多

數的人仍是同時提到現實及合作這兩種成分，只是各自偏重的成分有所不同，這

兩種成分多寡不一的情況，符合萬榮水(2002)提出之個人間或個人與組織間的「關

係」內涵並非單純的，不宜採非黑即白的方式處理之看法。他用「交易主導型」

代表以交易為主，但同時有部分關係期望的組合；「關係主導型」則是相對的組合。

在權宜雇用的關係中，以短期來看，其與組織的合作期限是有限制的，但依據訪

談的結果，多數的受雇者又有發展多次或長期合作關係的期望，然權宜雇用人員

與組織間的關係並不若組織中的常雇人員那麼穩定，其與組織間的關係是變動

的，長期合作的期望並無法預期，故本研究推論權宜雇用受雇者所認知與組織間

的勞雇關係較偏重交易型的關係，也就是屬於萬榮水(2002)所提出之交易主導型，

意指著重短期的利益交換關係，但仍期望有長期合作關係。由上述推論提出下列

假設： 

假設 1 權宜雇用受雇者所認知的勞雇雙方關係為交易主導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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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dman等人(1994)針對臨時人員的調查研究，分別以性別、婚姻狀況、年齡、

教育程度、工作型態(何種行業)、每小時薪資、對暫時工作的意願(樂意與否)、生

涯規劃(是否尋找永久性工作)、暫時性工作的才能(工作內容與其教育及過往經驗

是否相符)等特徵來分析臨時人員的特性。前述提出之變項，牽涉受雇者個人背景

因素者，分別有：性別、婚姻狀況、年齡、教育程度等，而暫時性工作的才能，

意指受僱者過去的學經歷是否與其工作相符，其中學歷部分也與個人背景因素有

關，為讓其與教育程度有所區分，本研究將此變項改為專長領域，上述個人背景

因素，可區分成不同的族群，這些不同的族群，其對工作的看法與感受也有所差

異。 

Feldman等人(1994)提出變項牽涉的另一部分，本研究將之歸類於受雇者工作

脈絡因素，包含工作型態(何種行業)、每小時薪資、對暫時工作的意願(樂意與否)、

生涯規劃(是否尋找永久性工作)、暫時性工作的才能(工作內容與其教育及過往經

驗是否相符)等，以下分別說明：工作型態部分，由於本研究只針對出版業進行調

查研究，而無其他行業，故不將此列入，然而根據訪談結果，發現不同雇用類型

的權宜受雇者(包含部分工時、臨時人員及定期契約工作者)，其對與出版社間關係

的看法與心理契約的內容均有所差異，故將工作型態部分改為權宜雇用的類型。

至於訪談內容中問及的業務內容部分也因屬於不同類型的權宜雇用人員而有差

異，故一併列入變項。薪資的計算部分，由訪談結果得知其分別有以案子計算、

以每小時薪資或每月薪資等差異，且看不出其影響狀況，故也不列入變項。對暫

時工作的意願部分，在McLean Parks等人(1998)所嘗試發展測度心理契約的工具

中，考量權宜僱用的僱用關係的特殊性，也增加了這個構面來作為影響心理契約

的要素，至於意願此一構面，由於權宜雇用的受雇者類別繁多，由訪談調查中，

問及受雇者為何會接受權宜雇用這樣的工作來看，有部分受雇者是由於需要照顧

家庭，又不想與社會脫節，或者想多一份收入以及時間上有限制等被動因素，而

想維持與出版社之間的關係，另外有部分受雇者是由於喜歡這樣的工作型態，而

主動選擇此一類型的工作，他們同樣從事權宜雇用的工作，但在情感上卻有樂意

抑或不得已接受的差異，這兩種狀況的受雇者，其對出版社的依賴程度並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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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反應出不同內涵的心理契約。 

受雇者對自己生涯規劃的部分，未來是否尋找永久性工作或希望繼續從事權

宜雇用這樣的工作，其心理契約內涵也有不同，為免對永久性工作有認知上的差

異，本研究將此變項改為若有全職機會，是否仍優先考慮權宜工作；至於暫時性

工作的才能之經歷是否與其工作相符部分，是指受雇者過去的工作經驗，本研究

將此變項改為權宜雇用型態的年資、是否曾有全職工作；此外並納入 Herriot等人

(1997a)探討心理契約內涵時，提出之年資變項；而由訪談結果中，得知部分受雇

者目前另有全職工作，以及是否到出版社工作，這樣的狀況可能也影響其心理契

約的內涵，故也一併列入考量。 

在McLean Parks等人(1998)嘗試發展測度心理契約的工具中，還有增加獨特

性、多重代理這兩個構面來作為影響心理契約的要素，其中受僱者多重代理的身

分意為受僱者與多家組織均保有合作關係，將會使受僱者有更多的選擇以及衡量

與各個組織的關係，並藉之調整自己的行為；然而獨特性此一部分，由於受雇者

的專業能力是否符合出版社要求，由受雇者單方的測度會有偏頗，故不納入本研

究的變項中。 

前述涉及受雇者工作脈絡的各種因素，會影響受雇者看待他們的工作機會及

勞雇關係的角度，其主觀的期望也將反映在受雇者心理契約之內涵與特徵，由此

得出下列假設：  

假設 2權宜雇用受僱者的個人背景因素，會影響其心理契約的內涵。 

假設 2-1不同性別的權宜雇用受僱者，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 

假設 2-2不同婚姻狀況的權宜雇用受僱者，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 

假設 2-3不同年齡的權宜雇用受僱者，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 

假設 2-4不同教育程度的權宜雇用受僱者，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 

假設 2-5不同專長領域的權宜雇用受僱者，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 

假設 3權宜雇用受僱者的工作脈絡因素，會影響其心理契約的內涵。 

假設 3-1不同型態的受雇者，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 

假設 3-2不同業務內容的受雇者，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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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3-3受雇者本身工作意願的不同，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 

假設 3-4受雇者對出版社的依賴程度的不同，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 

假設 3-5受雇者未來工作規劃不同，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 

假設 3-6受雇者從事權宜工作的年資，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 

假設 3-7受雇者是否曾有全職工作，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 

假設 3-8受雇者是否另有全職工作，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 

假設 3-9受雇者是否到出版社工作，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 

假設 3-10受雇者是否同時與多家公司保持合作關係，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 

 

除了前述構面提出以「個人背景因素」、「勞雇雙方關係的本質」及「工作脈

絡因素」為主體所提出的各項假設外，受雇者對出版社實際相關措施的感受，也

會對其關係本質與心理契約內涵有所影響。Rousseau與 Greller(1994)提出企業的人

力資源管理實務會影響員工心理契約的狀況，Rousseau(1995)提出人力資源管理制

度的設計是決定員工心理契約的重要因素，而黃家齊(2002)的一項實證研究，也指

出人力資源管理活動在員工心理契約的形成或僱用關係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 

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包含薪酬的計算內涵、支付方式、工作進度的監督管理等，

這些因素直接牽涉受僱者本身被對待的方式，為勞雇雙方的媒介，受雇者對於這

些管理措施的感受，會影響其心理契約的內涵；而訪談中有受雇者提出出版社的

聯繫窗口(即編輯或者主編)對於受雇者的態度，會影響其合作的關係或意願，此部

分也符合 Rousseau與 Greller(1994)以及 Rousseau(1995)所提出之代理人關係構面，

他們表示受雇者會經由觀察公司或部門主管、同事以及高階管理者的說明與行

為，以及與招募者、主管、同事以及高階管理者的互動過程，形成其心理契約。 

由於出版社的權宜雇用受雇者，並非屬於組織編制內的人員，其與組織的聯

繫，部分工時人員或工讀生是透過部門主管，而業務外包的臨時人員則是透過交

付工作及聯繫的主編，故本研究在組織的代理人構面僅探究權宜雇用受雇者的聯

繫窗口，其餘招募者、同事及高階主管部分不做探討。此外，訪談題項關於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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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繼續與出版社合作的考量原因中，回答的因素分別有薪資是否滿意、是否拖欠

稿費、是否尊重受雇者、溝通是否良好等，這些因素與受雇者提出之出版社應盡

的責任有部份雷同之處；而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及代理人聯繫管道兩構面，在受雇

者提出之出版社應盡的責任中，均有提及，故將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及代理人聯繫

管道構面，併入受雇者對出版社盡到其義務的評價一起探討，由此推測出版社是

否有盡到其責任，也會影響受雇者對出版社的評價，進而影響受雇者心理契約之

內涵。 

另外根據訪談的結果，受雇者對於所感受之出版社對彼此關係的看法，也提

出不同的見解，由此推論受雇者對於出版社對彼此關係的態度之感受，會影響其

心理契約之內涵。其他牽涉受雇者對雇主感受的因素，如出版社的組織文化因素，

由於並無直接牽涉雙方關係的經營，故不列入考量。 

前述受雇者所感受到之各項出版社對待受雇者的相關因素，會對於受僱者對

彼此關係的認知產生影響，進而關聯到其心理契約的內涵與特徵，由此而推演出

下列假設： 

假設 4受雇者對所受待遇之感受，會影響其心理契約的內涵。 

假設 4-1受雇者對出版社是否盡到其義務的評價，對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影響。 

假設 4-2受雇者對於出版社對彼此關係態度之感受，對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影

響。 

 

3.3研究設計 

本研究旨在探究兩方面的問題，首先為權宜雇用受雇者對於勞雇雙方關係本

質的認定為何？其次則欲調查權宜雇用受雇者之心理契約包括哪些內涵？研究目

的在於檢驗依據文獻整理及訪談資料結果所提出之假設，以確認權宜雇用受雇者

所認知的勞雇雙方關係本質的類型，並了解權宜雇用受雇者之心理契約的內涵與

影響因素。 

為處理研究問題，經過相關文獻及理論的探討之後，考量權宜雇用受雇人員

與過去常雇人員的差異，難以採行舊有心理契約的研究觀點，來看待權宜雇用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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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者與組織間的關係，以及其心理契約之內涵。為了發展一套適用於權宜雇用受

雇者的研究架構，本研究直接往上探究組織與個人關係之理論基礎，提出買賣關

係的研究觀點以及研究架構，而後並進行深度訪談。接著，藉由深度訪談結果，

檢驗所提出之勞雇雙方關係為交易主導型的研究觀點是否符合實際上的現況，並

確認研究架構之變數關係。最後，則參酌深度訪談結果及過去以常雇人員為對象

之心理契約相關實證研究結果，以發展研究假設及設計問卷調查題項，並進行問

卷的施測，而後以 SPSS for Windows統計軟體進行的統計分析。 

本項研究設計最為著重者為深度訪談，深度訪談所獲資訊，提供了三方面的

作用，詳如 3.3.2所述。 

 

3.3.1研究觀點的提出 

本研究欲瞭解權宜雇用受雇者之心理契約內涵，過去心理契約相關研究，極

少直接關注於此種類型的受雇者，由於此類型的勞雇關係本質有其特性，而該類

型受雇者心理契約特徵也不同於以往研究著重的常僱人員；再加上權宜僱用受僱

者與組織間的關係是變動的，不斷的因應彼此的行為而調整，其心理層面的問題

比較複雜；此外在權宜雇用型態日漸受到雇主青睞的情況下，這些受雇者已具有

其主體性，過去心理契約的研究觀點並無法適用於權宜雇用的受僱者。因此，本

研究參酌組織與個人關係之理論基礎，針對這類型受雇者的特性，採買賣關係的

觀點，來探究權宜雇用受雇者之心理契約內涵。 

此外，本研究也依據權宜雇用之勞雇雙方買賣關係的特性，提出雙方為交易

主導型的勞雇關係，並以此為基礎，再配合過去心理契約相關研究所呈現之受雇

者心理契約涵蓋的要素、影響心理契約之變數等實證資料，提出研究架構。 

 

3.3.2研究方法的選擇 

就研究方法而言，雖然心理契約相關議題的研究，國外已有許多實證研究結

果及成型的量表；國內部分，僅有蔡綺芬(2003)針對台灣的狀況而發展的量表，然



 44 

其均以全職人員為對象，因此本研究無法直接採用其量表。為直接探究權宜雇用

受雇者對其與組織間的關係本質之認知，並瞭解此種類型的受雇人員心理契約的

具體內容，本研究選擇「質量併用」的方式，運用深度訪談與問卷調查兩種方式，

採用此二方式的理由與效益論述如下：  

一、深度訪談： 

過去心理契約之相關研究多以常雇人員為對象，本研究中的對象「權宜雇用

受僱者」與常雇人員在工作內容的性質、工作情境以及僱用關係等方面均有相當

的差異性，相關論述已於第二章說明，因而本研究無法直接採用過去探究常雇人

員心理契約的調查工具，來調查權宜雇用受雇者的心理契約之內涵，須自行發展

調查工具，因而先採行深度訪談以直接搜羅相關現實資料，採用深度訪談的方式，

乃基於下述理由： 

1. 直接掌握權宜雇用人員的想法：本研究係屬探索性的研究，加上權宜僱用受僱

者與組織間的關係是變動的，其心理層面的問題比較複雜，為充分掌握權宜雇

用受僱者如何看待勞雇間關係的本質，以及其對於雙方之權利與義務的認知，

故有進行深度訪談之必要。 

2. 驗證研究觀點與架構：本研究提出之買賣關係此一新研究觀點，在過去並無得

到相關的實證研究，此一觀點是否符合現實上的勞雇關係的運作，並無實證資

料可佐證，故須進行先導性的深度訪談，才能確認此一觀點與現實情況的符合

程度；並先行檢驗所提出之研究架構是否與實際的狀況吻合。 

3. 提供研究假設及問卷設計材料：深度訪談讓本研究實際獲得權宜雇用受雇者的

想法，以便了解權宜僱用受僱者之心理契約內涵，以及獲得其他研究相關變項

的屬性內容。 

採深度訪談之功用有三：一方面提供處理研究架構、發展研究假設以及變數

關係建立之素材；其次蒐集初步資訊，以協助問卷設計之參考，使問卷內容更貼

近現實；第三則可有助於處理問卷回收後，統計分析結果之解釋。訪談內容包含

受訪者所認知之出版社與權宜雇用受雇者對彼此應盡的責任內容、對雙方關係的

看法、受雇者所感受出版社看待其雙方關係的角度，以及過去及現在的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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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深度訪談結果整理於 3.4.1.3。 

二、問卷調查： 

實證研究必須基於實際觀察或資料所得，而獲明確證據來支持所提之研究假

設(邱皓政，2002)。本研究以深度訪談結果為素材，並參酌其他相關實證研究提出

研究假設，設計研究所需量表以進行問卷調查。 

採問卷調查的方式是為蒐集實證研究所需之初級資料，若僅以訪談方式搜羅

的資料有限且樣本數不足，故藉此方式收集更多樣本，提供關於勞雇間關係本質

的看法、心理契約內涵之認知、個人特質及工作脈絡的相關資料。最後則憑問卷

調查結果進行統計分析，了解受雇者對於勞雇關係本質的看法，並解析這些受僱

者的心理契約內涵及其變數間的關係，檢証研究者的假設。 

深度訪談為問卷設計的資料來源之一，讓問卷設計更切合實際狀況；而問卷

調查結果以及所得之統計分析，可憑以解釋及驗證深度訪談的相關論點。 

 

3.3.3研究對象的選定 

本研究首先利用相關書刊以及出版機構所提供之出版社名錄，先主動洽詢各

出版社，請其代為聯繫其合作之權宜雇用受雇者接受訪談，並選擇不同雇用類型

及工作內容的受雇者，進行訪談，以求完整蒐羅各種權宜雇用受雇者的意見。而

後，由於研究對象比較零散，無法採集中系統化的方式大量發放問卷，為克服問

卷發放的困難，利用相關出版名錄，聯繫圖書出版社，確認其有足夠數量之權宜

雇用類型的合作對象，再將問卷寄由出版社，轉發其權宜雇用受僱者。 

 

3.4研究執行 

本研究針對圖書出版業的權宜雇用受雇者，探究其心理契約之內涵，首先以

半結構訪談問卷進行訪談，之後由訪談結果及相關文獻，設計量表並經由熟識人

脈發放進行前測，依據前測結果修正量表，並聯繫圖書出版商代為發放正式問卷，

回收後據以進行統計分析，驗證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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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訪談調查 

3.4.1.1 受訪者基本資料 

    本研究直接洽詢出版社且透過人脈，請其代為聯繫出版社合作或認識之權宜

雇用受雇者接受訪談，由於各受訪者時間不固定且工作內容有差異，因此採取個

別訪談的方式；此外由於部分受訪者時間無法配合，因此以彈性方式，將訪談題

綱直接 e-mail給受訪者填寫，總共訪談 10人，而直接填答題綱者有五人，以此進

行資料蒐集的工作。其中工作職稱分別有接案子及季節性的臨時人員、定期契約

人員、部分工時人員等，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如表 3.4.1。 

表 3.4.1 深度訪談受訪者基本資料 

 性別 年齡 婚姻
狀況 

權宜雇用
年資 

另有全職
工作 

工作職稱 工作內容 

C君 女 25歲 單身 2年 無 編輯助理--部分工時 行政、協助編輯 
D君 女 24歲 單身 11個月 無 工讀生--部分工時 行銷企劃助理 
E君 女 27歲 單身 5年 無 臨時人員 插畫、網站設計 

F君 女 31歲 單身 8年 無 
臨時人員 
定期契約 

美術相關工作，如版面設
計、廣告設計 

G君 女 36歲 已婚 5年 有 
臨時人員 
定期契約 

繪圖、封面設計、設計工
作 

H君 女 33歲 已婚 7-8年 有 臨時人員 特約文編、作者 
L君 女 34歲 已婚 4年 有 臨時人員 特約文編、作者 
R君 女 31歲 單身 1年 無 臨時人員 特約文編、作者 

W君 女 36歲 已婚 5年 無 
臨時人員 提企劃案、資料蒐集、文

字整理、作者、編輯、採
訪撰稿 

Y君 女 37歲 單身 3年 有 臨時人員 編輯、撰稿 

K1君 女 39歲 已婚 10幾年 無 
獨立業務承包者
(SOHO)-- 臨時人員 

排版、打字 

L2君 女 34 已婚 3-4年 無 
獨立業務承包者
(SOHO)-- 臨時人員 

文編、作者 

K3君 女 24歲 單身 1-2年 無 
部分工時人員 業務助理、行銷企劃助理

及其他臨時支援工作 
K4君 女 21歲 單身 1-2年 無 季節性臨時人員 教具製作、包裝、整合 

K5君 男 30歲 單身 5年 無 
獨立業務承包者
(SOHO)-- 臨時人員 

平面廣告設計、插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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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2 訪談題綱 

    訪談內容除了權宜雇用受雇者所認定之勞僱間彼此的權利、義務外，並詢問

其對彼此關係的看法，此外並依據研究架構之相關變項加以設計，以求實際了解

受僱者真正的看法。訪談題綱如附錄一內容。 

本研究的對象為出版業的權宜雇用人員，為讓受訪者對權宜雇用人員有一基

本瞭解，訪談前與直接填寫的問卷中，均先簡單說明權宜雇用受僱者的定義及研

究目的，並請其以權宜雇用受雇者這樣身分的實際感受，來回答後續的問題，待

受訪者瞭解後，再進入正式訪談。其中權宜雇用受雇者簡單解釋為：非全時或非

長期受僱於一家出版社的僱用安排，即是指出版業彈性聘僱的勞工，包含(1)部分

工時人員，即至出版社上班者(如工讀生、編輯助理、美編助理、行政助理… )；(2)

臨時人員，指出版社因應旺季或突發性需求而聘僱的人力，一般常說的獨立業務

承包者(SOHO)也屬此；(3)定期契約人員，指出版社可預期在特定時間內可完成的

非繼續性的工作安排，即是出版社常態性之簽訂工作期間長短之契約工作者，或

是有固定期限的職務代理人等。 

 

3.4.1.3 訪談內容與總結 

    本研究將訪談的內容整理如附錄二及附錄三，本研究將得到的心理契約內

容，初步分為 1.雇主的責任：包含「薪酬」、「業務交付」、「福利」、「行政上支援」、

「簽約」、「培訓」、「尊重專業」等七個項目；2.受雇者的責任：包含「準時交件」、

「配合度」、「作品品質」、「問題修正」、「自我能力提升」、「保守公司商業機密」

等六個項目，相關說明如下： 

1. 雇主的責任 

(1) 薪酬：在薪資方面，有五位受訪者提到且強調要準時支付薪資；有一人提

出如發放有問題應主動告知；另三人提到關於需將權宜雇用受雇者納入績

效評估的機制中，以及依表現調整薪資或給予獎金；有三人分別提及待遇

除了出版社的標準外，也須考量受雇者希望的待遇，或需提供合理的待遇。 

(2) 業務交付：多數外包的臨時人員談到合作的方式、內容需清楚明白，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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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內部對於該案子的看法需上下一致，不能事後不斷修改；此外對於長

期合作的權宜雇用人員，如案子要結束需提前告知。而部分工時、工讀生

或季節性的臨時人員則多無談及業務交付的相關事項。 

(3) 福利：多數接案子的受訪者覺得權宜雇用者並非出版社內部人員，出版社

不用提供相關福利；少數人則覺得基本的福利如勞健保是應該提供的，尤

其是部份工時的受訪者，其他被提及的福利還包含伙食費、員工旅遊、提

供固定休假等；另有一人提及如為長期穩定的合作，福利應比照正職人員，

只是上班方式不同，應提供勞健保、績效獎金、調薪、開放更多的施展空

間等。 

(4) 行政上支援：有五位談到出版社需支付行政上相關資源的費用，如交通費、

長途電話費及晤餐費等；而至出版社工作者則要求出版社應提供不被打擾

的座位及相關的設備等支援。 

(5) 簽約：有四人提及出版社需主動簽約；有一人則覺得如為長期合作才需簽

約，短期合作基於與主編的信任關係及默契，可不用簽約，但是如為第一

次合作或者牽涉版稅者則須簽約；部分工時、工讀生或季節性的臨時人員

等身分者，則無提及合約問題。 

(6) 培訓：培訓部分則依據不同對象而有差異，多數臨時人員覺得自我能力的

提升並非組織應負擔的責任，認為組織應有培訓責任的多為部分工時人員

或工讀生。 

(7) 尊重專業：有六人提及有關出版社需給予受雇者適度的自主權，或尊重受

雇者的專業及作品，不能任意刪減稿件內容，需雙方適度溝通。 

2. 受雇者的責任 

(1) 準時交件：多數人提及由於出版社內部人力無法完成該項業務而須外包，

故準時交件為最基本的責任。 

(2) 配合度：有八人提及需完全依出版社要求，來完成任務；有一人則說明會

提出建議，但主要是配合出版社。 

(3) 作品品質：覺得作品及做事的品質要求，是自己應盡到的責任，然而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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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提出，有時由於時間上很緊迫，所以無法將作品做到盡善盡美，所

以需在時間與品質中做一最適當的平衡，如事後有問題仍需協助處理，以

維作品品質。 

(4) 雙方溝通管道通暢：有一人提出需隨時回報進度及處理狀況，並且需讓出

版社隨時可連絡到，以確認可順利完成任務；然而在出版社實際管理的部

分，有多人提及隨時保持聯繫是基本上要做到的。 

(5) 自我能力提升：多數受訪者均認為自我能力的提升是自己的責任，而非雇

主應提供的，他們要求自己獲取新知，並藉由接不同的工作，提升自己的

能力。 

(6) 保守公司商業機密：有六人提及此為一最基本的職業道德；有一人提到不

可一稿兩投；工讀生則表示比較不會接觸到公司商業機密的相關事項。 

此外由訪談中，可得知出版社的權宜雇用受雇者約略可分為臨時人員、定期

契約人員、部分工時人員三種，而其接受這樣型態工作的原因，依據個人背景而

有差異；此外其身分也影響到其對組織與個人間關係的看法，對組織的期望、對

彼此的權利與義務的內容也因而有所不同；另外與出版社是否有合作經驗、出版

社實際的管理，以及出版社對於跟受雇者之間關係的經營，也使得其合作關係有

所變化，以下將參酌相關文獻，並以訪談內容為材料，據以發展研究假設及問卷

設計。 

 

3.4.2變項與操作性定義 

    由研究架構可得知本研究各項構面分別為權宜雇用受僱者心理契約的內涵、

工作脈絡因素、個人背景因素，此外再加上第一個研究假設，關於受雇者認知雙

方關係本質的構面，依據文獻探討、訪談結果及研究假設，本研究定義各構面變

數之操作性定義如下： 

 

3.4.2.1權宜雇用受僱者心理契約的內涵 

心理契約的衡量，受雇者所認知雇主應負的責任部分，問卷設計依據訪談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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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並參酌蔡綺芬(2003)針對台灣的狀況而發展的心理契約量表，以及前測結果修

正而來，其問項包含「薪酬」、「業務交付」、「尊重專業」、「福利」、「行政上支援」、

「簽約」、「培訓與升遷(再度合作)」等相關議題，題項分別分布在第 1-2題、3-5

題、6題、7-8題、9-10題、11題、12-14題；受雇者所認知個人對雇主應盡的責

任部分，問卷設計依據訪談內容，問項包含「準時交件」、「配合度」、「雙方溝通

管道通暢」、「自我能力提升」、「同事人際關係」、「保守公司商業機密」、「不損傷

公司形象」、「提供有利訊息」等相關議題，題項分別分布在第 1題、2-3題、4-5

題、6-8題、9題、10題、11題、12題。在問及各該題項受雇者所認知應履行的

程度時，本研究問及：「下列項目，不管出版社有沒有做到(要求)，您覺得出版社(自

己)應該要負責的程度為何？請勾選您的看法。」依照 Likert Scale，1分表示「不

是雇主(受雇者)的責任」，2分表示「雇主(受雇者)無法完全免責」，3分表示「雇主

(受雇者)有一部分責任」，4分表示「大部份是雇主(受雇者)的責任」，5分表示「完

全是雇主(受雇者)的責任」。這是參考蔡綺芬(2003)、Rousseau(1990)、Van 

Dyne(1998)、Coyle-Shapiro與 Kessler(2000)等人的研究修改而成的。這些學者問及

員工所認知的心理契約的內涵時，提問方式為：「對於以下這些項目的實踐，您的

雇主應該要負責的程度為何，請勾選您的看法。」或「 To what extent do you believe 

your employer is obligated to provide you with the following items」，且依照 Likert 

Scale，1分=not at all，5分=very high。 

 

3.4.2.2勞雇雙方關係的本質 

在勞雇雙方關係本質的部分，本研究以買賣關係及對彼此有發展持續性關係

兩個構面來探討。由訪談結果得知受雇者對於彼此的關係認知，分別有利益交換

及期望長期的合作關係兩種因素，前者即屬買賣關係構面，後者則為對彼此有發

展持續性關係構面，買賣關係近似於 Blau(1964)提出之「經濟交換」，而對彼此有

發展持續性關係則屬於 Blau(1964)提出之「社會交換」的一環，故此一量表參照

Craig(2001) 的關係性與交易性之交換問卷 (relational exchange and rransactional 

exchange) ，並參酌實際訪談結果，以及前測結果修正而來，總共有 7個題項，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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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性與發展持續性關係的題項各為第 1-4題，以及 5-7題。依照 Likert五點量表來

衡量，1分表示「非常不同意」，2分表示「不同意」，3分表示「無意見」，4分表

示「同意」，5分表示「非常同意」。。 

 

3.4.2.3工作脈絡因素 

    工作脈絡因素分別包含受雇者過去的工作經驗及現在的工作狀況，包含權宜

雇用工作的類型、工作業務內容、是否樂於從事權宜雇用工作、對出版社的依賴

程度、從事權宜工作的年資、是否到出版社工作、是否另有全職工作、是否曾有

全職工作、是否同時與多家公司保持合作關係、未來工作規劃等十個項目，此外

由於問卷多透過出版社或相關人員轉寄，無法確認填答者的工作地點，故增設合

作出版社所在區域此一項目，題項共計 12題。其中受雇者對出版社依賴的部分，

由題項 11，接受權宜雇用工作是否是因為無合意的全職工作；以及題項 3，從事

權宜雇用工作型態為主動或被動因素來判定。此外題項 2的工作業務內容，鄭銀

榮(2006)依圖書出版業的產業性質，並參考呂秀雯提出之 SOHO 族的四類工作性

質，將獨立承包工作者在圖書出版業的工作性質分為創意性、業務性、勞務性等

三類，本研究依需求沿用創意性、勞務性，並參考訪談結果新增業務支援此一項

目，而分為創意性、勞務性、業務支援、其他。  

 

3.4.2.4受雇者感受之出版社對待受雇者之態度 

此一部分主要在了解受雇者對雇主盡到其義務的評價、出版社看待權宜雇用

人員的態度等，關於受雇者心裡對於被出版社對待的真實感受。由訪談結果整理

得知受雇者提出雇主應盡義務中，主要包含人力資源管理制度中，薪資支付、業

務交付、工作支援、工作品質要求等等，相關題項依據問卷第一部分雇主責任修

改設計如 1-10題；而由訪談結果也發現受雇者所認知的雇主對彼此關係的看法，

與受雇者所認知雙方間的關係也有差異，故將受雇者認知雇主對彼此關係的看

法，依據訪談結果設計如 11題。依照 Likert五點量表來衡量，1分表示「非常不

滿意」，2分表示「不滿意」，3分表示「無意見」，4分表示「滿意」，5分表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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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滿意」。。 

 

3.4.2.5 個人背景 

    在本研究架構中，與個人相關的因素主要是針對受雇者的人口統計變數，包

含性別、婚姻狀況、年齡、教育程度、專長領域等五個項目。 

 

3.4.3研究抽樣設計 

本研究問卷的收集方式，由於權宜雇用人員樣本的蒐集上，有其困難度，譬

如，難以查知個別出版社有多少權宜雇用人員，而這些人員也未必經常至出版社，

因此本研究採取兩種方式： 

1. 出版社相關名錄：依據有提供出版社名錄的相關圖書或刊物，包含中華民

國出版年鑑、全國新書月刊… … 等，取得出版社資料，並透過聯繫出版社

主編或編輯，請其代為轉寄問卷予其權宜聘雇人員。 

2. 便利抽樣：由於請出版社轉寄其聘僱之權宜雇用人員的回收，困難度高，

此外，訪談時部分受訪者提到人脈的重要性，以及權宜雇用人員彼此會互

通有無的特性，因此本研究另外再透過熟識的人脈及其間接的人際關係，

進行問卷之發放，以收集足夠的樣本。 

由前測調查結果，顯示心理契約之雇主與員工責任、勞雇關係本質認知以及

受雇者對所受待遇之感受等量表之所有題項，其標準差最高值為 1.32，其樣本大

小 n可藉下列公式算出 

 

 

 

其中將抽樣誤差 e設定為 0.2，信賴水準設為 95%，此時對應的 Z值為 1.96，

故得 n值(需回收的有效樣本)約為 188份。 

 

 

e 

Zα/2σ 
n =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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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前測分析 

在正式問卷發放前，本研究先進行前測，以檢證題目是否有鑑別度，並檢測

其信度與效度如何。前測時間為 2005年 5月 1日至 6月 30日，發放方式為避免

與正式問卷施測有混淆之嫌，只經由出版業熟識人脈，請其代為轉發圖書出版業

權宜雇用受雇者填寫，共計回收 72份有效問卷，前測量表題項參見附錄四之項目

分析內容。 

 

3.4.4.1項目分析 

首先以項目分析檢測題項的鑑別度，求出所有量表之個別題項的決斷值，刪

除未達顯著水準的題項。其方法為將問卷各量表得分之總合依高低排列，以總分

最高及最低的 27%為分組界限，分為高分及低分組，再以 t-test考驗兩組在每個題

項的差異，若 p值達顯著水準(p值≦0.05)，表該題項有鑑別度，並可鑑別不同填

答者的反應程度。各量表項目分析結果整理如附錄四，其中 p值未達顯著水準(p

值＞0.05)僅有雇主責任部分之題項 2，但因訪談時受訪者的強調以及研究需要，決

定予以保留。此外，勞雇雙方關係本質之題項，p值未達顯著水準(p值＞0.05)分別

為題項 3、5、7、11、17、20等，在考量研究需求並與指導教授討論後，將題項

大幅度修正為正式問卷內容。 

 

3.4.4.2信度分析 

信度乃用於衡量變數結果之穩定性及一致性，本研究採用 Cronbachα係數，

來檢定各量表的信度，一份信度係數佳的量表或問卷，其總量表的信度係數最好

在.80以上，如果在.70至.80之間，還算是可以接受的範圍；如果是分量表，其信

度係數最好在.70以上，如果是在.60至.70之間，還可以接受使用。(吳明隆，2003)

表 3.6.1為各量表的信度係數，其中量表 1、2、4之信度，介於 0.85至 0.92之間，

故具有一定程度的信度。而量表 3的信度偏低，加上題項彼此有矛盾之處，與指

導教授討論後，依據研究需求，將題項大幅度修正為正式問卷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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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各量表之信度 

量表 題項 Cronbachα 

1.雇主的責任義務 1-29 0.9227 

2.員工的責任義務 1-15 0.8599 

3.勞雇雙方關係的本質 1-23 0.6734 

4.受雇者對所受待遇之感受 1-34 0.9298 

5總量表信度  0.9232 

 

3.4.4.3效度分析 

本研究量表之設計係根據文獻，並參酌之前學者所使用的量表以及訪談結

果，再配合本研究需要進行修改，翻譯詞句皆審慎評估，並事先請該身分的受雇

人員提供意見，於進行前測同時，也同時委請填答者將有問題之題項於回覆時註

明，藉以進行修正。最後再依據前測分析結果、相關專家提供之意見，並與指導

教授再三討論後，將前測問卷內容題項進行合併、刪修及新增，以確定正式問卷

內容，因此具有一定程度效度。 

 

3.4.5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於問卷回收後，剔除填答嚴重不完整之無效問卷，以及相互矛盾之問

題卷；隨後將有效問卷編碼並輸入電腦，以 SPSS for Windows統計軟體進行資料

分析，茲將本研究所使用的統計方法分析如下： 

一、 描述性統計：透過描述性統計方法，如次數分配、平均數、標準差等，顯

示研究樣本在各變項上的分佈情況，並了解樣本資料的特性。此外並以描

述性統計方法確認受雇者對彼此關係本質的認知，利益交換及期望長期的

合作關係兩種因素，各自成分的多寡，以確認受雇者所認知的勞雇雙方關

係為交易主導型。 

二、 信度分析：採 Cronbach’α係數來檢驗本研究各量表內部的一致性，以確保

整體問卷的信度。 

三、 因素分析：對於心理契約之雇主與受雇者之責任，分別進行因素分析，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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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因素分析的結果，對於心理契約之內涵重新命名。 

四、 差異分析 

1. 獨立樣本 t檢定：檢定不同的性別、婚姻狀況、從事權宜雇用工作意願、對

出版社的依賴程度、是否到出版社工作的狀況、目前全職工作的情形、全

職工作的經驗、未來工作規劃、與多家公司保持合作關係的情況等權宜受

雇人員，對心理契約的內涵(雇主責任與員工責任)是否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此外，將「受雇者對所受待遇的感受」之滿意程度，分為高低兩組，以檢

定不同滿意程度的權宜受雇者，其心理契約的內涵(雇主責任與員工責任)

是否有顯著的差異。 

2.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分析權宜雇用人員在權宜雇用工作的

類型、工作業務內容、年齡、教育程度、專長領域、從事權宜工作的年資

等，若屬於不同的群組，對心理契約的內涵是否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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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旨在對問卷所得之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並驗證本研究所提出之假

設。問卷的發放方式在與出版社聯繫後，確認其所合作的權宜雇用人員聯繫

方式有直接、電洽以及 e-mail方式，故採紙本問卷與電子問卷並行，共計回

收 125份紙本問卷、75份電子問卷，刪除漏填過多或隨意填答之問卷，共計

回收 186份有效問卷，有效問卷率達 93%，由於該問卷需透過圖書出版社，

以及熟識人脈間接的轉寄，雖無法達到經過計算之最低有效樣本數 188份之

門檻，然已十分接近需要的份數，仍以回收結果進行後續分析。 

 

4.1樣本結構分析 

本節將以次數分配與百分比的分布情形，來了解圖書出版業的權宜僱用

受僱者的個人特徵以及工作脈絡因素之狀況。 

 

4.1.1個人背景資料分析 

針對 186份有效問卷之樣本之個人背景資料進行結構分析，個人背景資

料包含了樣本的性別、婚姻狀況、年齡、教育程度、專長領域等五個類別的

資料。由分析結果得知，本研究之有效樣本數以女性居多；婚姻狀況多為單

身；年齡的分布，以18-25歲為最多；教育程度偏向大學(專)程度；專長領域

則以商社傳播與藝術設計兩種領域的人數為多。相關資料結果整理如表

4.1.1。 

 

表 4.1.1 個人背景資料統計(續) 

類別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1. 女 125 67.2 
性別 

2. 男 61 32.8 

1.單身 114 61.3 
婚姻狀況 

2.已婚 62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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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歲以下 0 0 

2.18-25歲 69 37.1 

3.26-35歲 60 32.3 

4.36–45歲 49 26.3 

5.46–55 8 4.3 

6.56–66歲 0 0 

年齡 

7.66歲以上 0 0 

1.高中 24 12.9 

2.商業或技術(職業)學校 38 20.4 

3.大學(專)程度 102 54.8 
教育程度 

4.研究所以上 15 8.1 

1.人文學科 27 14.5 

2.商設傳播 58 31.2 

3.藝術設計 67 36.0 

4.醫學農工 14 7.5 

專長領域 

5.其他 3 1.6 

 

 

4.1.2個人工作脈絡之分析 

針對樣本之工作脈絡因素進行結構分析，工作脈絡因素包含權宜雇用的

身分、工作的業務內容、從事權宜雇用工作的原因、出版業內擔任權宜工作

的總共年資、合作的出版社所在地區、是否有到出版社內工作、是否另外有

全職工作、是否曾經有過全職工作、是否喜歡權宜雇用的工作型態、是否同

時與多家出版社保持合作關係、接受權宜雇用工作，是因為沒有合意的全職

工作、若有全職機會，是否仍然會優先考慮接受權宜工作等 12個項目。 

在進行敘述性統計後得知，權宜雇用身分最多者為部分工時人員，其次

為臨時人員，定期契約人員最少；業務內容以創意性為最多，其次為勞務性，

業務支援的工作人數最少；從事權宜雇用原因以主動因素比例較多；於出版

業內擔任權宜工作的總共年資以 1-3 年最多，其次為 1 年以下；合作的出版

社則以北部為大宗；有無至出版社工作的比例非常接近；目前多半無全職工

作；而曾有全職工作經驗者較多；多數都喜歡權宜雇用的工作型態；大多無

同時與多家出版社合作；接受權宜雇用多數並非無合意的全職工作；此外，

註：總人數 18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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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全職工作，其優先考慮權宜工作的人數較多，但比例非常接近。相關結

果整理如表 4.1.2。 
 

表 4.1.2 工作脈絡因素資料統計 

類別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部份工時人員 78 41.9 
臨時人員 69 37.1 權宜雇用身分 
定期契約人員 39 21.0 
創意性 93 50.0 
勞務性 62 33.3 工作的業務內容 
業務支援 31 16.7 
需要照顧家庭(被動) 47 25.3 
多接一份工作(被動) 44 23.7 
不想與社會脫節(被動) 26 14.0 
找不到全職工作(被動) 27 14.5 
無法全時工作(被動) 25 13.4 
想先了解業界(主動) 26 14.0 
兼顧理想做自己想做的事(主動) 72 38.7 
滿足成就感(主動) 33 17.7 
打發時間(主動) 24 12.9 
拓展生活層面(主動) 39 21.0 
喜歡這樣的工作型態(主動) 73 39.2 
時間具彈性(主動) 86 46.2 
挑戰性高(主動) 28 15.1 

從事權宜雇用工作的原因 

保持競爭力(主動) 23 12.4 
1年以下 44 23.7 
1-3年 61 32.8 
3-5年 40 21.5 
5-7年 15 8.1 
7-10年 11 5.9 

出版業內擔任權宜工作的總共年
資 

10年以上 15 8.1 
北部 112 60.2 
中部 14 7.5 合作的出版社所在地區 
南部 60 32.3 
是 91 48.9 

是否有到出版社內工作？ 
否 94 50.5 
是 27 14.5 

是否另外有全職工作？ 
否 156 83.9 
是 117 62.9 是否曾經有過全職工作？  
否 69 37.1 
是 146 78.5 

是否喜歡權宜雇用的工作型態？ 
否 39 21.0 
是 82 44.1 是否同時與多家出版社保持合作

關係？ 否 102 54.8 
是 63 33.9 接受權宜雇用工作，是因為沒有合

意的全職工作？ 否 123 66.1 
是 104 55.9 若有全職機會，是否仍然會優先考

慮接受權宜工作？ 否 81 43.5 

 註：總人數 18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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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勞雇雙方關係本質內涵之分析 

透過次數分配及平均數的描述性統計方法，確認受雇者對彼此關係本質

的認知狀況，結果整理如表 4.2.1 

 

表 4.2.1 受雇者對彼此關係本質認知之描述性統計 
認知類別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買賣關係 
1. 出版社與我之間的關係是各取所需，我提供勞務，出

版社支付薪酬 
4.18 0.78 

買賣關係 2. 除非出版社善待我，否則我不想全力以赴 3.48 1.09 
買賣關係 3. 我非常重視在出版社內，我的貢獻與收獲是否成正比 4.04 0.83 

買賣關係 4. 我很擔心出版社對我的一切努力不會給予應有的回
報 

3.83 0.99 

長期合作關
係期望 

5. 我會考量今日的作為，以免影響日後我與該出版社合
作的機會 

4.11 0.79 

長期合作關
係期望 6. 我會長期經營跟出版社之間的關係 4.04 0.83 

長期合作關
係期望 

7. 我喜歡跟合作過的出版社維持長期持續的合作關係 4.11 0.89 

 

由表 4.2.1可知受雇者對雙方關係本質的認知，在買賣關係題項部份，同

意程度之平均數皆高於 3，標準差低於 1.09，可知多數的人都認同雙方關係

本質有交易的成分；對於長期合作關係期望的相關題項，其同意程度之平均

數皆高於 4，且標準差低於 0.89，上述結果可知回填的答案很一致，推測由

於國情的關係，雖彼此的關係比較短暫，其對彼此情感上期待的同意程度普

遍偏高，多數的人都期待與出版社有長期合作的關係。因此假設一「權宜雇

用受雇者所認知的勞雇雙方關係為交易主導型」部分成立。 

 

4.3權宜僱用受僱者心理契約內涵之分析 

從訪談的結果中，本研究大致將心理契約之雇主責任歸納為七個項目；

員工責任歸納為六個項目，這個歸類並不嚴謹，因此將問卷回收的資料進行

因素分析，藉由因素分析的結果，將心理契約之內容重新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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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心理契約之雇主責任內涵 

在對心理契約之雇主責任進行因素分析之前，須先測試樣本抽樣性是否

恰當，以確定本研究可以進行因素分析，本研究採 KMO(Kaiser-Meyer-Olkin)

以及Bartlett’s球形檢定進行檢測，其 KMO取樣適當性統計量為0.812，Bartlett

球形檢定值為 1035.57，結果顯著。 

根據 Kaiser(1974)提出的 KMO 決策標準， .80 以上表示良好的

(Meritorious)，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確認本研究之樣本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後，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共同因素，採 Kaiser法選取特徵值大於 1的因素，並

以直交轉軸法中的變異數最大法(Varimax)進行因素轉軸，並以 0.4 做為轉軸

後因素負荷量絕對值之選擇標準，得到的結果如表 4.3.1。 

 

表 4.3.1心理契約之雇主責任因素分析 

 成分 

題項 1 2 3 4 

13 .87    

12 .85    

7 .83    

8 .79    

9 .67    

14 .44  .42  

1  .86   

2  .80   

4  .63  .44 

11   .77  

6   .65 .40 

10 .44  .58  

5    .77 

3    .70 

特徵值 

解釋變量% 

累積解釋變量% 

3.73 

26.64 

26.64 

2.08 

14.87 

41.51 

1.80 

12.90 

54.41 

1.63 

11.67 

6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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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雇主責任題項進行因素分析後，萃取出 4個因素，其特徵值皆大於 1，

總解釋變異量為 68.08%，因素內各變數之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4，而

Cronbach’sα值均在 0.49以上，顯示本研究有可信的因素分析的結果。此外，

由於心理契約比較複雜，有很強的相互性，而非單一元素只談單一雇主或受

雇者的行為，受雇者會因應勞方的對待方式，而有相對的行為及期望，這樣

的情況下，使得部分面向具有相互的特性。題項 4、6、10、14均涵蓋兩種因

素，然其仍有存在之必要性，故依因素負荷量較高者歸類。將萃取出的因素

分別依其內容命名： 

因素一：福利與資源提供 

因素一中，因素負荷量絕對值大於 0.4 共有六題，與雇主提供之福利與

資源有關，將之命名為福利提供。 

因素二：薪酬 

因素二中，因素負荷量絕對值大於 0.4共有三題，與雇主薪酬支付有關，

將之命名為薪酬。 

因素三：善待員工 

因素三中，因素負荷量絕對值大於 0.4 共有三題，與雇主善待員工的方

式有關，將之命名為善待員工。 

因素四：業務交付 

因素四中，因素負荷量絕對值大於 0.4 共有兩題，與雇主的業務交付有

關，將之命名為業務交付。 

本研究將各因素之題項與其信度、特徵值、解釋變異量整理成表 4.3.2，

由表 4.3.2可知各因素的 Alpha係數分別為.87、.72、.59、.49，其中因素三及

四或是因題項較少或描述較不清楚，導致α係數偏低，然而總量表的α係數

係數為.83，表示此量表的信度頗佳，仍以目前所所得結果，進行後續分析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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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心理契約雇主責任萃取之因素 
問卷題目 信度α值 特徵值 解釋變量(累積

解釋變量)% 
平均數 標準差 

因素一：福利與資源提供 
7.提供伙食費、員工旅遊、尾牙等優於勞
基法的福利 
8.將權雇人員納入績效評估的機制，依工
作表現提供績效獎金或調薪 
9.提供工作上需要的相關資源(如發公
文、不被打擾的座位、美工用具等) 
12.提供或贊助適當的訓練課程，使您更為
專業 
13.依據您的能力，提供成為全職人員的機
會 
14.依據您工作成果的表現，提供再合作的
機會 

.87 3.73 26.64 (26.64) 3.56 1.23 

因素二：薪酬 
1.準時支付薪酬 
2.薪酬若延遲發放，須事先告知 
4.超出原定交付業務的修改工作或額外工
作，需另外提供酬勞 

.721 2.08 14.87 (41.51) 4.57 0.67 

因素三：善待員工 
6.尊重你的作品或工作，適度採納您提出
的意見 
10.額外支出的補助(如長途電話費、影印
費、交通費、誤餐費等) 
11.盡可能將彼此的約定明文化(簽訂合約) 

.59 1.80 12.90(54.41) 3.78 1.00 

因素四：業務交付 
3.交付業務時，工作要求及流程要說明清
楚 
5.出版社提供的資料與訊息要完整 

.49 1.63 11.67 (66.08) 4.27 0.86 

 

4.3.2心理契約之員工責任內涵 

心理契約之員工責任量表亦採 KMO(Kaiser-Meyer-Olkin)以及 Bartlett’s

球形檢定進行檢測，其 KMO 取樣適當性統計量為 0.85，Bartlett球形檢定值

為 872.55，結果顯著。而後進行因素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共同因素，

採 Kaiser 法選取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並以直交轉軸法中的變異數最大法

(Varimax)進行因素轉軸，並以 0.4 做為轉軸後因素負荷量絕對值之選擇標

準，結果總共萃取 3個因素，得到的結果如表 4.3.3以及表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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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心理契約之員工責任因素分析 

 成分 

題項 1 2 3 

6 .82   

7 .80   

11 .65   

12 .63   

8 .59  .48 

3  .80  

1  .75  

2  .74  

4  .57  

5  .50 .49 

10   .85 

9   .35 

特徵值 

解釋變量% 

累積解釋變量% 

2.86 

23.84 

23.84 

2.62 

21.91 

45.75 

1.89 

15.76 

61.51 

 

表 4.3.4 心理契約員工責任萃取之因素 
問卷題目 信度α值 特徵值 解釋變量(累積

解釋變量)% 
平均數 標準差 

因素一：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 
6.主動藉由各種管道獲取新 
7.主動參與提升能力的課程或活動 
8.不斷的提昇自已的技能與知識 
11.不做出損傷公司名譽及形象的行為 
12.主動提供有利的訊息及建議給出版社 

.82 2.86 23.84 (23.84) 4.02 0.95 

因素二：完善處理工作 
1.準時完成出版社交付的工作 
2.完全依照出版社的要求，完成交派工作
(含編寫作品或行政工作)  
3.工作或作品如有問題，需妥善處理完畢 
4.隨時回報進度及處理狀況 
5.必須讓出版社隨時可連絡到(與出版社
隨時保持聯絡) 

.77 2.62 21.91 (45.75) 4.19 0.83 

因素三：保密及同儕相處 
9.與同事及公司其他合作機構的人員，良
善溝通、友好相處 
10.不管對內或對外，均能保守公司之營業
機密 

.522 1.89 15.76 (61.51) 4.27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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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員工責任題項進行因素分析後，萃取出 3個因素，其特徵值皆大於 1，

總解釋變異量為 61.51%，因素內各變數之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4，由於心理

契約的相互特性，在題項 5及題項 8均反應出兩種因素，研究中同樣依因素

負荷量較高者歸類。將萃取出的因素分別依其內容命名： 

因素一：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 

因素一中，因素負荷量絕對值大於 0.4 共有五題，與受雇者的自我能力

的提升、維護公司形象以及利於公司發展有關。此因素之 Cronbach’sα值達

0.82，顯示此五個問題一致性良好，將之命名為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 

因素二：完善處理工作 

因素二中，因素負荷量絕對值大於 0.4 共有五題，與受雇者的工作內容

有關有關。此因素之 Cronbach’sα值達 0.77，顯示此五個問題一致性良好，

將之命名為完善處理工作。 

因素三：保密及同儕相處 

因素三中，因素負荷量絕對值大於 0.4 共有兩題，與保護公司機密及同

儕之間相處有關。此因素之 Cronbach’sα值僅 0. 52，顯示此兩個問題並無適

當的一致性，然由於時間的因素，無法再修改內容或增刪題項另行施測，故

仍以此因素進行後續分析，並將之命名為保密及同儕相處。 

 

4.3.3 本節小結 

1. 心理契約內涵之雇主責任，包含福利與資源提供、善待員工、薪酬、

業務交付等四個因素。 

2. 心理契約內涵之員工責任，包含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完善處理

工作、保密及同儕相處等三個因素。 

 

4.4不同個人背景對心理契約內涵之影響 

分別以獨立樣本 t 檢定以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檢定不同的性別、婚姻

狀況，以及年齡、教育程度、專長領域，若屬於不同的群組，其心理契約的

內涵(含雇主責任與員工責任)是否有顯著的差異存在。其中專長領域，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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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調查時選項過多，故將回填資料相關領域合併為一項，而分為人文學科、

商社傳播學科、藝術設計學科、理工醫農學科、其他等五項，再進行統計分

析。 

 

4.4.1不同性別、婚姻對於心理契約內涵之影響 

由表 4.4.1與表 4.4.2可知不同性別與不同婚姻狀態的權宜雇用受雇者，

其心理契約之內涵均無顯著差異(P值＞0.05)，得知不同性別與婚姻狀態均無

對心理契約內涵產生影響。因此假設 2-1與假設 2-2均不成立。 

 

表 4.4.1不同性別之心理契約內涵差異 

心理契約構面 性別 樣本數 平均數 T值 

女性 125 3.56 
雇主責任--福利與資源提供 

男性 61 3.53 

0.22 

女性 125 4.60 
雇主責任--善待員工 

男性 61 4.51 

0.92 

女性 125 3.81 
雇主責任--薪酬 

男性 61 3.71 

0.87 

女性 125 4.27 
雇主責任--業務交付 

男性 61 4.25 

0.19 

女性 125 4.00 
員工責任--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 

男性 61 4.03 

-0.24 

女性 125 4.16 
員工責任--完善處理工作 

男性 61 4.26 

-1.06 

女性 125 4.24 員工責任--保密及同儕相處 

男性 61 4.32 

-0.69 

 

 

表 4.4.2不同婚姻之心理契約內涵差異(續) 

心理契約構面 婚姻 樣本數 平均數 T值 

單身 114 3.59 
雇主責任--福利與資源提供 

已婚 62 3.47 

0.75 

單身 114 4.52 
雇主責任--善待員工 

已婚 62 4.63 

-1.25 

單身 114 3.81 
雇主責任--薪酬 

已婚 62 4.19 

-0.46 

單身 114 4.16  
雇主責任--業務交付 

已婚 62 4.35 

-1.43 

註：*表 P﹤0.05, **表P﹤0.01, ***表P﹤0.001 



 66 

單身 114 3.93 
員工責任--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 

已婚 62 4.11 

-1.56 

單身 114 4.19 
員工責任--完善處理工作 

已婚 62 4.19 

-.02 

單身 114 4.23 員工責任--保密及同儕相處 

已婚 62 4.36 

-1.06 

 

 

4.4.2不同年齡、教育程度、專長領域對心理契約內涵之影響 

由表 4.4.3可知年齡對於心理契約內涵的影響，只有出現其所認知之雇主

責任的福利與資源提供因素，以及員工責任的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因素

與完善處理工作因素，其 P 值＜0.05 均達成顯著，進一步以 Scheffe 檢定進

行事後多重比較，得知年齡 18-25 歲以及 46-55 歲，對於雇主提供的福利與

資源此一責任的認知，同時高於 26-35歲以及 36-45歲兩個年齡層的受雇者。

此外，26-35歲以及 36-45歲兩個年齡層的受雇者，對於員工的協助公司及自

我能力提升此一責任的認知，同時高於 46-55 歲的受雇者。因此假設 2-3 部

分成立。 

由表 4.4.4可知教育程度對於心理契約內涵的影響，同樣出現在其所認知

之雇主責任的福利與資源提供以及薪酬兩個因素，其 P 值＜0.05 均達成顯

著，經 Scheffe事後檢定得出，高中、商業或技術學院以及大學(專)程度的受

雇者，對於雇主提供的福利與資源此一責任的認知均高於研究所以上程度的

受雇者。因此假設 2-4部分成立。 

由表 4.4.5可知專長領域對於心理契約內涵的影響，也出現在其所認知之

雇主責任的福利與資源提供因素，其 P值＜0.05均達成顯著，進一步以Scheffe

檢定進行事後多重比較，然所得結果各專長領域並無差異。因此假設 2-5 不

成立。 

 

 

 

 

註：*表 P﹤0.05, **表P﹤0.01, ***表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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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不同年齡之心理契約內涵差異 

心理契約構面 年齡 樣本數 平均數 F值 Scheffe多

重比較 

(1)18-25歲 69 3.95 

(2)26-35歲 60 3.25 

(3)36-45歲 49 3.24 

雇主責任 --福利與資源提

供 

(4)46-55歲 8 4.31 

10.82*** (1)＞(2) 

(1)＞(3) 

(4)＞(2) 

(4)＞(3) 

(1)18-25歲 69 4.50 

(2)26-35歲 60 4.63 

(3)36-45歲 49 4.56 
雇主責任--善待員工 

(4)46-55歲 8 4.75 

0.82  

(1)18-25歲 69 3.85 

(2)26-35歲 60 3.71 

(3)36-45歲 49 3.74 
雇主責任--薪酬 

(4)46-55歲 8 4.00 

0.62  

(1)18-25歲 69 4.24 

(2)26-35歲 60 4.31 

(3)36-45歲 49 4.21 
雇主責任--業務交付 

(4)46-55歲 8 4.43 

0.35  

(1)18-25歲 69 3.87 

(2)26-35歲 60 4.12 

(3)36-45歲 49 4.19 

員工責任 --協助公司及自

我能力提升 

(4)46-55歲 8 3.35 

4.85** (2)＞(4) 

(3)＞(4) 

(1)18-25歲 69 4.12 

(2)26-35歲 60 4.38 

(3)36-45歲 49 4.12 
員工責任--完善處理工作 

(4)46-55歲 8 3.82 

3.68  

(1)18-25歲 69 4.19 

(2)26-35歲 60 4.27 

(3)36-45歲 49 4.37 

員工責任 --保密及同儕相

處 

(4)46-55歲 8 4.25 

0.53  

 

 

註：*表 P﹤0.05, **表P﹤0.01, ***表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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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不同教育程度之心理契約內涵差異 

心理契約構面 教育程度 樣本數 平均數 F值 Scheffe多

重比較 

(1)商業或技術學院 38 3.84 

(2)大學(專)程度 102 3.48 

(3)研究所以上 15 2.55 

雇主責任--福利與資源

提供 

(4)高中 24 3.79 

7.69*** (1)＞(3) 

(2)＞(3) 

(4)＞(3) 

(1)商業或技術學院 38 4.56 

(2)大學(專)程度 102 4.58 

(3)研究所以上 15 4.73 
雇主責任--善待員工 

(4)高中 24 4.48 

0.58  

(1)商業或技術學院 38 3.88 

(2)大學(專)程度 102 3.80 

(3)研究所以上 15 3.46 
雇主責任--薪酬 

(4)高中 24 3.66 

1.16*  

(1)商業或技術學院 38 4.40 

(2)大學(專)程度 102 4.25 

(3)研究所以上 15 4.23 
雇主責任--業務交付 

(4)高中 24 4.14 

0.56  

(1)商業或技術學院 38 4.07 

(2)大學(專)程度 102 4.00 

(3)研究所以上 15 4.20 

員工責任--協助公司及

自我能力提升 

(4)高中 24 3.96 

0.63  

(1)商業或技術學院 38 4.24 

(2)大學(專)程度 102 4.20 

(3)研究所以上 15 4.40 

員工責任--完善處理工

作 

(4)高中 24 4.09 

1.64  

(1)商業或技術學院 38 4.35 

(2)大學(專)程度 102 4.20 

(3)研究所以上 15 4.30 

員工責任--保密及同儕

相處 

(4)高中 24 4.45 

0.73  

 

 

 

 

 

註：*表 P﹤0.05, **表P﹤0.01, ***表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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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5不同專長領域之心理契約內涵差異 

心理契約構面 專長領域 樣本數 平均數 F值 Scheffe多

重比較 

(1)人文學科 27 3.26  

(2)商社傳播學科 58 3.54  

(3)藝術設計學科 67 3.42  

(4)醫學理工農學科 14 3.91  

雇主責任--福利與資源

提供 

(5)其他 3 4.33  

2.89*  

(1)人文學科 27 4.69  

(2)商社傳播學科 58 4.51  

(3)藝術設計學科 67 4.56  

(4)醫學理工農學科 14 4.66  

雇主責任--善待員工 

(5)其他 3 4.66  

0.47  

(1)人文學科 27 3.96  

(2)商社傳播學科 58 3.63  

(3)藝術設計學科 67 3.72  

(4)醫學理工農學科 14 4.11  

雇主責任--薪酬 

(5)其他 3 4.00  

1.64  

(1)人文學科 27 4.44  

(2)商社傳播學科 58 4.16  

(3)藝術設計學科 67 4.23  

(4)醫學理工農學科 14 4.42  

雇主責任--業務交付 

(5)其他 3 4.33  

0.80  

(1)人文學科 27 4.17  

(2)商社傳播學科 58 3.94  

(3)藝術設計學科 67 4.09  

(4)醫學理工農學科 14 4.04  

員工責任--協助公司及

自我能力提升 

(5)其他 3 3.40  

1.29  

(1)人文學科 27 4.28  

(2)商社傳播學科 58 4.20  

(3)藝術設計學科 67 4.24  

(4)醫學理工農學科 14 4.40  

員工責任--完善處理工

作 

(5)其他 3 3.46  

3.17**  

(1)人文學科 27 4.27  

(2)商社傳播學科 58 4.21  

(3)藝術設計學科 67 4.27  

(4)醫學理工農學科 14 4.28  

員工責任--保密及同儕

相處 

(5)其他 3 5.66  

2.16  

 註：*表 P﹤0.05, **表P﹤0.01, ***表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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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本節小結 

1. 假設 2-1不同性別的權宜雇用受僱者，其心理契約內涵無顯著差異，

假設不成立。 

2. 假設 2-2 不同婚姻狀況的權宜雇用受僱者，其心理契約內涵無顯著

差異，假設不成立。 

3. 假設 2-3 不同年齡的權宜雇用受僱者，其心理契約內涵僅有雇主責

任的福利與資源提供因素，以及員工責任的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

升因素有顯著差異。其中年齡 18-25歲以及 46-55歲，對於雇主提供

的福利與資源此一責任的認知，同時高於 26-35歲以及 36-45歲兩個

年齡層的受雇者。此外，26-35歲以及 36-45歲兩個年齡層的受雇者，

對於員工的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此一責任的認知，同時高於

46-55歲的受雇者。分析結果該假設部分成立。 

4. 假設 2-4 不同教育程度的權宜雇用受僱者，其心理契約內涵僅雇主

責任的福利與資源提供因素有顯著差異，高中、商業或技術學院以

及大學(專)程度的受雇者，對於雇主提供的福利此一責任的認知均高

於研究所以上程度的受雇者。分析結果該假設部分成立。 

5. 假設 2-5 不同專長領域的權宜雇用受僱者，其心理契約內涵無顯著

差異，假設不成立。 

 

4.5工作脈絡的差異對心理契約內涵之影響 

利用獨立樣本 t 檢定，檢定不同的從事權宜雇用工作意願、對出版社的

依賴程度、是否到出版社工作的狀況、目前全職工作的情形、全職工作的經

驗、未來工作規劃、與多家公司保持合作關係的情況等權宜受雇人員，對心

理契約的內涵(雇主責任與員工責任)是否有顯著的差異存在。此外並以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權宜雇用人員在權宜雇用工作的類型、工作業務內容、從事權

宜工作的年資等，若屬於不同的群組，對心理契約的內涵是否有顯著的差異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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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不同權宜雇用工作的類型對心理契約內涵之影響 

由表 4.5.1可知不同的權宜工作型態對於心理契約內涵的影響，出現在其

所認知之雇主責任的福利與資源提供因素，以及員工責任的完善處理工作因

素，其 P 值＜0.05 達成顯著，進一步以 Scheffe 檢定進行事後多重比較，僅

得出部分工時人員對於雇主提供的福利與資源此一責任的認知高於臨時人員

與定期契約人員；而關於員工責任之完善處理工作因素，則無差異。因此假

設 3-1部分成立。 

 

表 4.5.1權雇工作類型之心理契約內涵差異 

心理契約構面 類型 樣本數 平均數 F值 Scheffe多重

比較 

(1)部分工時人員 78 3.93 

(2)臨時人員 69 3.27 
雇主責任--福利與資源提

供 
(3)定期契約人員 39 3.29 

11.33*** (1)＞(2) 

(1)＞(3) 

(1)部分工時人員 78 4.51 

(2)臨時人員 69 4.66 雇主責任--善待員工 

(3)定期契約人員 39 4.52 

1.39  

(1)部分工時人員 78 3.76 

(2)臨時人員 69 3.83 雇主責任--薪酬 

(3)定期契約人員 39 3.75 

0.20  

(1)部分工時人員 78 4.25 

(2)臨時人員 69 4.34 雇主責任--業務交付 

(3)定期契約人員 39 4.16 

0.84  

(1)部分工時人員 78 3.89 

(2)臨時人員 69 4.17 
員工責任--協助公司及自

我能力提升 
(3)定期契約人員 39 3.98 

2.82  

(1)部分工時人員 78 4.05 

(2)臨時人員 69 4.28 員工責任--完善處理工作 

(3)定期契約人員 39 4.29 

3.42*  

(1)部分工時人員 78 4.29 

(2)臨時人員 69 4.28 
員工責任--保密及同儕相

處 
(3)定期契約人員 39 4.20 

0.18  

 

 

註：*表 P﹤0.05, **表P﹤0.01, ***表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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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工作業務內容的差異對心理契約內涵之影響 

由表 4.5.2可知不同的權宜工作內容對於心理契約內涵的影響，出現在其

所認知之雇主責任的福利與資源提供因素、員工責任的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

提升因素，與完善處理工作因素，其 P值＜0.05達成顯著，進一步以 Scheffe

檢定進行事後多重比較，得知勞務性與業務支援的受雇者，對於雇主提供的

福利與資源此一責任的認知高於創意性受雇者；員工責任之協助公司及自我

能力提升因素，創意性工作者高於勞務性工作者；員工責任之完善處理工作

因素，創意性與業務支援的受雇者，則同時高於勞務性受雇人員。因此假設

3-2部分成立。 

 

表 4.5.2權雇工作內容之心理契約內涵差異 

心理契約構面 業務內容 樣本數 平均數 F值 Scheffe多重

比較 

(1)創意性 93 3.13 

(2)勞務性 62 4.08 
雇主責任--福利與資源提

供 
(3)業務支援 31 3.75 

22.77*** (2)＞(1) 

(3)＞(1) 

(1)創意性 93 4.63 

(2)勞務性 62 4.56 雇主責任--善待員工 

(3)業務支援 31 4.41 

1.68  

(1)創意性 93 3.79 
(2)勞務性 62 3.86 雇主責任--薪酬 

(3)業務支援 31 3.60 

1.28  

(1)創意性 93 4.27 

(2)勞務性 62 4.29 雇主責任--業務交付 

(3)業務支援 31 4.19 

0.22  

(1)創意性 93 4.15 

(2)勞務性 62 3.77 
員工責任--協助公司及自

我能力提升 
(3)業務支援 31 4.07 

5.45** (1)＞(2) 

(1)創意性 93 4.32 
(2)勞務性 62 3.90 員工責任--完善處理工作 

(3)業務支援 31 4.39 

11.83*** (1)＞(2) 

(3)＞(2) 

(1)創意性 93 4.32 

(2)勞務性 62 4.17 
員工責任--保密及同儕相

處 
(3)業務支援 31 4.29 

0.72  

 

 

註：*表 P﹤0.05, **表P﹤0.01, ***表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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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不同的從事權宜雇用工作意願對心理契約內涵之影響 

由表 4.5.3得知，樂意從事權宜雇用工作的意願與否，在雇主責任之福利

與資源提供、以及員工責任之完善處理工作與保密及同儕相處等三個因素的

心理契約內涵，其影響達到顯著水準(P值＜0.05)，表示受雇者從事權宜雇用

工作意願的不同，其心理契約內涵的認知，在雇主責任部分僅有福利與資源

提供有差異，在員工責任部分，則在完善處理工作與保密及同儕相處兩個因

素有差異；其他心理契約內涵則均無顯著差異，因此假設 3-3部分成立。 

 

表 4.5.3不同權宜雇用意願之心理契約內涵差異 

心理契約構面  樣本數 平均數 T值 

喜歡 146 3.40  
雇主責任--福利與資源提供 

不喜歡 39 4.10  

-5.07*** 

喜歡 146 4.55  
雇主責任--善待員工 

不喜歡 39 4.61 

-0.55 

喜歡 146 3.74 
雇主責任--薪酬 

不喜歡 39 3.94  

-1.51 

喜歡 146 4.30 
雇主責任--業務交付 

不喜歡 39 4.12 

1.40 

喜歡 146 4.05 
員工責任--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 

不喜歡 39 3.92 

1.01 

喜歡 146 4.25  
員工責任--完善處理工作 

不喜歡 39 3.97  

2.56* 

喜歡 146 4.20  員工責任--保密及同儕相處 

不喜歡 39 4.48 

-2.02* 

 

 

4.5.4對出版社的依賴程度對心理契約內涵之影響 

對出版社的依賴程度在題項中，以受雇者目前從事權宜雇用工作，是否

是因無合意的全職工作此一題項，以及從事權宜雇用工作型態為主動或被動

的各個因素，來與心理契約內涵因素進行 t檢定。由表 4.5.4得知，樂意從事

權宜雇用工作的意願與否，在雇主責任之福利與資源提供、以及員工責任之

註：*表 P﹤0.05, **表P﹤0.01, ***表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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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處理工作等兩個因素的心理契約內涵，其影響達到顯著水準(P值＜

0.05)，表示受雇者從事權宜雇用工作意願的不同，其心理契約內涵的認知，

在雇主責任部分僅有福利與資源提供有差異，在員工責任部分，僅完善處理

工作有差異；其他心理契約內涵則均無顯著差異。 

此外，表4.5.5整理從事權宜雇用工作型態之主動或被動的各個因素中，

對於心理契約內涵之影響達到顯著水準(P值＜0.05)者，其中多接一份工作(被

動)、不想與社會脫節(被動)、無法全時工作(被動)、拓展生活層面(主動)、挑

戰性高(主動)等，對於心理契約內涵之影響均無達到顯著水準，故不列入。

得知被動因素中會影響心理契約內涵者包含：1.需要照顧家庭(影響雇主責任

之善待員工、保密及同儕相處)；2.找不到全職工作(影響雇主責任之福利與資

源提供；員工責任之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完善處理工作)；3.想先了解

業界 雇主責任--善待員工。主動因素中，會影響心理契約內涵者包含：1.兼

顧理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影響雇主責任之福利與資源提供)；2.滿足成就感(影

響雇主責任之薪酬)；3.打發時間(影響雇主責任之福利與資源提供)；4.喜歡這

樣的工作型態(影響雇主責任之福利與資源提供、員工責任之協助公司及自我

能力提升)；5.時間具彈性(影響雇主責任之福利與資源提供)；6.保持競爭力(影

響雇主責任之薪酬、員工責任之完善處理工作)。由前述結果得知假設 3-4部

分成立。 

 

表 4.5.4對出版社依賴程度之心理契約內涵差異之一 
心理契約構面 無合意全職工作 樣本數 平均數 T值 

是 63 3.82  
雇主責任--福利與資源提供 

否 123 3.41  
2.77** 

是 63 4.60  
雇主責任--善待員工 

否 123 4.55  
0.61 

是 63 3.84  
雇主責任--薪酬 

否 123 3.75  
0.73 

是 63 4.26  
雇主責任--業務交付 

否 123 4.27  
-0.09 

是 63 3.89  
員工責任--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 

否 123 4.07  
-1.59 

是 63 4.04  
員工責任--完善處理工作 

否 123 4.26  
-2.38* 

是 63 4.20  員工責任--保密及同儕相處 
否 123 4.30  

-0.82 

 註：*表 P﹤0.05, **表P﹤0.01, ***表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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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5對出版社依賴程度之心理契約內涵差異之二 

心理契約構面/主被動理由 需要照顧家庭(被動) 樣本數 平均數 T值 

是 47 4.71 
雇主責任--善待員工 

否 139 4.52 
2.04** 

是 47 4.56 
員工責任--保密及同儕相處 

否 139 4.17 
3.08** 

心理契約構面/主被動理由 找不到全職工作(被動) 樣本數 平均數 T值 

是 27 4.10 
雇主責任--福利與資源提供 

否 159 3.46 
3.28** 

是 27 3.69 
員工責任--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 

否 159 4.07 
-2.50* 

是 27 3.86 
員工責任--完善處理工作 

否 159 4.25 
-3.09** 

心理契約構面/主被動理由 想先了解業界(被動) 樣本數 平均數 T值 

是 26 4.23 
雇主責任--善待員工 

否 160 4.64 
-2.60* 

心理契約構面/主被動理由 
兼顧理想做自己想做的

事(主動) 
樣本數 平均數 T值 

是 72 3.27 
雇主責任--福利與資源提供 

否 114 3.73 
-3.19** 

心理契約構面/主被動理由 滿足成就感(主動) 樣本數 平均數 T值 

是 33 3.51 
雇主責任--薪酬 

否 153 3.84 
-2.3* 

心理契約構面/主被動理由 打發時間(主動) 樣本數 平均數 T值 

是 24 3.81 雇主責任--福利與資源提供 
否 162 3.51 

2.07* 

心理契約構面/主被動理由 
喜歡這樣的工作型態(主

動) 
樣本數 平均數 T值 

是 73 3.29 
雇主責任--福利與資源提供 

否 113 3.72 
-2.97** 

是 73 4.14 
員工責任--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 

否 113 3.93 
1.98* 

心理契約構面/主被動理由 時間具彈性(主動) 樣本數 平均數 T值 

是 86 3.21 
雇主責任--福利與資源提供 

否 100 3.85 
-4.67*** 

心理契約構面/主被動理由 保持競爭力(主動) 樣本數 平均數 T值 

是 23 3.46 
雇主責任--薪酬 

否 163 3.83 
-2.21** 

是 23 4.40 員工責任--完善處理工作 

否 163 4.16 
2.24* 

 

 

註：*表 P﹤0.05, **表P﹤0.01, ***表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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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未來工作規劃對心理契約內涵之影響 

未來工作規劃在題項中，即是未來若有全職機會是否仍優先考慮權宜工

作，如是，即是指未來仍繼續從事權宜工作，由表 4.5.6得知，未來仍從事權

宜雇用工作的意願，在雇主責任部分的福利與資源提供、善待員工、業務交

付三個內涵，有達到顯著水準的影響(P值＜0.05)，表示未來工作規劃的不同，

其心理契約內涵的認知僅有雇主責任之福利與資源提供、善待員工、業務交

付等三個因素有差異，其他心理契約內涵則均無顯著差異，因此假設 3-5 部

分成立。 

 

表 4.5.6未來工作規劃之心理契約內涵差異 

心理契約構面  樣本數 平均數 T值 

是 104 3.41  
雇主責任--福利與資源提供 

否 81 3.71  

-2.11* 

是 104 4.48  
雇主責任--善待員工 

否 81 4.68  

-2.52* 

是 104 3.68  
雇主責任--薪酬 

否 81 3.89  

-2.00* 

是 104 4.20  
雇主責任--業務交付 

否 81 4.34  

-1.36 

是 104 3.96  
員工責任--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 

否 81 4.08  

-1.06 

是 104 4.18  
員工責任--完善處理工作 

否 81 4.20  

-0.27 

是 104 4.20  員工責任--保密及同儕相處 

否 81 4.35  

-1.27 

 

 

4.5.6從事權宜工作的年資對心理契約內涵之影響 

由表 4.5.7可知從事權宜工作年資的經驗，對於心理契約內涵的影響，僅

出現在其所認知之雇主責任的福利與資源提供因素，其 P 值＜0.05 達成顯

著，進一步以 Scheffe檢定進行事後多重比較，得知年資 1年以下與 1-3年的

註：*表 P﹤0.05, **表P﹤0.01, ***表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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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雇者，對於雇主提供的福利與資源此一責任的認知同時高於年資 5-7 年的

受雇者，也可知道相對於年資 1 年以下與 1-3 年的受雇者，有 5-7 年權宜工

作經驗的受雇者，認為福利與資源的提供，雇主應負的責任比較低。因此假

設 3-6部分成立。 

 

表 4.5.7權雇工作年資之心理契約內涵差異(續) 

心理契約構面 業務內容 樣本數 平均數 F值 Scheffe多重

比較 

(1)1年以下 44 3.78 

(2)1-3年 61 3.77 

(3)3-5年 40 3.34 

(4)5-7年 15 2.70 

(5)7-10年 11 3.51 

雇主責任 --福利與資源提

供 

(6)10年以上 15 3.42 

4.28** (1)＞(4) 

(2)＞(4) 

(1)1年以下 44 4.53 

(2)1-3年 61 4.55 

(3)3-5年 40 4.65 

(4)5-7年 15 4.55 

(5)7-10年 11 4.45 

雇主責任--善待員工 

(6)10年以上 15 4.64 

0.38  

(1)1年以下 44 4.01 

(2)1-3年 61 3.79 

(3)3-5年 40 3.57 

(4)5-7年 15 3.57 

(5)7-10年 11 4.00 

雇主責任--薪酬 

(6)10年以上 15 3.66 

1.98  

(1)1年以下 44 4.35 

(2)1-3年 61 4.22 

(3)3-5年 40 4.28 

(4)5-7年 15 3.76 

(5)7-10年 11 4.50 

雇主責任--業務交付 

(6)10年以上 15 4.46 

2.19  

(1)1年以下 44 3.96 

(2)1-3年 61 3.87 

(3)3-5年 40 4.08 

員工責任 --協助公司及自

我能力提升 

(4)5-7年 15 4.1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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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0年 11 4.18  

(6)10年以上 15 4.33 

  

(1)1年以下 44 4.25 

(2)1-3年 61 4.07 

(3)3-5年 40 4.16 

(4)5-7年 15 4.21 

(5)7-10年 11 4.41 

員工責任--完善處理工作 

(6)10年以上 15 4.44 

1.39  

(1)1年以下 44 4.22 

(2)1-3年 61 4.30 

(3)3-5年 40 4.17 

(4)5-7年 15 4.36 

(5)7-10年 11 4.27 

員工責任 --保密及同儕相

處 

(6)10年以上 15 4.43 

0.35  

 

 

4.5.7全職工作的經驗對心理契約內涵之影響 

過去是否有全職工作經驗，對於心理契約內涵之影響，可由表 4.5.8 得

知，對於雇主責任之福利與資源提供、薪酬；以及員工責任之協助公司及自

我能力提升、完善處理工作等四個因素的心理契約內涵，其影響達到顯著水

準(P值＜0.05)，表示受雇者全職工作經驗的差異，其心理契約內涵的認知，

在雇主責任部分有福利與資源提供，以及薪酬兩因素有差異，在員工責任部

分，則在完善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完善處理工作兩因素有差異；其他

心理契約內涵則均無顯著差異，因此假設 3-7部分成立。 

 

表 4.5.8全職工作經驗之心理契約內涵差異(續) 

心理契約構面 曾有全職 樣本數 平均數 T值 

是 117 3.33  
雇主責任--福利與資源提供 

否 69 3.93  

-4.81*** 

是 117 4.59  
雇主責任--善待員工 

否 69 4.54  

0.60 

是 117 3.86  
雇主責任--薪酬 

否 69 3.64  

2.00* 

是 117 4.27  
雇主責任--業務交付 

否 69 4.26  

0.11 

註：*表 P﹤0.05, **表P﹤0.01, ***表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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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117 4.14  
員工責任--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 

否 69 3.79  

3.28** 

是 117 4.26  
員工責任--完善處理工作 

否 69 4.07  

2.07* 

是 117 4.27  
員工責任--保密及同儕相處 

否 69 4.26  

0.04 

 

 

4.5.8目前全職工作的情形對心理契約內涵之影響 

目前是否有另一份全職工作的情況，對於心理契約內涵之影響，可由表

4.5.9得知，其對所有因素影響均無達到顯著水準(P值＞0.05)，表示受雇者目

前是否另有全職工作的情況，其心理契約內涵的認知均無顯著差異，因此假

設 3-8不成立。 

 

表 4.5.9目前全職工作的情形之心理契約內涵差異 

心理契約構面 另有全職 樣本數 平均數 T值 

另有全職 27 3.55  
雇主責任--福利與資源提供 

另無全職 156 3.56  

-0.03 

另有全職 27 4.66  
雇主責任--善待員工 

另無全職 156 4.54  

1.00 

另有全職 27 3.88  
雇主責任--薪酬 

另無全職 156 3.75  

0.82 

另有全職 27 4.33  
雇主責任--業務交付 

另無全職 156 4.25  

0.56 

另有全職 27 4.19  
員工責任--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 

另無全職 156 3.97  

1.40 

另有全職 27 4.38  
員工責任--完善處理工作 

另無全職 156 4.16  

1.73 

另有全職 27 4.24  員工責任--保密及同儕相處 

另無全職 156 4.27  

-0.32 

 

 

 

 

註：*表 P﹤0.05, **表P﹤0.01, ***表P﹤0.001 

註：*表 P﹤0.1, **表P﹤0.05, ***表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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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是否到出版社工作的狀況對心理契約內涵之影響 

是否到出版社工作，對於心理契約內涵之影響，可由表 4.5.10得知，對

於員工責任之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此一心理契約內涵，其影響達到顯著

水準(P值＜0.05)，表示受雇者是否有到出版社工作，其心理契約內涵的認知

僅員工責任之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有差異，其他心理契約內涵則均無顯

著差異，因此假設 3-9部分成立。 

 

表 4.5.10社內工作與否之心理契約內涵差異 

心理契約構面  樣本數 平均數 T值 

是 91 3.44  
雇主責任--福利與資源提供 

否 94 3.66  

-1.49 

是 91 4.57  
雇主責任--善待員工 

否 94 4.57  

0.00 

是 91 3.86  
雇主責任--薪酬 

否 94 3.70  

1.40 

是 91 4.18  
雇主責任--業務交付 

否 94 4.34  

-1.47 

是 91 4.16  
員工責任--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 

否 94 3.87  

2.73** 

是 91 4.25  
員工責任--完善處理工作 

否 94 4.13  

1.42 

是 91 4.23  員工責任--保密及同儕相處 

否 94 4.30  

-0.63 

 

 

4.5.10與多家公司保持合作關係的情況對心理契約內涵之影響 

是否同時與多家公司保持合作關係，對於心理契約內涵之影響，可由表

4.5.11 得知，對於雇主責任之福利與資源提供、以及員工責任之協助公司及

自我能力提升、完善處理工作等三個因素的心理契約內涵，其影響達到顯著

水準(P值＜0.05)，表示受雇者同時與多家公司保持合作關係與否，其心理契

約內涵的認知，在雇主責任部分僅有福利與資源提供有差異，在員工責任部

註：*表 P﹤0.1, **表P﹤0.05, ***表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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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則在完善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以及完善處理工作兩因素有差異；

其他心理契約內涵則均無顯著差異，因此假設 3-10部分成立。 

 

表 4.5.11多家公司合作情形之心理契約內涵差異 

心理契約構面 多家合作 樣本數 平均數 T值 

是 82 3.11  
雇主責任--福利與資源提供 

否 102 3.89  

-5.85*** 

是 82 4.59  
雇主責任--善待員工 

否 102 4.55  

0.41 

是 82 3.74  
雇主責任--薪酬 

否 102 3.82  

-0.74 

是 82 4.28  
雇主責任--業務交付 

否 102 4.27  

0.05 

是 82 4.18  
員工責任--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 

否 102 3.91  

2.61* 

是 82 4.30  
員工責任--完善處理工作 

否 102 4.12  

2.04* 

是 82 4.32  員工責任--保密及同儕相處 

否 102 4.17  

1.47 

 

 

4.5.11 本節小結 

1. 假設 3-1 不同權宜雇用的類型，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分析

結果假設部分成立，不同權宜雇用的類型會對心理契約內涵之雇主

責任的福利與資源提供因素，以及員工責任的完善處理工作因素產

生影響。 

2. 假設 3-2 不同業務內容的受雇者，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分

析結果假設部分成立，不同的權宜工作內容會對心理契約內涵之雇

主責任的福利與資源提供因素、員工責任的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

升因素，與完善處理工作因素產生影響。 

3. 假設 3-3 本身工作意願的不同，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分析

結果假設部分成立，樂意從事權宜雇用工作的意願與否，會對雇主

註：*表 P﹤0.05, **表P﹤0.01, ***表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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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之福利與資源提供、以及員工責任之完善處理工作與保密及同

儕相處等三個因素的心理契約內涵產生影響。 

4. 假設 3-4對出版社的依賴程度的不同，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

分析結果假設部分成立，對出版社的依賴程度會對心理契約內涵之

雇主責任之福利與資源提供、以及員工責任之完善處理工作等兩個

因素產生影響。 

5. 假設 3-5 未來工作規劃不同，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分析結

果假設部分成立，未來工作規劃會對雇主責任部分的福利與資源提

供、善待員工、業務交付三個內涵產生影響。 

6. 假設 3-6 從事權宜工作的年資，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分析

結果假設部分成立，年資僅對雇主責任的福利與資源提供此一心理

契約內涵產生影響。 

7. 假設 3-7 是否曾有全職工作，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分析結

果假設部分成立，曾有全職工作，會對雇主責任之福利與資源提供、

薪酬；以及員工責任之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完善處理工作等

四個因素的心理契約內涵產生影響。 

8. 假設 3-8 是否另有全職工作，其心理契約內涵無顯著差異。分析結

果假設不成立。 

9. 假設 3-9 是否到出版社工作，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分析結

果假設部分成立，是否到出版社工作，對於員工責任之協助公司及

自我能力提升此一心理契約內涵產生影響。 

10. 假設 3-10是否同時與多家公司保持合作關係，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

著差異。分析結果假設部分成立，同時與多家公司保持合作關係，

會影響雇主責任之福利與資源提供、以及員工責任之協助公司及自

我能力提升、完善處理工作等三個因素的心理契約內涵。 

 

 

 



 83 

4.6對所受待遇之感受對心理契約內涵之影響 

「受雇者對所受待遇的感受」有受雇者對出版社是否盡到其義務的評價

以及受雇者對於出版社對彼此關係態度之感受兩個構面，將兩個構面之滿意

程度，依量表得分之總合依高低排列，以總分最高及最低的 27%為分組界限，

分別區分為高滿意度以及低滿意度兩組，並各採獨立樣本 t 檢定，考驗兩組

在每個心理契約因素的差異，檢視權宜雇用受雇者對其所受待遇之不同滿意

程度，其心理契約的內涵(雇主責任與員工責任)是否有顯著的差異。 

 

4.6.1 受雇者對出版社是否盡到其義務的評價對心理契約內涵之

影響 

受雇者對於出版社是否盡到其義務的滿意程度，對於心理契約內涵之影

響，可由表 4.6.1得知，對於雇主責任之業務交付，員工責任之協助公司及自

我能力提升、完善處理工作三個因素的心理契約內涵，其影響達到顯著水準

(P值＜0.05)，受雇者對於出版社盡到其義務的滿意度高低，對其心理契約內

涵的認知的影響，在雇主責任部分的業務交付，以及員工責任部分的完善協

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完善處理工作三個因素有差異；其他心理契約內涵

則均無顯著差異，因此假設 4-1部分成立。 
 

表 4.6.1受雇者對出版社是否盡到其義務的評價之心理契約內涵差異 
心理契約構面 滿意度 樣本數 平均數 T值 

低 55 3.47  
雇主責任--福利與資源提供 

高 58 3.63  
-0.83 

低 55 4.52  
雇主責任--善待員工 

高 58 4.54  
-0.11 

低 55 3.68  
雇主責任--薪酬 

高 58 3.81  
-0.87 

低 55 4.05  
雇主責任--業務交付 

高 58 4.35  
-2.17* 

低 55 3.85  
員工責任--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 

高 58 4.24  
-3.03** 

低 55 3.98  
員工責任--完善處理工作 

高 58 4.35  
-3.30** 

低 55 4.27  員工責任--保密及同儕相處 
高 58 4.34  

-0.47 

註：*表 P﹤0.05, **表P﹤0.01, ***表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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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受雇者對於出版社對彼此關係的態度之感受對心理契約內

涵之影響 

受雇者對於出版社對彼此關係態度的滿意程度，對於心理契約內涵之影

響，可由表 4.6.2得知，對於員工責任之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完善處理

工作兩個因素的心理契約內涵，其影響達到顯著水準(P值＜0.05)，受雇者所

反應出的出版社對彼此關係的態度，對其心理契約內涵認知的影響，只有在

員工責任部分的完善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以及完善處理工作兩個因素

有差異；其他心理契約內涵則均無顯著差異，因此假設 4-2部分成立。 

 

表 4.6.2 受雇者對於出版社對彼此關係的態度之感受之心理契約內涵差異 

心理契約構面 滿意度 樣本數 平均數 T值 

低 105 3.60  
雇主責任--福利與資源提供 

高 81 3.49  

0.79 

低 105 4.63  
雇主責任--善待員工 

高 81 4.49  

1.63 

低 105 3.80  
雇主責任--薪酬 

高 81 3.76  

0.31 

低 105 4.25  
雇主責任--業務交付 

高 81 4.29  

-0.35 

低 105 3.88  
員工責任--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 

高 81 4.19  

-3.06** 

低 105 4.08  
員工責任--完善處理工作 

高 81 4.34  

-3.06** 

低 105 4.23  
員工責任--保密及同儕相處 

高 81 4.32  

-0.81 

 

 

4.6.3本節小結 

1. 假設 4-1受雇者對出版社是否盡到其義務的評價，對其心理契約內涵

有顯著影響。分析結果假設部分成立，受雇者對出版社是否盡到其義

務的評價，會影響雇主責任的業務交付，以及員工責任的完善協助公

註：*表 P﹤0.05, **表P﹤0.01, ***表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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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及自我能力提升、完善處理工作三個因素的心理契約內涵。 

2. 假設 4-2受雇者對於出版社對彼此關係的態度之感受，對其心理契約

內涵有顯著影響。分析結果假設部分成立，受雇者對於出版社對彼此

關係的態度之感受，會影響員工責任之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完

善處理工作兩個因素的心理契約內涵。 

 

4.7假設檢定結果之彙整 

本節將各研究假設之檢定結果，彙整如表 4.7.1： 
 

表 4.7.1研究假設檢定結果 

檢定結果  
假設 

拒絕 不拒絕 

H 1 權宜雇用受雇者所認知的勞雇雙方關係為交易主導型   ◎ 

H 2 權宜雇用受僱者的個人背景因素，會影響其心理契約的內涵   ◎ 

H 2-1 不同性別的權宜雇用受僱者，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 ◎  

H 2-2 不同婚姻狀況的權宜雇用受僱者，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 ◎  

H 2-3 不同年齡的權宜雇用受僱者，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  ◎ 

H 2-4 不同教育程度的權宜雇用受僱者，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  ◎ 

H 2-5 不同專長領域的權宜雇用受僱者，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 ◎  

H 3 權宜雇用受僱者的工作脈絡因素，會影響其心理契約的內涵   ◎ 

H 3-1 不同權宜雇用的類型，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  ◎ 

H 3-2 不同業務內容的受雇者，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  ◎ 

H 3-3 本身工作意願的不同，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  ◎ 

H 3-4 對出版社的依賴程度的不同，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  ◎ 

H 3-5 未來工作規劃不同，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  ◎ 

H 3-6 從事權宜工作的年資，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  ◎ 

H 3-7 是否曾有全職工作，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  ◎ 

H 3-8 是否另有全職工作，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 ◎  

H 3-9 是否到出版社工作，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  ◎ 

H 3-10 是否同時與多家公司保持合作關係，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  ◎ 

H 4 受雇者對所受待遇之感受，會影響其心理契約的內涵   ◎ 

H 4-1 受雇者對出版社是否盡到其義務的評價，對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

影響 
 ◎ 

H 4-2 受雇者對於出版社對彼此關係的態度之感受，對其心理契約內涵有

顯著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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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針對研究結果之討論 

本節將針對所欲了解的研究問題，透過前述分析結果，依「勞雇雙方關

係本質」、「樣本特徵描述」、「心理契約的內涵」、「影響心理契約因素」等方

面，分別說明研究發現，並提出討論。 

 

4.8.1勞雇雙方關係本質 

權宜雇用受雇者對雙方關係本質的認知，在買賣關係以及長期合作關係

兩類題項，同意程度均偏高，可知同時具有兩種成分的認知。然而買賣關係

以及長期合作關係兩者的最高標準差有差異，前者為 1.09，後者為 0.89，得

知對於雙方有長期合作關係的認同感較高，而對於彼此為買賣關係有稍高的

認知差異。近年來隨著時代的變動影響勞雇間的關係發展，受雇者漸著重於

與雇主間的利益交換，然而由本研究結果可發現，仍有部分填答者對於雙方

為買賣關係的同意程度並不高，此情況或與國情有關，根據黃家齊(2002)針

對台灣企業的研究發現，長期人力資本投資活動對於員工任務績效表現的正

項影響，更甚於經濟誘因活動，由此可知利益交換並非受雇者最重視的；另

也可能因買賣關係題項的表達方式較強烈，讓部分的填答者，無實際勾選個

人感受，使得勾選程度的差異稍大。 

雖然分析結果中，對於長期合作關係的期望平均數略高於買賣關係的構

面，然而僅有些微差距，加上雙方關係基本上是短暫且變動的，無法預期未

來長期合作的狀況，故符合本研究推論之權宜雇用受雇者所認知與組織間的

勞雇關係，屬於交易主導型。 

 

4.8.2樣本特徵描述 

首先就個人背景而言，可知圖書出版業多數的權宜雇用受雇者為女性，

佔 67.2%過半的比例，或是由於原本圖書出版業的從業人員即以女性為主，

也或是由於這樣的工作性質，適合二度就業或希望與職場保持持續關係的家

庭主婦。年齡的分布，以18-25歲為最多；而教育程度偏向大學(專)程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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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特性，可推論此一類型從業人員，多為在學學生，抑或畢業不久的新

鮮人。專長領域則以藝術設計領域的人數為多，可知此一產業傾向將美術編

輯、設計等工作交由非正職人員進行。 

以個人工作脈絡來看，此一類型雇用人員以部分工時者為最多，或也可

解釋個人背景中，商社傳播領域為第二強的原因，或因出版產業同為傳播的

一環，使得有相關領域的學生成為部份工時工作者。業務內容以創意性為最

多，創意為出版產業的核心工作，由此可知出版產業有將核心業務外包的傾

向。 

從事權宜雇用原因則以主動因素比例較多，加上接受權宜雇用多數並非

無合意的全職工作，以及多數填答者都喜歡權宜雇用的工作型態，可知受雇

者是樂於選擇此一雇用型態。由曾有全職工作經驗者較多，以及目前多半無

全職工作，再加上若有全職工作，其優先考慮權宜工作的人數較多，也可驗

證其主動從事此一工作的意願。 

於出版業內擔任權宜工作的總共年資以 1-3 年最多，可知此一雇用型態

在出版業的廣泛運用並無太長的歷史，此外有高達 78%的受雇者，在出版業

內擔任權宜工作的總共年資低於五年，由此可知，大部分的受雇者都將權宜

雇用工作當成階段性或次要的選擇，就長期而言，他們還是都期望與組織有

長期穩定的關係。這部分與過去歐美的研究有著極大的差異，權宜雇用在歐

美國家已行之有年，其雇用形式與習慣上，勞僱雙方皆有不期待僱用關係持

續的認知；然而在台灣，由於比較重視人情，所以希望彼此間發展長期的關

係，而不只是單純的買賣關係，即便是雙方的僱用關係是有期限的，他們還

是希望可以長期持續的合作。 

合作的出版社則以北部為大宗，應是因多數的出版業都集中於北部的因

素。其他狀況還包含多數無同時與多家出版社合作，同時僅與單一家出版社

配合，或是由於出版社委外的業務都十分急切，使得這樣的受雇人員無法同

時承接不同出版社的工作。至於是否到出版社工作的比例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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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心理契約的內涵 

心理契約的內涵分別由權宜雇用受雇者所認知的雇主以及員工責任之題

項，進行因素分析萃取而成，分別說明如下： 

1. 雇主責任：包含福利與資源提供、薪酬、善待員工、業務交付等四個

因素，以此對照蔡綺芬(2002)對於應屆畢業生和在職員工所做心理契

約內涵調查，所得之工作適切性與學習性、優渥的福利、重視溝通與

分享的文化、完善的制度、成就感、薪酬等六個因素，可發現僅有福

利與薪酬兩個因素有相近之處，而其完善制度所強調之升遷與福利給

予也近似於本研究提出之福利與資源提供，其餘工作適切性與學習

性、重視溝通與分享的文化、成就感則不在本研究權宜雇用受雇者所

認知的雇主責任中，推論或者由於雙方關係的短暫，而對於雇主責任

的期望也因而降低，且著重於實際的福利與薪資提供，以及善待員

工、業務交付等明確的工作內容說明。 

2. 員工責任：包含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完善處理工作、保密及同

儕相處等三個因素，此一部分，目前仍為國內研究忽略，其中「協助

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此一因素，乃為權宜雇用人員為提升個人於組

織中表現而強調者，與 Hiltrop(1995)所提出之現在的心理契約，員工

責任包含創業精神、創新、提高績效表現的能力、出色的績效等因素

有濃厚的關係；至於完善處理工作、保密及同儕相處則與過去的心理

契約內涵無太大的差異。 

過去 Rousseau(1990)的研究中所提出之雇主應盡之長期工作保障、職涯

發展、支持員工等關係型心理契約，在權宜雇用受雇者的心中，均已不復見，

其中的職涯發展更是已歸向於受雇者本身的責任。Rousseau(1990)提出之快速

晉升、培訓、高額報酬以及績效獎勵等交易型心理契約，則仍舊保留在權宜

雇用受雇者對於組織責任的看法中，在本研究中，快速晉升、培訓以及績效

獎勵均屬福利與資源的提供，與過去的關係型心理契約相似；高額報酬則屬

薪酬此一雇主責任，同屬交易型心理契約。 

由前述理由，可知權宜雇用人員與過去以常雇人員為對象之心理契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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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已有相當的差異。權宜雇用人員與雇主交易的時間有限，故要求雇主應

盡到薪酬的準時支付、善待員工，以及業務交付的完整性等責任，此類責任

較偏屬於交易型的心理契約，將雙方關係清楚明白列出事項；然而其又將福

利與資源的提供一併視為雇主對於權宜受雇者應盡的責任，此一內涵屬關係

型心理契約，與過去在組織內科層體制下的常雇人員，對於雇主的基本要求

相同，由此可看出權宜受雇者心理狀態的矛盾情況。 

權宜雇用人員對自我應盡責任的要求中，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此一

面向在於過去，是屬於常雇人員要求組織所應盡的責任，然因應時代的轉變，

為累積個人的競爭力，這些受雇者將此一面向轉而要求個人主動對自我的投

資，更甚提供相關訊息協助公司，由此可見這些受雇者與組織之間的關係屬

性，以非之前的隸屬或依附關係，在偏重交易型的勞雇關係中，個人將知能

資本化，直接與組織合夥營利，使得雙方而成為兩個獨立平行之合夥或聯盟

關係(陳照明、萬榮水，2001a)。 

由上述分析結果，可知權宜雇用受雇者之心理契約的內涵，仍以交易因

素佔絕大部分，而關係因素僅有福利與資源提供此一構面，故雙方偏向交易

主導型的僱用關係以及心理契約。對於勞雇雙方彼此應盡的責任義務，在雇

主責任中，所有的面向均是與受雇者直接相關；而受雇者的責任中，直接影

響雙方合作關係者，僅有完善處理工作、保密及同儕相處兩者，協助公司及

自我能力提升此一面向則對於勞雇雙方均有助益。由此看來，在權宜雇用這

樣的勞雇關係下，相對比較下，受雇者還是比較關注於本身未來的發展，當

下與出版社的配合，也都是為了累積個人的能力與資歷。 

 

4.8.4影響心理契約因素 

心理契約內涵的差異，會受到個人背景中的年齡與教育程度影響，由於

不同年齡層，其人生歷練以及看事情的視角有差異，再加上近年來價值觀的

變化，使得其心理契約內涵顯著不同；至於教育程度，或是因教育程度的差

異，使得各自著重的層面不同。 

此外個人工作脈絡因素，對於其心理契約的內涵，也會產生影響。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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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宜雇用的類型、業務內容、權宜雇用意願、對出版社的依賴程度、對未來

工作規劃、從事權宜工作的年資、是否曾有全職工作、是否到出版社工作、

是否同時與多家公司保持合作關係等的不同，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 

1. 權宜雇用類型：由於與出版社合作的型態不同，在這種情況下，出版社與

其合作管理方式，以及對其工作要求當然會有所不同，而由於合作的基礎

有所差異，其心理契約內涵之雇主責任的福利與資源提供因素，以及員工

責任的完善處理工作，也有顯著不同。 

2. 業務內容：影響心理契約內涵之雇主責任的福利與資源提供因素、員工責

任的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因素，與完善處理工作因素，或是導因各業

務內容在出版社所佔重要性不同的影響，使得出版社也有不同的措施，連

帶影響到受雇者對於雇主以及員工本身責任的要求有所差異。 

3. 權宜雇用意願及對出版社的依賴程度：研究中有多個題項均在了解受雇者

從事此一工作型態的意願，而其意願也反應著其對出版社依賴程度的強

弱，若其由於被動因素而選擇此一工作型態，相對而言，其對出版社的依

賴程度會比較強，而自我控制程度則較弱。過去從事此種型態的受雇者，

多數是由於被動因素，如找不到全職工作、需照顧家庭等，然由研究結果

得知，目前選擇此一工作型態的受雇者，多數出自個人的主動意願，及樂

於從事此種型態的工作，其樂意與否，會影響其心理契約內涵之認知，包

含雇主責任之福利與資源提供、以及員工責任之完善處理工作與保密及同

儕相處等三個因素。會影響這三個因素，或是導因於樂意的權宜雇用受雇

者，著重於對自我工作的要求，以累積個人的能力，並獲得工作上的成就

感或更多的合作機會；此外若是自願選擇這樣類型的工作者，可能不期望

獲得比照全職人員的待遇，因而對於雇主福利與資源提供的要求不高；關

於保密及同儕相處部分，樂意的受雇者，由於比較積極，所以態度上會有

別於被迫從事此一類型工作的受雇者。而對出版社的依賴程度，則會對心

理契約內涵之雇主責任之福利與資源提供、以及員工責任之完善處理工作

等兩個因素產生影響。依賴程度較高的，或是為了保障自己的權益，而對

於雇主責任之福利與資源提供有較高的要求；為了期望與組織更長的合作

關係，所以也會更要求自己盡到完善處理工作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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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未來工作規劃：未來工作規劃是否優先考慮權宜雇用工作，可知受雇者

是否持續選擇此一類型的工作，其選擇的狀況會對雇主責任部分的福利與

資源提供、善待員工、業務交付三個內涵產生影響。想持續從事此一類型

工作的受雇者，會比較關注雇主提供了什麼樣的福利與資源，給這類型的

受雇人員；此外也會希望雇主能善待自己；至於雇主業務交付是否清楚，

會影響雙方合作的品質以及受雇者的工作成效，或是由於此一因素，使預

計持續從事此類型工作的受雇者，重視此一雇主的責任。 

5. 從事權宜工作的年資以及是否曾有全職工作：此兩個因素與受雇者過去的

資歷有關，由於不同的工作經驗，使得其對心理契約的內涵的認知有所差

異，年資 1年以下與 1-3年的受雇者，對於雇主提供的福利與資源此一責

任的認知同時高於年資 5-7年的受雇者，由此可知權宜雇用年資較短的受

雇者，或由於工作經驗較少，不自覺自己與正職人員的差異，或是因年資

較短者多為部分工時或至社內工作者，故期望擁有比照常雇人員之福利與

資源；而權宜雇用年資較長的受雇者，或是因為長期從事這樣的工作型

態，已安於自己的身分，故不期望享有福利或資源。而曾有全職工作的受

雇者，由於其過去的工作經驗，會影響其面對此類型工作的看法，曾有全

職工作經驗者，對於全職及權宜雇用的差異感受較深，在雇主責任部分，

福利與資源提供或許不是他們所強調的，因為他們清楚自己的角色屬於權

宜雇用人員，然而也因此依身分而著重於交易層面之薪酬要求；在員工責

任部分，或是由於離開曾有的全職身分，讓他們較重視協助公司及自我能

力提升此一面向，更加提升自己的能力，並盡量完善處理工作，使自己比

過去的身分更具競爭力。 

6. 是否到出版社工作：在訪談中，部分受雇者由於到出版社工作與否的不同

狀況，而對心理契約的內涵有不同的看法；而依據資料分析結果，可得知

受雇者是否有到出版社工作，其心理契約內涵中，員工責任之協助公司及

自我能力提升有顯著差異，或是由於至出版社工作者會不自覺將自己等同

於全職人員，而不至出版社工作的受雇人員，很清楚自己的角色是不屬於

出版社的內部人員，故社外工作的受雇者對於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此

一員工責任的看法，應該會比社內工作的受雇者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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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是否同時與多家公司保持合作關係：此一因素，則驗證了 McLean Parks

等人(1998)所提出之多重代理構面，可知受僱者有更多工作機會的選擇，

其與組織協商的空間會更大，自主性較強，故會影響其心理契約的內涵。 

關於受雇者對出版社是否盡到其義務的評價，以及受雇者對於出版社對

彼此關係的態度之感受，此兩種情況之受雇者對所受待遇之感受的不同，也

同時影響著受雇者心理契約的內涵。前者結果與黃家齊(2002)的實證研究有

近似結果，後者則驗證了本研究的訪談結果，由此可知出版社的管理及相關

政策、態度等，均會影響權宜雇用受雇者心理契約的內涵。 

由差異分析的結果，可看出個人背景、工作脈絡以及受雇者對出版社是

否盡到其義務的評價，對於心理契約內涵的影響，以雇主提供的福利與資源

此一因素最受到關注。由此可知，該不同型態的權宜受雇者的心理契約，對

於雇主責任之福利與資源的提供，皆非常重視。 

過去穩定、長期的終身雇用體制下的勞雇關係，組織為了長期獲得受雇

者的忠誠以及能力，於是提供相當福利等人力資源措施以為交換，此類交換

條件，是針對常雇人員所提供的。然而權宜僱用關係中，雙方的關係期限是

短暫的，勞方依據工作的時數或內容來支付薪資，受雇者依據所得薪資來付

出個人知能，其本質上是屬於交易關係，強調的是單次交易彼此能力與薪津

的交換，著重於當下各自的交易內容是否滿足彼此的需求。但是權宜雇用受

雇者不自覺以為雇主福利與資源的提供，是其應得的交換條件，其影響程度

更甚於對於雇主責任之薪酬此一利益交換因素，此一結果與受雇者之權宜雇

用的身分兩者極具衝突性。推測或是由於權宜雇用與長期雇用兩種型態，目

前仍在台灣並行發展，於是權宜雇用人員，仍以長期雇用型態的心態來面對

權宜雇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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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試圖了解權宜僱用人員心理契約內涵，且解析與提出權宜僱用受

僱者心理契約之內涵及其相關影響因素，以提供圖書出版業的管理者，與權

宜雇用類型的受雇者合作時，適時調整管理的方針。 

本章承續文獻探討、研究假設、研究設計、以及資料分析與討論，提出

研究結論，以及對未來相關研究的建議，以期對日後相關主題研究發展有所

助益。共分三節，第一節根據上一章之分析，歸納整理本研究的結論。第二

節是對相關研究提出後續研究建議。第三節依據則研究結果提供出版業與權

宜雇用人員合作時，實務上的管理建議。 

 

5.1研究結論 

本研究欲探究權宜雇用受雇者，對於勞雇雙方的關係本質上實際的認

知；並欲瞭解此類型受雇人員心理契約之內容，以及影響其心理契約之因素。

為處理上述問題，本研究依據組織與個人關係理論，再加上實際深度訪談所

得實際現況資料，發展研究架構及研究假設。為獲得相關實證資料以檢驗本

研究提出之研究觀點及假設，採取深度訪談以及問卷調查兩種方式，而後依

據所得資料進行統計分析。 

在本研究的 186份有效樣本中，權宜雇用受雇者多為女性、單身，年齡

以18-25歲佔大部分比例，教育程度偏向大學(專)程度，專長以藝術設計與商

社傳播領域為多。以下針對研究架構，整理相關研究結論。 

 

5.1.1心理契約的內涵 

心理契約內涵包括雇主應盡責任之福利與資源提供、薪酬、善待員工，

以及業務交付等四個構面；此外也包含員工應盡責任之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

提升、完善處理工作、保密及同儕相處等等三個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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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個人背景因素對心理契約內涵的影響 

個人背景因素中，年齡與教育程度的不同，其心理契約內涵有顯著差異。

年齡 18-25歲以及 46-55歲受雇者，比 26-35歲以及 36-45歲兩個年齡層的受

雇者更重視「雇主提供的福利與資源」此一構面；26-35歲以及 36-45歲兩個

年齡層的受雇者，對於「員工的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此一構面的認知，

同時高於 46-55歲的受雇者。高中、商業或技術學院以及大學(專)程度的受雇

者，比研究所以上程度的受雇者更重視「雇主提供的福利與資源」此一因素。 

 

5.1.3個人工作脈絡因素對心理契約內涵的影響 

個人工作脈絡因素中，除了是否另有全職工作，其心理契約內涵無顯著

差異外。其餘權宜雇用的類型、業務內容、權宜雇用意願、對出版社的依賴

程度、對未來工作規劃、從事權宜工作的年資、是否曾有全職工作、是否到

出版社工作、是否同時與多家公司保持合作關係等的不同，其心理契約內涵

有顯著差異。分述如下： 

1. 不同權宜雇用的類型會對心理契約內涵之雇主責任的福利與資源提供

因素，以及員工責任的完善處理工作因素產生影響。 

2. 不同業務內容的受雇者會對心理契約內涵之雇主責任的福利與資源提

供因素、員工責任的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因素，與完善處理工作

因素產生影響。 

3. 從事權宜雇用工作的樂意與否，會對雇主責任之福利與資源提供、以

及員工責任之完善處理工作與保密及同儕相處等三個因素的心理契約

內涵產生影響。 

4. 對出版社的依賴程度會對心理契約內涵之雇主責任之福利與資源提

供、以及員工責任之完善處理工作等兩個因素產生影響。 

5. 未來工作規劃會對雇主責任部分的福利與資源提供、善待員工、業務

交付三個內涵產生影響。 

6. 年資 1 年以下與 1-3 年的受雇者，相對於有 5-7 年權宜工作經驗的受

雇者，認為福利與資源的提供，雇主應負的責任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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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曾有全職工作，會對雇主責任之福利與資源提供、薪酬；以及員工責

任之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完善處理工作等四個因素的心理契約

內涵產生影響。 

8. 是否到出版社工作，對於員工責任之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此一心

理契約內涵產生影響。 

9. 同時與多家公司保持合作關係，會影響雇主責任之福利與資源提供、

以及員工責任之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完善處理工作等三個因素

的心理契約內涵。 

 

5.1.4受雇者對所受待遇之感受對心理契約內涵的影響 

對所受待遇之感受部分，受雇者對出版社是否盡到其義務的評價以及受

雇者對於出版社對彼此關係的態度之感受的差異，對其心理契約內涵均有顯

著影響。前者會影響會影響雇主責任的業務交付，以及員工責任的完善協助

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完善處理工作三方面；後者則使員工責任之協助公司

及自我能力提升、完善處理工作兩個因素產生變化。 

 

5.1.5研究貢獻 

在管理學的理論研究中，人力資源管理一直是極為重要的一環，而以往

人力資源管理關注的對象，是當時組織中主要的成員— 常雇人員，組織為有

效管理常雇人員，發展出徵選、任用、晉升、福利等不同的管理機制。然而

隨著環境的變動，各組織紛紛採取各項瘦身的手段以降低人事成本，並將相

關業務外包，因而使得僱用關係產生變化。在新的僱用關係的情勢下，組織

也正尋求適當的角度或方式來看待及管理這些不隸屬於組織的權宜雇用人

員。員工的心理契約與其反應出的行為息息相關，而對於權宜雇用人員心理

契約的相關研究，讓組織得以推測員工的需求與期望，並藉之發展一套新的

管理系統，來有效運用此類型人力。 

過去關於心理契約的研究多以常雇人員為主，少部分留意到權宜雇用人

員的研究，並無考量到僱用關係的變化以及此類型受雇人員的特性，而在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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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的基礎下發展研究架構。隨著權宜雇用在各產業的蓬勃發展，舊有觀

點有其不適切之處，本研究考量到權宜雇用之僱用關係特性，而提出新的研

究觀點，從勞雇關係的本質上，探討權宜雇用受雇者心理契約之內涵，為學

術研究發展一新的探究角度，並提供了實證資料，以供日後相關研究再深入

探討瞭解不同類型之權宜雇用受雇者對於勞雇關係的看法，並且提供實務界

運用之參考。 

由研究結果中，發現雖然權宜雇用人員的雇用條件與過去的常雇人員有

著顯著的差異，然而有許多權宜雇用人員卻仍不自覺的期望獲得過去雇主提

供給常雇人員之福利與資源，此部份與歐美的情況有著極大的差異，或是由

於台灣社會文化環境中，一直以來雇主背負著照顧員工的責任，或是由於權

宜雇用在台灣的發展未趨成熟，使得這些受雇者無法及時調整自己的心態。

這些權宜雇用受雇者是否會一直採取這樣的態度來看待與雇主間的關係，而

雇主又該如何因應這些受雇人員的想法，是需要配合受雇者的想法，調整雇

主的相關措施，以便更有效運用這些人來協助業務之進行；抑或是採取其他

的管理措施，來教育改變這些受雇者的看法，這個現象值得管理界相關研究

近一步的推敲與觀察，以反應台灣真實的狀況。 

本研究主要貢獻在於採取權宜雇用受雇者與組織之間的勞雇關係為「交

易主導型」此一新論點，來探究權宜雇用受雇者心理契約之內涵，並為此一

論點提供了實證研究的資料。其次改變過去針對常雇人員之心理契約探討角

度，直接依據權宜雇用受雇者的特性，發展出適合的研究架構，來探究其心

理契約的內涵。此外，充實了心理契約理論發展之範疇，有助於瞭解權宜雇

用此一新興的雇用型態之員工的想法及行為，且說明此類型受僱者之心理契

約的內涵與特徵。 

結果得知權宜僱用人員對於勞雇雙方僱用關係本質之認知為「交易主導

型」，而不同背景、工作脈絡因素以及所受待遇感受滿意程度之權宜僱用受僱

者，會影響到其心理契約的內涵，其中並以對於雇主責任之福利與資源提供

此一心理契約內涵的影響為最大，此結果可提供勞雇雙方，更瞭解彼此的想

法，並協商出一最佳的合作方式，使得雙方均能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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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後續研究建議 

首先在研究對象方面，基於研究，我們需要找到一個合適的產業來做觀

察，圖書出版業是一個非常依賴人力的產業，此外我們也由相關的調查資料

發現，出版社的全職雇用員工，有減少的趨勢，所以我們選擇了圖書出版業

為觀察對象。然根據相關資料可發現，目前其他行業也有使用權宜雇用人員

的情況，如銀行、鋼鐵、以及部分的國營事業，不同產業的特徵與從業人員

的特質均有差異，建議日後可依不同產業進行調查，以使此一研究內容更趨

完整。另外本研究僅以受雇者單方面角度，來呈現勞雇間心理契約內涵，然

心理契約實際牽涉著契約的雙方，也就是雇主以及受雇者，因此，對未來的

研究而言，需將出版社對於心理契約內涵的觀點納入，才能更具像呈現心理

契約內涵。 

其次，由於本研究採初探性研究，故問卷的設計以受雇者的經驗為依據，

而忽略了同一受雇者與不同出版社合作時，其心理契約會因而有變動，由於

各家出版社之間，不僅勞務報酬有高度落差，對待權宜雇用受雇者的態度等

等亦然，建議日後的研究，可配合單一家出版社與受雇者，調查其心理契約

的情況，將使研究更具參考價值。 

此外，本研究礙於時間因素，採橫向方式調查受雇者心理契約所包含的

因素，然並無法了解不同時期間，心理契約的變化，是否會受到出版社政策、

環境等因素的改變而有所更動，且無法得知各因素對心理契約的影響程度，

後續研究可將時間構面納入研究範圍，由於心理契約具動態特性，可由此看

出其發展的趨勢，提供雇主在規劃相關管理措施時，有一參考依據。 

 

5.3實務應用建議 

研究結果得知，權宜雇用受雇者所認知之雇主責任包含福利與資源提

供、薪酬、善待員工，以及業務交付；而其認為個人應對雇主所盡之責任包

括協助公司及自我能力提升、完善處理工作、保密及同儕相處。圖書出版業

可參酌上述結果，在與權宜雇用受雇者合作時，考量受雇者的需求，而調整

自己對於受雇者的對待方式；此外也須考量企業對於受雇者的要求，是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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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受雇者對自我本身的要求，若兩者間存在差異，出版社可透過其他管理的

手段，以平衡兩方面的認知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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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大綱 

一、你屬於哪一種權宜雇用人員？ 

二、權宜雇用受僱者心理契約的內涵： 

1. 你為什麼會接受權宜僱用的工作？ 

2. 你覺得權宜僱用這樣的工作型態有什麼優點？ 

3. 你覺得權宜僱用這樣的工作型態有什麼缺點？ 

4. 你覺得你對出版社有什麼樣的義務與責任？ 

5. 你覺得出版社對於你有什麼樣的義務與責任？ 

三、勞資雙方關係因素 

1. 請你說說你覺得你跟合作的出版社之間，存在什麼樣的關係？ 

2. 你目前或過去合作的出版社如何看待你們這樣的人員？ 

3. 你是否期望與同一出版社有持續或多次合作的機會。為什麼？ 

4. 與每家合作的出版社有長期的合作關係有哪些優點？ 

四、個人因素 

1. 你是否同時與多家出版社合作？  

2. 你如何和(各家)出版社洽談自己的酬勞？ 

3. 同時與多家出版社合作的身分，是否會影響你與各家出版社間條件(如薪資、福利⋯)的商

談？ 

4. 你覺得本身具有什麼樣的條件或專長，使得出版社願意持續與你合作？ 

5. 你覺得合作期間需要有什麼樣的表現，才能與出版社有持續或多次合作的機會？ 

6. 第一次合作的出版社，你會先做什麼樣的準備？ 

7. 多次合作的出版社，你覺得你是否有需要注意或特別加強的地方 

8. 面對多次合作與第一次合作的出版社，你對自己是否有不同程度的要求？  

五、工作脈絡因素 

1. 你目前的工作內容包含哪些項目？ 

2. 你期望出版社提供什麼樣的工作場所讓你工作？ 

3. 你目前或過去合作的出版社如何管理你們這樣的人員？ 

4. 首次合作的出版社須有哪些條件才會讓你願意與他合作？ 

5. 多次(長期)合作之後哪些因素，會影響你與該出版社繼續合作的意願？ 

6. 你希望合作的出版社有什麼樣的文化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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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但

責
任
及
壓
力
較

輕
 

1
.可
自
己
分
配

時
間
 

2
.工
作
多
元
化
 

3
.對
一
個
新
的

公
司
比
較
不
會

厭
倦
 

1
.時
間
彈
性
 

2
.可
依
興
趣
自

由
選
擇
自
己

想
要
的
工
作
 

1
.多
一
個
收
入
 

2
.新
的
學
習
機

會
 

3
.收
入
比
較
穩

定
 

4
.時
間
比
較
正

常
 

作
者
 

1
.在
正
職
之
外

累
積
自
己
的
資

歷
 

2
.累
積
人
脈
 

編
輯
 

1
.多
了
一
個
作

品
 

2
.編
輯
不
同
類

型
的
產
品
，
會

有
不
同
的
想
法

跟
收
穫
 

3
.人
脈
的
累
積
 

4.
提
升
工
作
內

容
、
工
作
品
質
 

5
.得
到
成
就
感
 

1
.多
一
份
收

入
 

2
.不
用
花
全

部
精
神
 

3
.不
用
負
單

全
職
工
作
的

責
任
 

4
.時
間
彈
性
 

5
.方
便
 

1
.時
間
自
由
 

2
.可
自
行
決
定
要
不
要

工
作
 

1
.時
間
自
由
彈

性
 

2
.有
機
會
接
觸

不
同
的
出
版
社

或
雜
誌
社
 

3
.可
看
到
不
同

類
型
出
版
社
運

作
的
方
式
 

1
.可
以
接
觸

到
不
同
性
質

的
稿
子
  

2
.學
習
的
東

西
不
同
，
可

增
加
經
驗
 

3
.增
加
自
己

的
工
作
能
力
 

B
.事
實
：
權
宜
僱
用

工
作
的
缺
點
 

1
.收
入
低
，

需
另
外
兼

差
 

2
.做
的
事
不

比
正
職
人

1
.福
利
不
完
整
 

2
.無
權
益
 

3
.沒
有
發
言
的

機
會
 

1
.壓
力
很
大
 

2
.缺
乏
來
自
工

作
團
隊
的
刺
激

及
互
相
交
流
新

知
 

1
.作
息
不
正
常
 

2
.收
入
不
穩

定
，
但
比
較
不

重
要
 

1
.時
間
比
較
有

限
制
 

2
.過
去
接
c
a
s
e

想
做
的
時
候
就

做
，
不
想
做
的

作
者
 

1
.工
作
被
指

派
，
自
主
性
比

較
不
夠
 

編
輯
 

1
.時
間
不
固

定
 

2
.雇
主
隨
時

(
2
4小
時
)交

付
工
作
 

1
.收
入
不
穩
定
 

2
.本
身
會
比
在
公
司
工

作
缺
少
一
些
保
障
，
如

勞
健
保
、
影
印
電
話
業

務
費
用
等
福
利
 

1
.工
作
不
穩
定
 

2
.沒
有
保
障
 

3
.與
新
出
版
社

合
作
時
風
險
很

大
，
會
遇
到
稿

1
.收
入
不
穩

定
 

2
.給
款
很
慢
 

3
.口
頭
上
的

約
定
，
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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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少
，
但
待

遇
比
較
低
 

3
.需
靠
自
己
自

我
成
長
 

4
.需
主
動
去
獲

得
新
知
 

時
候
就
可
以
休

息
 

3
.工
作
比
較
沒

有
保
障
 

4
.沒
有
什
麼
福

利
 

1
.覺
得
比
較
瑣

碎
 

2
.無
法
確
切
知

道
出
版
社
的
要

求
 

3
.難
將
編
輯
的

功
力
發
揮
極
致
 

3
.頭
一
年
經
濟
壓
力
滿

重
 

費
拿
不
到
或
打

折
扣
的
狀
況
 

4
.出
版
社
薪
資

支
付
緩
慢
 

5
.收
入
不
穩
定
 

若
沒
有
採
用

全
部
，
則
薪

資
會
有
落
差
 

A
.感
知
：
對
出
版
社

盡
到
的
義
務
 

1
.工
作
職

責
：
盡
速
將

工
作
作
品

趕
出
來
 

2
.全
力
配
合
 

3
.自
我
能
力

提
升
 

1
.將
事
情
順
利

完
成
 

1
.將
交
付
的
工

作
盡
力
完
成
 

2
.要
求
自
己
要

獲
取
新
知
 

3
.藉
由
工
作
提

升
自
己
的
能
力
 

1
.保
密
 

2
.準
時
交
件
 

3
.作
品
品
質
在

水
準
之
上
 

4
.配
合
態
度
更

積
極
 

5
.妥
善
掌
控
整

個
流
程
 

6
.逐
步
自
我
挑

戰
，
提
昇
自
我

能
力
 

1
.工
作
方
面
全

力
配
合
 

2
.準
時
交
件
 

3
.自
我
能
力
提

升
 

作
者
：
1
.依
照
出

版
社
的
企
劃
撰

寫
；
2
.完
全
按
照

出
版
社
需
求
完

成
任
務
；
3
.自
我

能
力
的
提
昇
；
4
.

保
密
；
5
.準
時
交

件
 

編
輯
：
1
.完
全
按

照
出
版
社
需
求

完
成
任
務
；
2
.

自
我
能
力
的
提

昇
；
3
.保
密
；
4
.

準
時
交
件
 

A
.感
知
：
權
宜
雇

用
人
員
都
會
被

當
成
廉
價
勞
工

來
用
 

1
.完
成
出
版

社
交
付
的
工

作
 

2
.作
品
如
有

問
題
需
修
正
 

3
.保
密
 

4
.自
我
能
力

的
提
升
 

1
.準
時
交
稿
 

2
.隨
時
回
報
進
度
及
處

理
狀
況
 

3
.自
己
能
力
的
提
升
 

4
.保
密
 

5
.不
能
一
稿
兩
投
 

1
.配
合
預
期
的

出
版
時
間
 

2
.符
合
內
容
方

面
的
要
求
 

3
.速
度
方
面
的

配
合
 

4
.品
質
優
 

5
.自
我
能
力
的

提
升
 

6
.保
密
 

1
.完
成
完
整

的
c
a
s
e

，
額

外
的
狀
況
不

佔
太
多
時
間

會
協
助
處
理
 

2
.準
時
交
件
 

3
.保
密
 

4
.自
我
能
力

的
提
升
 

5
.會
提
出
建

議
，
但
主
要

配
合
出
版
社
 

A
.感
知
：
出
版
社
應

有
的
責
任
 

1
.提
供
伙
食

費
 

2
.提
供
勞
健

保
 

3
.調
薪
 

1
.提
供
固
定
休

假
 

2
.薪
資
穩
定
 

3
.將
權
雇
人
員

納
入
績
效
評
估

1
.簽
約
 

2
.尊
重
專
業
 

3
.不
能
一
直
修

改
 

1
.交
付
業
務
時

清
楚
明
白
 

2
.不
能
不
斷
修

改
 

3
.公
司
內
部
對

1
.勞
健
保
 

2
.薪
資
方
面
需

考
慮
公
司
的
標

準
及
受
雇
者
的

希
望
待
遇
 

1
.雙
方
的
溝
通

管
道
順
暢
 

2
.要
求
說
明
清

楚
 

3
.送
書
 

1
.工
作
上
相

關
資
源
的
提

供
 

2
.準
時
付
款
 

1
.準
時
支
付
薪
資
 

2
.行
政
上
的
支
援
 

3
.額
外
支
出
的
補
助

(如
交
通
費
、
晤
餐
費
) 

4
.明
文
的
合
約
 

1
.交
付
業
務

時
，
合
作
的
方

式
、
費
用
的
支

付
在
合
作
之
初

要
說
清
楚
 

1
.準
時
支
付

薪
資
 

2
.合
作
方

式
、
內
容
、

要
求
要
事
先



 
11

1 

4
.培
訓
員
工
 的
機
制
 

4
.提
供
勞
健

保
、
旅
遊
等
基

本
的
福
利
 

該
交
付
業
務
，

理
念
想
法
一
致
 

4
.對
長
期
合
作

的
權
宜
僱
用
人

員
，
案
子
要
結

束
需
提
前
告
知
 

5
.簽
訂
合
約
，

雙
方
才
有
保
障
 

6
.稿
費
盡
量
準

時
發
放
 

7
.稿
費
發
放
有

問
題
應
告
知
，

如
權
僱
人
員
不

斷
索
取
薪
資
，

會
覺
得
有
去
要

錢
的
感
覺
，
感

覺
不
舒
服
 

8
.出
版
社
的
東

西
很
急
，
截
稿

時
，
權
宜
僱
用

人
員
趕
件
，
可

是
趕
完
後
，
相

對
受
到
的
拖
延

稿
費
的
對
待
，

會
使
其
心
理
不

平
衡
 

9
.尊
重
作
品
 

1
0
.
剛
畢
業
希

望
有
發
揮
的
空

間
，
較
重
視
自

3
.規
定
中
包
含

給
予
工
作
獎
金
 

4
.主
動
簽
定
合

約
 

5
.與
受
雇
者
溝

通
且
適
度
尊
重

專
業
 

4
.尊
重
專
業
 

5
.尊
重
專
業
 

2
.不
能
事
後
不

斷
修
改
 

3
.如
為
長
期
配

合
者
應
簽
訂
合

約
 

4
.如
為
短
期
，

基
於
已
經
跟
這

個
主
編
或
編
輯

已
經
有
信
任
的

關
係
跟
默
契
，

就
不
用
簽
約
 

5
.如
果
是
第
一

次
合
作
，
或
者

是
屬
於
說
像
是

作
者
，
就
必
須

簽
約
 

6
.準
時
付
款
 

7
.業
務
上
的
行

政
支
援
(如
長

途
電
話
費
) 

說
清
楚
 

3
.工
作
流
程

要
說
清
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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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權
，
工
作
後

可
溝
通
妥
協
，

配
合
出
版
社
 

1
1
.
出
版
社
提

供
資
料
整
理
不

完
整
，
會
影
響

受
雇
者
的
進
度
 

A
.感
知
：
與
出
版
社

間
的
關
係
 

1
.介
於
朋
友

與
利
益
交

換
之
間
，
兩

者
比
例
各

半
 

2
.希
望
與
同

一
家
公
司

合
作
，
因
為

喜
歡
該
環

境
、
可
多
學

習
-
-電
腦
方

面
的
技

能
、
編
輯
的

知
識
 

1
.各
取
所
需
 

2
.關
心
明
天
，
比

較
現
實
 

3
.不
見
得
希
望

與
出
版
社
有
長

期
合
作
的
關

係
，
要
看
環
境

是
否
合
適
 

1
.像
朋
友
 

2
.彼
此
共
生
的

關
係
 

3
.不
見
得
希
望

與
出
版
社
有
長

期
合
作
的
關

係
，
因
為
喜
歡

有
變
化
 

4
.彼
此
尊
重
 

5
.個
人
不
甘
願

於
在
公
司
裡
面

工
作
，
所
以
出

來
自
己
做
，
對

自
己
要
求
比
較

高
，
公
司
沒
有

辦
法
做
所
以
外

包
出
來
→
蠻
彼

此
尊
重
 

長
期
合
作
優

點
：
.默
契
夠
、
.

好
做
事
、
3
.工
作

時
效
高
 

長
期
合
作
的
缺

1
.像
朋
友
，
而

非
雇
主
 

2
.較
不
重
視
利

益
，
有
時
不
好

意
思
爭
取
自

己
利
益
 

3
.希
望
有
長
期

合
作
的
關
係
 

 長
期
合
作
(半

年
)型
態
的
優

點
 

1
.收
入
穩
定
 

2
.默
契
夠
，
溝

通
容
易
 

3
.作
品
品
質
較

好
 

4
.瞭
解
雙
方
的

能
力
及
需
求
 

長
期
合
作
(半

年
)型
態
的
缺

點
 

1
.薪
資
較
低
 

1
.像
朋
友
 

2
.利
益
交
換
的

成
分
較
小
 

3
.若
雙
方
配
合

感
覺
不
錯
，
希

望
有
長
期
合
作

的
關
係
 

長
期
合
作
的
優

點
 

1
.收
入
穩
定
 

1
.夥
伴
關
係
 

2
.出
版
社
成

長
，
受
雇
者
才

有
c
a
s
e

接
 

3
.出
版
社
產
品

賣
得
好
，
對
受

雇
者
也
有
好
口

碑
 

4
.非
忠
於
出
版

社
，
而
是
針
對

社
內
主
編
而
轉

換
出
版
社
 

1
.合
作
關

係
：
累
積
自

身
經
驗
、
不

斷
學
習
、
不

與
社
會
脫
節
 

2
.交
易
：
牽

涉
金
錢
，
較

少
 

3
.希
望
有
長

期
合
作
的
關

係
 

長
期
合
作
的

優
點
 

1
.默
契
夠
，

了
解
彼
此
需

求
 

2
.可
互
相
體

諒
 

3
.不
用
不
斷

解
釋
彼
此
的

狀
況
 

1
.對
等
的
合
作
關
係
 

2
.可
考
驗
個
人
的
業
務

能
力
 

3
.現
實
的
交
易
關
係
只

有
5
%，
但
最
重
要
 

4
.希
望
有
長
期
合
作
的

關
係
 

5
.長
期
經
營
彼
此
的
關

係
 

長
期
合
作
的
優
點
 

1
.受
雇
者
瞭
解
出
版
社

的
需
求
 

2
.容
易
掌
控
出
版
社
的

狀
況
 

3
.知
道
出
版
社
的
風

格
、
走
向
 

1
.比
較
現
實
 

2
.受
雇
者
處
於

比
較
被
動
位

置
，
接
受
然
後

配
合
 

3
.學
習
、
合
作

關
係
比
較
濃
，

因
為
感
興
趣
的

題
材
才
會
接
，

非
只
為
賺
錢
 

4
.希
望
有
長
期

合
作
的
關
係
，

因
為
工
作
比
較

穩
定
、
開
發
新

合
作
對
象
很
辛

苦
而
且
風
險

大
、
在
某
一
主

題
及
專
業
領
域

可
以
長
期
經
營
 1
.像
共
生
的

關
係
 

2
.出
版
社
人

手
不
夠
，
將
事

情
釋
放
出

來
，
然
後
由
權

雇
人
員
完
成
 

3
.合
作
成
分

比
較
濃
，
雙
方

共
同
完
成
事

情
 

3
.希
望
有
長

期
合
作
的
關

係
，
因
為
有
合

作
的
默
契
比

較
容
易
上

手
；
跟
不
同
的

出
版
社
就
要

重
新
去
評
估

他
的
狀
況
；
有

特
定
合
作
對

象
，
基
本
收
入

穩
定
，
並
可
有



 
11

3 

點
：
1
.無
趣
 

機
會
開
發
新

的
不
同
合
作

對
象
；
工
作
默

契
很
好
；
薪
資

的
給
付
安
全
 

A
.感
知
：
受
雇
者
感

受
之
出
版
社
對
彼

此
關
係
的
看
法
 

1
.朋
友
與
現

實
兩
種
關

係
各
半
 

2
.大
致
而
言

是
尊
重
專

業
 

3
.有
時
不
是

很
放
心
每

件
事
情
，
會

有
不
被
尊

重
的
感
覺
 

1
.像
用
具
 

2
.比
較
利
益
取

向
 

3
.不
完
全
尊
重

受
雇
者
，
有
些

事
情
受
雇
者
無

法
做
決
定
，
無

法
回
應
 

1
.希
望
作
品
上

有
不
一
樣
的
表

現
 

2
.希
望
受
雇
者

配
合
度
高
 

3
.希
望
受
雇
者

的
表
現
出
色
 

4
.對
受
雇
者
要

求
較
全
職
人
員

高
 

5
.希
望
受
雇
者

速
度
又
快
品
質

又
好
 

6
.蠻
彼
此
尊
重

的
，
他
們
會
用

麻
煩
你
幫
忙
我

們
，
這
邊
有
工

作
需
要
你
幫
忙
 

1
.像
朋
友
 

2
.出
版
社
對
權

宜
雇
用
人
員

比
較
現
實
，
無

提
供
福
利
，
但

要
求
權
雇
人

員
儘
速
提
供

作
品
。
 

1
.尊
重
受
雇
者
 

2
.合
作
的
氣
氛

比
較
濃
 

1
.像
救
火
隊
，

隨
時
支
援
出
版

社
 

2
.交
易
成
分
比

較
濃
 

3
.作
者
待
遇
較

好
：
因
被
視
為

長
期
深
耕
培
養

的
人
；
因
擁
有

的
資
源
(如
人

脈
、
能
力
)多
，

則
合
作
成
分
會

高
一
點
 

1
.合
作
關
係
 
1
.對
等
的
 

2
.銀
貨
兩
迄
很
少
 

3
.希
望
關
係
長
遠
 

4
.大
家
都
還
是
以
誠
信

為
原
則
 

1
.交
易
成
分
較

濃
 

2
.案
子
需
要
外

包
人
力
，
找
一

合
適
的
人
外
包
 

3
.不
會
長
期
經

營
 

4
.
c
a
s
e
 
b
y
 
c
a
s
e

 

1
.純
粹
的
交

易
關
係
較
濃

厚
 

2
.若
認
識
主

編
，
會
有
合

作
關
係
的
感

受
 

B
.事
實
：
多
家
合
作

的
經
驗
，
是
否
會
影

響
你
與
各
家
出
版

社
間
條
件
 

 
 

對
資
歷
有
影
響
 

1
.不
會
同
時
跟

很
多
同
質
性
的

出
版
社
合
作
 

2
.會
同
時
跟
不

同
質
性
的
出
版

社
合
作
 

會
影
響
 

1
.出
版
社
對
受

雇
者
能
力
上

信
賴
度
會
比

較
高
 

 1
.通
常
一
個
時

1
.除
了
定
期
契

約
合
作
外
，
同

時
有
接
c
a
s
e

做
 

2
.希
望
仍
保
留

關
係
 

3
.同
時
與
不
同

家
公
司
合
作
 

 
 

會
同
時
與
多
家
出
版

社
合
作
，
每
家
都
以
簽

約
方
式
 

1
.影
響
與
出
版

社
商
談
酬
勞
的

空
間
 

曾
同
時
與
多

家
出
版
社
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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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僅
與
一
家

出
版
社
合
作
 

2
.兩
家
以
上
出

版
社
的
東
西

不
可
重
疊
 

4
.同
時
與
不
同

家
公
司
合
作
的

身
分
不
會
影
響

酬
勞
的
洽
談
 

B
.事
實
：
酬
勞
的
支

付
標
準
 

 
1
.依
公
司
標
準
 

受
雇
者
期
望
 

2
.評
估
受
雇
者

的
表
現
後
，
加

薪
 

1
.依
公
司
標
準
 

2
.依
受
雇
者
的

要
求
評
估
 

3
.依
受
雇
者
的

報
價
 

4
.受
雇
者
的
資

歷
 

1
.依
公
司
的
標

準
 

2
.依
受
雇
者
的

作
品
 

3
.依
受
雇
者
之

前
的
資
歷
 

4
.依
受
雇
者
的

工
作
態
度
 

1
.依
公
司
標
準
 
 

1
.依
公
司
標

準
 

1
.依
公
司
標
準
 

2
.依
合
約
 

3
.依
受
雇
者
的
資
歷
 

1
.依
公
司
標
準
 

2
.依
受
雇
者
的

要
求
 

3
.依
受
雇
者
之

前
的
成
品
 

1
.依
公
司
規

定
 

2
.依
受
雇
者

的
要
求
 

B
.事
實
：
自
認
本
身

的
能
力
、
專
長
或
特

質
 

1
.有
文
書
方

面
的
證
照
 

2
.個
性
隨
合
 

3
.對
公
司
制

度
配
合
度

高
 

1
.溝
通
協
調
的

能
力
 

2
.有
創
意
 

1
.獨
立
作
業
 

2
.主
動
提
供
想

法
、
諮
詢
 

1
.工
作
效
率
高
 

2
.時
間
上
的
配

合
 

3
.個
性
溫
和
 

4
.溝
通
容
易
 

5
.不
會
因
為
作

品
被
修
改
而

有
情
緒
 

1
.專
業
能
力
受

肯
定
 

2
.人
格
方
面
不

錯
 

3
.配
合
度
高
 

4
.交
件
速
度
依

要
求
 

 
1
.耐
心
 

2
.細
心
 

3
.配
合
度
 

4
.編
、
寫
的

能
力
 

1
.索
取
的
費
用
較
低
 

2
.個
性
直
接
，
少
跟
出

版
社
凹
稿
酬
 

3
.配
合
度
高
 

4
.可
獨
立
作
業
 

5
.抗
壓
性
強
 

6
.溝
通
協
調
的
能
力
 

7
.專
業
能
力
夠
 

8
.配
合
不
同
調
性
的
出

版
社
提
供
不
同
性
質

的
作
品
 

1
.中
英
文
的
語

文
能
力
 

2
.之
前
在
職
場

上
(雜
誌
社
)的

採
訪
或
編
輯
經

驗
 

1
.溝
通
協
調

的
能
力
 

 

B
.事
實
：
出
版
社
願

意
持
續
合
作
的
因

素
 

1
.細
心
 

2
.負
責
 

1
.能
獨
立
解
決

問
題
 

1
.配
合
度
高
 

2
.時
間
上
的
配

合
 

3
.願
意
付
出
合

約
之
外
的
修
改
 

1
.工
作
效
率
高
 

2
.時
間
上
的
配

合
 

3
.個
性
溫
和
 

4
.溝
通
容
易
 

5
.不
會
因
為
作

1
.專
業
能
力
達

到
他
們
的
期
望
 

2
.時
間
上
的
配

合
 

1
.準
時
交
稿
 

2
.品
質
優
 

1
.如
期
交
稿
 

2
.內
容
品
質

優
 

1
.盡
到
自
己
的
義
務
-
-
-

 

2
.準
時
交
搞
 

3
.稿
件
品
質
優
 

1
.會
視
情
況
主

動
提
供
建
議
 

1
.準
時
交
稿
 

2
.作
品
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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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被
修
改
而

有
情
緒
 

6
.有
合
作
默
契
 

B
.事
實
：
首
次
合
作

的
準
備
 

1
.無
 

2
.單
純
就
喜

歡
出
版
社

這
樣
的
環

境
 

1
.自
己
的
語
言

能
力
 

2
.夠
獨
立
 

3
.溝
通
協
調
的

能
力
 

1
.提
供
個
人
作

品
要
求
出
版
社

先
看
過
 

2
.了
解
出
版
社

的
風
格
，
衡
量

彼
此
是
否
合
適
 

合
作
的
條
件
 

1
.
 
出
版
社
可
接

受
個
人
風
格
才

合
作
 

1
.提
供
個
人
作

品
 

2
.請
出
版
社
提

供
想
做
的
東

西
 

3
.了
解
出
版
社

的
風
格
 

B
.事
實
：
合
作

的
條
件
 

1
.受
雇
者
有
興

趣
的
題
材
 

1
.先
索
取
公
司

的
東
西
回
來
參

考
 

1
.看
出
版
社
的

作
品
 

2
.比
較
不
同
出

版
社
之
同
類
型

的
出
版
品
 

3
.了
解
出
版
社

的
作
品
脈
絡
 

1
.看
出
版
社

的
相
關
作

品
，
以
掌
握

寫
作
或
編
的

風
格
 

1
.了
解
出
版
社
的
路
線
 

2
.準
時
洽
談
案
子
 

1
.了
解
出
版
社

的
資
本
、
經
營

狀
況
、
組
織
架

構
 

2
.了
解
出
版
社

是
否
有
一
定
的

制
度
規
模
 

3
.了
解
出
版
社

出
的
作
品
是
否

符
合
個
人
興
趣
 1
.收
集
出
版

社
的
資
料
 

2
.了
解
出
版

社
的
風
格
 

3
.觀
察
其
作

品
的
品
質
，
以

推
測
其
要
求
 

4
.探
知
這
家

出
版
社
的
或

者
說
主
編
的

狀
況
條
件
 

5
.探
知
這
家

出
版
社
是
否

會
出
爾
反

爾
，
合
作
後
臨

時
交
派
其
他

工
作
 

B
.事
實
：
受
雇
者
自

認
須
加
強
的
能
力
 

 
1
.語
言
能
力
 

2
.對
產
業
環
境

的
了
解
 

3
.清
楚
業
務
流

程
的
操
作
 

4
.熟
悉
制
度
 

接
觸
新
的
東

西
，
常
去
看
雜

誌
，
因
為
雜
誌

的
資
訊
最
新
，

強
迫
自
己
去
看

一
些
很
新
的
東

西
，
不
要
都
在

一
個
窠
臼
裡
面
 

 
 

 
無
 

 
 

 

B
.事
實
：
有
無
合
作

經
驗
，
對
自
己
是
否

 
 

都
一
致
 

多
次
合
作
經

驗
的
出
版

都
一
致
 

無
，
無
論
有
無

合
作
過
態
度
都

合
作
過
的
出

版
社
：
控
制

多
次
合
作
經
驗
的
出

版
社
，
受
雇
者
仍
須
依

多
次
合
作
經
驗

的
出
版
社
，
受

多
次
合
作
經

驗
的
出
版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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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不
同
程
度
的
要

求
 

社
，
受
雇
者
仍

須
依
不
同
的

狀
況
做
調
整
 

合
作
過
的
出

版
社
，
心
情
會

比
較
輕
鬆
 

沒
合
作
過
的

出
版
社
，
心
情

會
比
較
嚴
謹
 

重
要
的
是
溝

通
的
窗
口
。
 

相
同
嚴
謹
 

品
質
 

沒
合
作
過
的

出
版
社
：
要

求
較
高
、
表

現
好
 

不
同
的
狀
況
做
調

整
，
以
維
護
自
己
的
名

聲
 

雇
者
仍
須
依
不

同
的
狀
況
做
調

整
 

基
本
上
都
是
一

樣
，
就
是
盡
量

配
合
他
們
希
望

的
時
間
及
他
們

希
望
呈
現
的
內

容
去
做
 

合
作
過
的
出
版

社
，
熟
悉
了
，

心
情
會
比
較
輕

鬆
 

沒
合
作
過
的
出

版
社
，
會
更
謹

慎
 

社
，
受
雇
者

仍
須
依
不
同

的
狀
況
做
調

整
 

都
相
同
，
都

依
據
不
同
的

要
求
，
做
調

整
 

B
.事
實
：
工
作
內
容
 1
.行
政
 

2
.協
助
編
輯
 行
銷
企
劃
助
理
 
插
畫
、
網
站
設

計
 

美
術
相
關
工

作
，
如
版
面
設

計
、
廣
告
設
計

等
等
 

繪
圖
、
封
面
設

計
、
設
計
工
作
 作
者
：
依
出
版

社
需
求
撰
寫
；

自
行
提
案
給
出

版
社
通
過
後
撰

寫
 

編
輯
：
批
改
、

審
閱
、
增
補
文

章
 

文
編
、
寫
作
 文
編
、
寫
作
、
採
訪
撰

稿
 

幫
忙
提
企
劃

案
、
資
料
蒐

集
、
文
字
整

理
、
作
者
、
編

輯
、
採
訪
撰
稿
 編
輯
、
撰
稿
 

期
望
出
版
社
提
供

的
工
作
場
所
 

1
.軟
硬
體
完

善
 

2
.工
作
空
間

大
一
點
 

1
.資
源
完
整
 
 

1
.固
定
的
位
置
 1
.提
供
工
作
所

需
的
硬
體
 

2
.配
合
工
作
的

需
求
 

 
 

1
.不
會
被
打
擾
的
座
位
 

2
.固
定
的
位
子
 

 
 

B
.事
實
：
出
版
社
實

際
的
管
理
 

1
.福
利
基
本

上
比
照
正

1
.規
範
工
作
時

間
 

1
.提
供
軟
硬
體

設
備
 

1
.薪
資
提
供
的

標
準
：
依
公
司

1
.勞
健
保
 

2
.薪
資
為
月
薪
 

1
.看
品
質
 

2
.多
溝
通
才
能

1
.
b
y
 
c
a
s
e

支

付
薪
資
 

1
.依
據
合
約
 

2
.薪
資
依
據
行
情
、
雙

1
.薪
資
提
供
的

標
準
：
依
公
司

1
.工
作
成
果

的
評
估
：
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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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人
員
(如

勞
健
保
、
加

班
津
貼
、
少

量
的
年

終
、
員
工
旅

遊
) 

2
.工
作
的
評

估
：
工
作
流

程
中
會
由

正
職
編
輯

再
看
過
，
以

此
管
控
 

3
.監
控
進

度
：
依
據
每

日
的
工
作

報
表
 

2
.有
勞
健
保
 

3
.旅
遊
比
照
眷

屬
，
提
供
小
額

補
助
 

4
.薪
資
每
月
支

付
 

5
.依
工
作
時
間

支
付
薪
資
 

6
.工
作
成
果
評

估
由
部
門
的
主

管
執
行
 

7
.監
督
管
理
由

部
門
的
主
管
管

控
，
若
業
務
量

過
重
會
調
整
 

2
.可
使
用
公
司

咖
啡
、
茶
等
 

3
.提
供
資
源
 

4
.不
需
打
卡
，
可

自
行
控
制
時
間
 

5
.彈
性
的
管
理
 

6
.支
付
錢
以

c
a
s
e
 
b
y
 
c
a
s
e

方

式
 

7
.支
付
標
準
依

照
出
版
社
的
規

定
 

8
.直
接
依
據
成

品
評
估
工
作
成

果
 

9
.配
合
度
 

1
0
.
準
時
交
稿
 

1
1
.
監
督
管
理
方

式
：
彼
此
主
動

聯
繫
 

1
2
.
簽
訂
合
約
，

受
雇
者
有
議
價

的
空
間
 

的
標
準
及
受

雇
者
的
配
合

程
度
 

2
.成
果
的
評

估
：
看
成
品
、

短
時
間
的
產

出
能
否
配

合
、
有
限
的
時

間
內
去
做
出

最
高
的
品
質
 

3
.進
度
的
監
督

管
理
：
雙
方
不

斷
保
持
聯
繫
 

4
.依
各
自
的
文

化
 

3
.薪
資
方
面
有

考
慮
公
司
的
標

準
及
受
雇
者
的

希
望
待
遇
 

4
.進
度
的
監
督

管
理
：
有
定
出

一
周
的
進
度
，

每
週
交
出
 

了
解
雙
方
的
要

求
 

3
.評
估
工
作
成

果
—
準
時
交

稿
、
配
合
度
、

品
質
 

4
.進
度
的
監
督

管
理
—
看
最
後

的
成
果
，
有
問

題
中
途
才
會
溝

通
 

2
.依
公
司
的

標
準
支
付
薪

資
 

3
.直
接
依
成

品
、
直
接
交

稿
、
合
度
等

評
估
工
作
成

果
 

4
.透
過
雙
方

不
斷
保
持
聯

繫
來
監
督
管

理
進
度
 

方
談
妥
的
 

3
.工
作
成
果
的
評
估
：

是
否
準
時
、
合
作
時
的

配
合
度
、
作
品
品
質
 

4
.進
度
的
監
督
管
理
：

彼
此
隨
時
保
持
聯
繫
 

的
標
準
、
雇
用

行
情
及
個
人
經

驗
 

2
.工
作
成
果
的

評
估
：
準
時
交

搞
、
作
品
品
質
 

3
.進
度
的
監
督

管
理
：
雙
方
不

斷
保
持
聯
繫
 

4
.無
福
利
，
僅

按
件
計
酬
，
作

者
的
話
如
果
不

是
賣
斷
則
另
外

有
版
稅
，
可
是

其
實
他
也
是
說

按
件
計
酬
的
一

種
阿
，
只
是
你

採
取
是
不
同
的

付
費
方
式
。
 

時
保
持
聯
繫
 

2
.管
理
的
部

分
較
鬆
散
 

3
.進
度
的
監

督
管
理
：
時

間
跟
進
度
的

中
間
聯
繫
 

B
.事
實
：
第
一
次
合

作
的
出
版
社
考
慮

的
條
件
 

 
1
.出
版
社
的
出

版
方
向
廣
泛
，

橫
跨
教
材
跟
一

般
書
 

2
.可
多
看
多
學
 

1
.東
西
有
趣
 

2
.他
們
的
作
品
 

3
.他
們
之
前
的

整
個
出
版
的
方

向
、
內
容
 

1
.出
版
社
過
去

的
作
品
品
質
 

2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型
態
 

3
.公
司
內
部
的

氣
氛
 

1
.對
工
作
內
容

感
興
趣
 

2
.工
作
環
境
不

錯
 

3
.薪
資
方
面
滿

意
 

1
.出
版
社
的
名

聲
 

2
.過
去
出
版
品

的
品
質
不
錯
 

1
.準
時
付
錢
 

2
.想
接
觸
新

題
材
 

3
.依
出
版
社

要
求
考
核
的

項
目
提
供
作

品
 

1
.準
時
付
錢
 

2
.出
版
社
的
出
版
理
念

或
出
版
方
向
 

3
.你
的
人
已
經
決
定
了

你
會
走
哪
個
路
線

了
，
作
者
本
身
他
的
一

個
技
能
，
包
括
他
的
價

1
.了
解
一
下
出

版
社
的
風
評
 

2
.出
版
社
財
務

狀
況
是
否
正
常
 

3
.挑
自
己
感
興

趣
的
題
材
 

4
.價
格
符
合
自

1
.出
版
方
向
 

2
.出
版
內
容

想
再
多
接
觸
 

3
.薪
資
的
發

放
方
式
(現

金
、
開
票
—

票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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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出
版
社
名

聲
 

5
.聯
繫
的
人

不
錯
 

6
.合
作
方
式

(如
取
稿
方

式
)可
互
相

配
合
 

7
.酬
勞
滿
意
 

值
觀
，
包
括
他
的
文

化
，
會
決
定
他
可
以
走

哪
個
路
線
 

4
.公
司
的
名
聲
 

己
的
要
求
 

B
.事
實
：
長
期
合
作

的
出
版
社
考
慮
是

否
繼
續
合
作
的
原

因
 

1
.符
合
自
己

的
興
趣
 

2
.環
境
單

純
，
為
受
雇

者
喜
歡
的

環
境
 

3
.適
合
自
己

的
環
境
 

4
.可
多
學
習

-
-電
腦
方
面

的
技
能
、
編

輯
的
知
識
 

不
繼
續
合

作
原
因
：
 

1
.待
遇
太
低
 

2
.沒
有
調
薪
 1
.出
版
社
環
境

完
整
 

2
.出
版
社
提
供

教
育
訓
練
 

3
.穩
定
的
福
利
 

4
.穩
定
的
資
源
 

5
.辦
公
室
的
團

隊
向
心
力
夠
 

6
.可
多
看
多
學
 

7
.有
無
其
他
可

提
供
繼
續
學
習

的
地
方
 

1
.是
否
很
好
配

合
 

2
.溝
通
管
道
是

否
通
暢
 

1
.不
以
錢
為
第

一
考
量
 

2
.喜
歡
與
可
溝

通
、
尊
重
他
人

的
出
版
社
合

作
 

3
.不
喜
歡
與
氣

焰
高
的
出
版

社
合
作
 

4
.拖
欠
稿
費
 

5
.溝
通
窗
口
不

夠
尊
重
受
雇

者
 

1
.工
作
困
難
度

太
高
 

1
.拖
欠
稿
費
 

2
.冒
用
作
品
 

1
.自
己
時
間

是
否
允
許
 

2
.個
人
有
其

他
的
規
劃
 

3
.價
格
不
滿

意
 

1
.人
情
 

2
.付
款
準
時
 

3
.會
不
會
凹
作
者
 

4
.很
有
效
率
，
不
能
改

太
多
次
 

1
.是
否
有
拖
欠

稿
費
或
不
付
稿

費
的
狀
況
 

2
.合
作
過
程
是

否
愉
快
 

1
.之
前
合
作

經
驗
愉
快
 

2
.薪
資
滿
意
 

3
.溝
通
良
好
 

4
.薪
資
的
發

放
方
式
(現

金
、
開
票
—

票
期
) 

B
.事
實
：
希
望
合
作

的
出
版
社
有
什
麼

組
織
文
化
或
環
境

氣
氛
 

1
.出
版
社
的

作
品
受
消

費
者
肯
定
 

2
.同
事
關
係

很
好
 

1
.團
隊
合
作
 

2
.公
司
是
很
有

默
契
的
 

3
.部
門
跟
部
門

間
的
協
調
很
好
 

1
.活
潑
 

2
.有
人
情
味
 

3
.有
彈
性
的
 

都
可
以
增
長

見
識
，
什
麼
樣

的
組
織
文
化

都
可
以
接
受
 

1
.同
事
之
間
處

的
好
一
點
 

2
.大
家
的
目
標

一
致
，
向
心
力

強
 

1
.尊
重
 

2
.人
文
氣
息
濃
 

3
.環
境
整
齊
 

4
.合
作
的
氣
氛
 

1
.對
受
雇
者

影
響
少
 

2
.學
習
型
的

組
織
 

3
.願
意
幫
助

1
.交
朋
友
 

2
.尊
重
 

3
.團
隊
的
經
營
，
跟
作

者
保
持
一
個
還
不
錯

的
關
係
 

1
.尊
重
外
包
特

約
的
人
 

2
.希
望
出
版
社

也
是
很
專
業

的
，
提
供
學
習

1
.你
跟
主
編

的
合
作
，
比

較
像
朋
友
 

2
.學
習
性
比

較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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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溝
通
容
易
 

3
.循
序
漸
進
很

有
序
 

4
.如
不
在
出
版

社
工
作
，
不
要

求
她
們
的
組
織

文
化
 

受
雇
者
成
長
 4
.付
錢
準
時
 

5
.樂
意
提
供
資
源
的
協

助
 

6
.維
持
長
期
合
作
的
關

係
 

的
機
會
 

3
.有
團
隊
合

作
氣
息
 

其
他
感
知
 

在
公
司
待

很
久
，
薪
資

比
不
上
剛

進
來
的
編

輯
 

 
受
雇
者
覺
得
 

1
.要
生
存
必
須

接
受
這
種
挑
戰
 

2
.個
人
能
力
高

於
公
司
內
部
的

員
工
 

 
 

 
 

 
A
.感
知
 

如
為
長
期
穩
定

的
合
作
，
應
比

照
正
職
人
員
，

只
是
上
班
方
式

不
同
 

提
供
勞
健
保
、

績
效
獎
金
、
調

薪
、
開
放
更
多

的
施
展
空
間
 

A
.感
知
：
期
望

與
出
版
社
間
的

關
係
 

1
.尊
重
專
業
 

2
.長
期
穩
定
 

3
.比
較
有
保
障
 

4
.不
只
是
說
按

件
計
酬
這
樣
子

的
關
係
 

5
.期
望
整
個
環

境
例
如
說
出
版

社
也
能
夠
制
度

化
的
將
外
包
特

約
的
人
納
入
管

A
.感
知
：
接

觸
每
件
新

C
A
S
E
，
你
會

覺
得
你
好
像

多
得
到
一
些

東
西
，
感
覺

有
收
穫
 

希
望
合
作
夥

伴
保
持
愉
快

的
工
作
氣

氛
，
以
免
配

合
上
有
困
難
 

需
要
跟
合
作

夥
伴
溝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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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制
度
中
，
提

供
一
套
福
利
或

開
放
更
多
的
發

揮
空
間
 

其
他
事
實
 

背
景
：
之
前

從
事
與
出

版
無
關
的

工
作
 

 
 

 
 

 
 

B
.事
實
：
雙
方
的
關
係
 

1
.受
雇
者
做
好
時
間
管

理
，
不
讓
出
版
社
知
道

其
忙
碌
狀
況
，
以
利
接

c
a
s
e

 

2
.這
一
行
大
家
都
很
敬

業
，
沒
人
會
拿
自
己
的

名
聲
開
玩
笑
 

3
.出
版
社
間
會
互
通
有

無
，
是
一
種
無
形
制
衡

的
力
量
 

B
.事
實
：
 

1
.搭
配
的
合
作
對
象
可

以
自
己
指
定
，
有
時
公

司
會
指
派
 

2
.與
公
司
確
認
搭
當
的

對
象
 

3
.先
跟
公
司
確
認
狀

況
，
有
基
本
溝
通
，
確

認
後
才
會
執
行
，
不
會

先
斬
後
奏
 

 
B
.事
實
：
自

由
工
作
者
彼

此
消
息
會
互

通
有
無
 

B
.事
實
：
現

有
全
職
工
作

的
影
響
 

1
.工
作
穩

定
，
有
基
本

的
收
入
 

2
.有
機
會
可

多
學
習
或
增

加
自
己
的
經

驗
 

3
.挑
自
己
有

興
趣
的
稿
件
 

4
.有
挑
戰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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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書面回答訪談之內容整理 

 K1君 L2君 K3君 K4君 K5君 

性別 女 女 女 女 男 

年齡 39 34 24 21 30 
婚姻狀況 已婚 已婚 單身 單身 單身 
權宜雇用年資 10幾年 3-4年 1-2年 1-2年 5年 

B.事實：屬於何種

權宜雇用人員 

外包排版打字 獨立業務承包

者(SOHO) 

部分工時人員 季節性臨時人

員 

獨立業務承包

者 

B.事實：接受權宜

僱用工作原因 

工作時間自由、自

己興趣 

工作時間較調

性 

保持競爭力、兼

顧理想做自己

想做的事滿足

成就感、拓展生

活層面  

時間彈性、擴展

生活層面、打發

時間 

時間上有彈性 

B.事實：權宜僱用

工作的優點 

發揮自己所長 時間上較具調

性，較能自己安

排利用 

時間彈性、心理

負擔較正式雇

用員工輕 

時間較彈性 接受工作的挑

戰性高 

B.事實：權宜僱用

工作的缺點 

有時價錢較低 收入較不穩

定，壓力亦較大  

福利較少、工作

內容較無法深

入了解行業型

態 

因為是屬季節

性，所以非寒暑

假時工作較少 

有做才有收

入，沒有例假日

與休假的區別 

A.感知：對出版社

盡到的義務 

配合公司需求 將稿件做到最

好的狀況並準

時交稿以免錯

過出版時間 

配合要求完成

任務(包含提升

技能及知識) 

配合要求完成

任務、準時交件  

準時交件 

A.感知：出版社應

有的責任 

提供勞健保 可用資源充足

及充分的稿件

來源和稿酬的

合理性 

合理待遇及福

利、員工培訓、

激勵措施 

經濟或物質條

件如待遇或資

源上的協助、工

作保障如合約

的簽訂、應提供

的福利如勞健

保、尊重員工、

讓我擁有自主

權 

經濟或物質條

件如待遇或資

源上的協助 

A.感知：與出版社

間的關係 

1.交出成品而出版

社支付薪資 

2.希望有長期合作

的關係，因為固定

收入、配合度佳 

1.彼此合作追求

雙贏的合作關

係 

2.希望有長期合

作的關係，因為

如此一來稿源

充足也不用擔

心會有無案件

可接的情況 

3.長期合作優

點：彼此容易了

對於合作的出

版社來說、權宜

雇用人員與其

本身僅為純粹

利益交換的關

係 

不希望長期合

作 

長期合作的優

點：較熟悉相關

事務容易上

交出成品而出

版社支付薪

資、純粹的利益

交換、彼此合作

追求雙贏、對等

的合作關係 

希望有長期合

作的關係，因為

溝通容易、較穩

定性 

對等的合作關

係 

希望有長期合

作的關係，因為

有固定工作量

來源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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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各自的需求

與要求，而不需

一再重複合作

方面應注意事

項 

手、較有機會深

入合作 

B.事實：多家合作

的經驗，是否會影

響你與各家出版

社間條件 

 不會，因各家的

條件均是一獨

立的 

  不會 

B.事實：酬勞的支

付標準 

依業界行情 大部份以出版

社報的價為

主，但若遇不合

理時亦會提出

自己的意見或

就不承接 

剛開始可依公

司標準、而後以

工作績效調整 

依公司標準 依你的需求(精

緻度、完整度) 

B.事實：自認本身

的能力、專長或特

質 

專業能力強、作品

品質優、溝通容易 

專業方面的經

驗 

容易溝通、做事

效率高、專業能

力中上、有意願

學習 

溝通容易 作品品質優 

B.事實：出版社願

意持續合作的因

素 

配合度高、準時交

件 

準時交稿及優

良的品質，雙方

之間的默契也

相當重要 

配合度高、具獨

立操作能力、可

溝通 

配合度高、準時

交件 

配合度高、準時

交件 

B.事實：首次合作

的準備 

出版社的出版方

向 

了解該出版社

並準報價單及

以前做過成品 

查看其相關作

品及發展歷史 

探聽其名聲 留意該出版社

的出版方向、至

市面上看他們

的出版品、探聽

其名聲 

B.事實：受雇者自

認須加強的能力 

不同案子加強自

己的專業能力 

每一本書都需

視同第一次合

作，對任何細節

方面還是要詳

細了解 

專業能力提升 依不同案子加

強自己的專業

能力 

依不同案子加

強自己的專業

能力 

B.事實：有無合作

經驗，對自己是否

有不同程度的要

求 

多次合作比較有

默契 

應該是端視第

一次合作的廠

商方面應注意

的事項去做修

訂，因為大部份

出版社之間的

需求還是或多

或少會有所不

同的 

剛開始較為嚴

謹、多次合作較

有默契後希望

能主導合作事

件 

第一次合作會

比較嚴謹、多次

合作比較有默

契 

無差異都會視

同第一次合作 

B.事實：工作內容  排版、打字 不同的出版社

需負責的項目

均不太一樣，會

差異頗大的（所

業務助理、行銷

企劃助理及其

他臨時支援工

作 

教具製作、包

裝、整合 

平面廣告設

計、插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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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應該是從作

者催稿到完稿

前的各項相關

的工作項目均

包括在內） 

期望出版社提供

的工作場所 
  至出版社工

作、期望中優良

工作場所包含

方便完整的硬

體設施及穩定

的工作氣氛 

至出版社工

作，輕鬆無壓力

的環境 

舒適的場所、有

豐富足夠的參

考資料 

B.事實：出版社實

際的管理 

1.給薪方式— 按件

計酬 

2.薪資標準— 依據

技能，公司內定價

錢，依難易度而分 

3.評估工作成果—

可以接受 

4.看工作品質及配

合度 

簽訂長訂合作

的契約，並每年

有固定的本

數，且會先談好

價錢並簽約 

1.給薪方式— 每

月電匯支付 

2.薪資標準— 依

公司薪資制度 

3.評估工作成

果— 要求提供

工作清單 

4.進度的監督管

理— 包含出

勤、工作績效、

以各部門主管

評斷為主 

1.給薪方式— 每

月定期付薪二

次 

2.薪資標準— 依

公司薪資制度 

3.評估工作成

果— 有無準時

交件、工作態度 

4.進度的監督管

理— 授權者現

場監督 

5. 勞健保 

6.工作速度 

1.給薪方式— 開

立支票 

2.薪資標準— 依

據技能 

3.評估工作成

果— 與其他的

聘僱人員比較 

4.進度的監督管

理— 電話聯繫 

5.平等對待 

A.感知：受雇者感

受之出版社對彼

此關係的看法 

彼此僅有利益交

換的關係 

在合作過的出

版社中有些會

表現出很尊

重，但有的就覺

得只是利益交

換而己 

彼此僅有利益

交換的關係 

彼此僅有利益

交換的關係、對

等的合作關係 

對等的合作關

係 

B.事實：第一次合

作的出版社考慮

的條件 

出版社名聲優、準

時付款 

價錢合理，準時

付款及會談時

的被接受度 

出版社名聲及

合作對象是否

適合 

出版社名聲

優、準時付款 

認同他的出版

理念、出版方

向、出版社名聲

優、準時付款 

B.事實：長期合作

的出版社考慮是

否繼續合作的原

因 

付款不准時 出現不合理的

要求或藉故扣

錢並無形中增

加原本不包含

其中的工作量 

工作環境及氣

氛、工作內容 

付款不准時 付款不准時、交

付的工作常變

動、主管審核的

方式與態度 

B.事實：希望合作

的出版社有什麼

組織文化或環境

氣氛 

活潑、同事關係良

好 

同事關係良好 團隊工作、完善

制度(對於權宜

雇用人員) 、同

事相處融洽、分

工清楚 

輕鬆、有趣、活

潑、團隊分享、

同事關係良好 

輕鬆、有趣、活

潑、團隊分享、

同事關係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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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前測項目分析結果 

一、雇主的責任義務之項目分析 
題項 T值  
1. 準時支付薪資 2.70 * 
2. 薪資發放如有問題，應事先告知 1.72 ** 
3. 薪資標準，除出版社標準外，也要考量權雇人員的要求，待遇要合理 5.84 *** 
4. 交付業務時，工作要求及流程要說明清楚 5.27 *** 
5. 合作的方式、費用的支付在合作之初要說清楚 2.80 *** 

6. 公司內部對交付的業務，理念及作法一致 5.15 *** 
7. 交付業務後，不能不斷修改 6.97 *** 
8. 出版社提供的資料與訊息要完整 5.01 *** 
9. 對長期合作的權雇人員，如案子要結束需提前告知 5.38 *** 
10. 雙方的溝通管道順暢 5.88 *** 
11. 按照勞基法，提供最基本的福利，如勞健保 4.91 *** 
12. 提供伙食費、員工旅遊、尾牙等優於勞基法的福利 3.85 *** 
13. 將權雇人員納入績效評估的機制，依工作表現提供績效獎金或調薪 9.32 *** 
14. 提供額外工作的報償 5.07 *** 
15. 提供工作上需要的相關資源(如不被打擾的座位、電腦、美工用具等) 7.12 *** 
16. 額外支出的補助(如長途電話費、影印費、交通費、誤餐費等) 6.34 *** 
17. 配合案子提供所需要的支援(如發公文) 4.48 *** 
18. 第一次合作一定要簽訂合約 5.08 *** 
19. 主動提供明文的合約 4.81 *** 
20. 合約需依受雇者的需求而做調整 4.65 *** 
21. 長期的合作關係需簽定合約 4.06 *** 
22. 短期的合作關係需簽定合約 3.49 ** 

23. 提供訓練課程使您在這行業中很專業，並為您準備其他的機會 8.28 *** 
24. 提供工作上適當的訓練 6.29 *** 
25. 依據您的能力，提供成為全職人員的機會 5.30 *** 
26. 依據您工作成果的表現，給予再合作的機會 5.28 *** 
27. 提供機會讓您表達意見或看法 6.36 *** 
28. 適度的採納您對案子的意見 6.49 *** 
29. 尊重您的作品，要修正需詢問您的意見 6.05 *** 
 
 
 
二、員工的責任義務之項目分析 
題項 T值  
1. 準時完成交付的工作 5.06 *** 
2. 掌握工作的進度 5.38 *** 
3. 完全依照出版社的要求，完成任務(含編寫作品或行政工作) 3.04 ** 
4. 服從公司的指示，即便他們的指示並不是很明確 2.36 * 

5. 工作內容或品質符合出版社的要求 5.76 *** 

註：*表 P﹤0.05, **表P﹤0.01, ***表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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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作或作品如有問題，需處理完善 3.96 *** 
7. 需隨時回報進度及處理狀況 3.49 ** 
8. 讓出版社隨時可連絡到 3.33 ** 

9. 與出版社聯繫主管隨時保持聯絡 5.02 *** 
10. 主動藉由各種管道獲取新知 9.20 *** 
11. 主動參與提升能力課程或活動 9.14 *** 
12. 藉由接不同性質的工作提升自己的能力 7.36 *** 
13. 不斷的提昇自已的技能與知識 6.93 *** 
14. 不管對內或對外，均能保守公司之機密 4.97 *** 
15. 不可洩漏與公司立場矛盾的訊息 4.48 *** 
 
 
 
三、勞雇雙方關係的本質之項目分析 
題項 T值  
1. 雖然不常獲得應有之重視，我仍相信日後終會被肯定 2.31 * 
2. 我覺得與出版社之關係純屬我提供勞務而出版社支付薪資 4.66 *** 
3. 因為相信出版社一定會善待我，故會為出版社爭取最大利益 1.14  
4. 我只重視出版社目前所給我的，而不在乎日後的發展 2.93 ** 
5. 我的薪資與所付出之心力相當 1.55  
6. 除非出版社善待我，否則我不想全力以赴 5.60 *** 
7. 我與出版社間的關係，建立在互信之基礎上 1.64  
8. 我非常重視在出版社內，我的貢獻與收獲是否成正比 3.52 ** 
9. 若出版社會給予應有之獎勵，則我願辛勞付出 3.00 ** 
10. 我很擔心出版社對我的一切努力不會給予應有之回報 5.28 *** 
11. 出版社提供給我累積自身經驗、不斷學習、不與社會脫節的機會，所以我願
意跟出版社合作 

1.30  

12. 我只期望出版社給予我應得之工作酬勞 2.66 * 
13. 出版社人手不夠，將事情釋放出來，然後由權雇人員完成，雙方是共利的關
係 

4.93 *** 

14. 出版社與我之間，互相各取所需 5.29 *** 
15. 我覺得跟出版社之間是彼此合作追求雙贏、對等的合作關係 2.92 ** 
16. 出版社與我純粹是工作上的關係，對這份工作我並未投入多少情感 2.87 ** 
17. 我會長期經營跟出版社之間的關係 0.84  
18. 我聽命行事純粹因為出版社付我薪水 2.60 * 
19. 我會考量今日的作為，以免影響日後我與該出版社合作的機會 2.34 * 
20. 我覺得跟出版社之間是關心明天，比較現實 1.32  
21. 為了在某一主題及專業領域可以長期經營，我希望跟同一家出版社長期合作 3.27 ** 
22. 我喜歡有變化，不希望與出版社有長期合作的關係 2.74 * 
23. 由於開發新合作對象很辛苦而且風險大，所以我喜歡跟合作過的出版社維持
長期的關係 

4.79 *** 

 
 
四、受雇者對所受待遇之感受之項目分析 
題項 T值  

1. 出版社準時支付我薪資 4.02 *** 
2. 出版社薪資發放有問題，事先告知我 4.22 *** 
3. 出版社薪資標準，除出版社標準外，也要考量我的要求，待遇合理 6.70 *** 

註：*表 P﹤0.05, **表P﹤0.01, ***表P﹤0.001 

註：*表 P﹤0.05, **表P﹤0.01, ***表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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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出版社交付業務時，工作要求及流程說明清楚 6.06 *** 
5. 合作的方式、費用的支付在合作之初，出版社有清楚說明 4.96 *** 
6. 出版社內部對交付的業務，理念及作法一致 4.90 *** 
7. 出版社交付業務後，不會不斷修改 3.31 ** 

8. 出版社提供的資料與訊息完整 5.13 *** 
9. 出版社跟我長期合作，當案子結束前需事先告知我 6.65 *** 
10. 出版社的聯繫窗口(主編、編輯、部門主管)跟我有默契、溝通關係順暢 3.85 ** 

11. 出版社依據勞基法提供我基本的福利，如勞健保等 4.34 *** 
12. 出版社提供優於勞基法的福利給我，如伙食費、員工旅遊、尾牙等 5.38 *** 
13. 出版社將我納入績效評估的機制，出版社依工作表現提供績效獎金或調薪 5.90 *** 
14. 出版社提供給我額外工作的報償 4.61 *** 
15. 出版社提供我工作上需要的相關資源(如不被打擾的座位、電腦、美工用具

等) 
3.88 ** 

16. 出版社提供我額外支出的補助(如長途電話費、影印費、交通費、誤餐費等) 4.02 *** 
17. 出版社配合案子提供我所需要的支援(如發公文) 4.88 *** 
18. 出版社跟我第一次合作會簽訂合約 4.53 *** 
19. 出版社主動提供明文的合約 5.00 *** 
20. 出版社提出的合約會依我的需求而做調整 7.76 *** 
21. 出版社跟我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時會簽定合約 5.28 *** 
22. 出版社跟我建立短期的合作關係時會簽定合約 3.78 *** 
23. 出版社提供訓練課程使我在這行業中很專業，並為我準備其他的機會 3.98 *** 
24. 出版社提供給我工作上適當的訓練 4.76 *** 
25. 當我工作成果評估良好時，出版社給予優先轉為全職人員的獎勵 3.08 ** 

26. 當我工作成果評估良好時，出版社給予優先給予再合作機會的獎勵 4.93 *** 
27. 出版社提供機會讓我表達意見或看法 5.01 *** 
28. 出版社適度的採納我對案子的意見 6.88 *** 
29. 出版社尊重我的作品，要修正需詢問我的意見 6.12 *** 
30. 出版社認為我像救火隊，需隨時支援出版社 4.51 *** 
31. 出版社對待我比較現實，無提供福利，但要求我儘速完成任務 5.14 *** 
32. 出版社對待我比較利益取向，純粹的交易關係較濃厚 5.03 *** 
33. 出版社認為與我之間是共利關係，因為我協助他們，為其分擔其社內無法按

時完成或無能力完成的工作 
7.71 *** 

34. 由於對我的了解以及合作默契，出版社希望與我的關係長遠 6.12 *** 
35. 出版社看待與我之間為對等的合作關係 5.18 *** 

 註：*表 P﹤0.05, **表P﹤0.01, ***表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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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研究問卷 
 
 
 
 
 
 
 
 
 
 
 
 
 
 
 
 
 
 
 
第一部分 工作脈絡因素 
說明：請針對下列各項敘述，依個人情況勾選您的看法。 

1. 請問您屬於哪一種權宜雇用人員？(請選擇單一身分填寫) 

□部份工時人員(如工讀生、行政助理、企劃編輯助理等)   

□臨時人員(如特約作者、特約美編、特約攝影⋯) 

□定期契約人員(如特約作者、特約美編、特約攝影⋯)   □其他(請說明)            

2. 您工作的業務內容為： 

□創意性(作家、編輯、美術設計、翻譯、攝影、插畫⋯)  

□勞務性(打字、排版、教具包裝⋯)   

□業務支援(編輯助理、行政助理、電腦維修⋯)      □其他(請說明)             

3. 您從事權宜雇用工作的原因為：(可複選) 

□需要照顧家庭  □多接一份工作    □不想與社會脫節         □找不到全職工作    

□無法全時工作  □想先了解業界    □兼顧理想做自己想做的事 □滿足成就感          

□打發時間      □拓展生活層面    □喜歡這樣的工作型態     □時間具彈性 

□挑戰性高      □保持競爭力      □其他(請說明)                   

親愛的朋友您好： 
  這是一份研究圖書出版業權宜雇用受僱者的心理契約內涵的問卷，目的在了解圖
書出版業權宜雇用受僱者心理契約的內涵及其各項影響心理契約因素。心理契約意
指權宜雇用受僱者對組織與個人雙方之權利與義務的認知。權宜雇用指出版社為特
定任務或管理需要而運用的非全職或非經常性之雇用安排，如部份工時人員、臨時
人員、定期契約人員等。 
本問卷採不記名填答，您所提供的資料僅供學術上研究分析之用，絕不對外公
開，請您安心填答。問卷約須15分鐘即可完成，期盼您填答確實的資料。研究報
告完成之後將可供學術上後續研究及實務界參考運用，會是有用的公共資產。謝謝
您的幫忙，敬祝   
身心健康，萬事如意！  

委託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執行單位：南華大學出版事業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萬榮水博士 
研 究 生：謝婉婉 

若您對問卷內容有任何問題請連絡：謝婉婉 
電話：(日)05-2721001轉1437 (夜)05-2721001轉6328 (手機)0982263721   
電子信箱：wwshieh@mail.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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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在出版業之內擔任權宜工作的總共年資是 

□1年以下   □1-3年   □3-5年   □5-7年   □7-10年   □10年以上 

5. 您合作的出版社所在地區是  □北部 □中部  □南部  □其他(請說明)                 

6. 您是否有到出版社內工作？  □是   □否 

7. 您是否另外有全職工作？    □是   □否 

8. 您是否曾經有過全職工作？  □是，全職工作的年資為     年     □否 

9. 您是否喜歡權宜雇用的工作型態？   □是  □否 

10. 您是否同時與多家出版社保持合作關係？   □是   □否 

11. 您接受權宜雇用工作，是因為沒有合意的全職工作？   □是  □否 

12. 若有全職機會，您是否仍然會優先考慮接受權宜工作？ □是   □否 

 

第二部分 受僱者對勞雇雙方權利義務的認知 

2-1出版社的責任義務 
當您與出版社開始合作，你們之間各有自己的權利義務，根據您的經驗，下列項目，不管

該出版社有沒有做到，您覺得出版社應該要負責的程度為何？請勾選您的看法。 

 不
是
雇
主
的
責
任 

雇
主
無
法
完
全
免
責 

雇
主
有
一
部
份
的
責
任 

大
部
份
是
雇
主
的
責
任 

完
全
是
雇
主
的
責
任 

1. 準時支付薪資⋯⋯⋯⋯⋯⋯⋯⋯⋯⋯⋯⋯⋯⋯⋯⋯⋯⋯⋯⋯⋯⋯⋯⋯ □ □ □ □ □ 

2. 薪資若延遲發放，須事先告知⋯⋯⋯⋯⋯⋯⋯⋯⋯⋯⋯⋯⋯⋯⋯⋯⋯ □ □ □ □ □ 

3. 交付業務時，工作要求及流程要說明清楚⋯⋯⋯⋯⋯⋯⋯⋯⋯⋯⋯⋯ □ □ □ □ □ 

4. 超出原定交付業務的修改工作或額外工作，需另外提供酬勞⋯⋯⋯⋯⋯ □ □ □ □ □ 

5. 出版社提供的資料與訊息要完整⋯⋯⋯⋯⋯⋯⋯⋯⋯⋯⋯⋯⋯⋯⋯⋯ □ □ □ □ □ 

6. 尊重你的作品或工作，適度採納您提出的意見⋯⋯⋯⋯⋯⋯⋯⋯⋯⋯⋯ □ □ □ □ □ 

7. 提供伙食費、員工旅遊、尾牙等優於勞基法的福利⋯⋯⋯⋯⋯⋯⋯⋯⋯ □ □ □ □ □ 

8. 將權雇人員納入績效評估的機制，依工作表現提供績效獎金或調薪⋯⋯ □ □ □ □ □ 

9. 提供工作上需要的相關資源(如發公文、不被打擾的座位、美工用具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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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是
雇
主
的
責
任 

雇
主
無
法
完
全
免
責 

雇
主
有
一
部
份
的
責
任 

大
部
份
是
雇
主
的
責
任 

完
全
是
雇
主
的
責
任 

10. 額外支出的補助(如長途電話費、影印費、交通費、誤餐費等)⋯⋯⋯ □ □ □ □ □ 

11. 盡可能將彼此的約定明文化(簽訂合約)⋯⋯⋯⋯⋯⋯⋯⋯⋯⋯⋯⋯⋯ □ □ □ □ □ 

12.提供或贊助適當的訓練課程，使您更為專業⋯⋯⋯⋯⋯⋯⋯⋯⋯⋯⋯⋯ □ □ □ □ □ 

13.依據您的能力，提供成為全職人員的機會⋯⋯⋯⋯⋯⋯⋯⋯⋯⋯⋯⋯⋯ □ □ □ □ □ 

14.依據您工作成果的表現，提供再合作的機會⋯⋯⋯⋯⋯⋯⋯⋯⋯⋯⋯⋯ □ □ □ □ □ 

 

2-2員工的責任義務 
根據您的經驗，下列項目，不管出版社有沒有要求，您覺得自己應該對出版社負責的程度

為何？請勾選您的看法。 

 不是您
的責任 

您無法
完全免
責 

您有一
部份的
責任 

大部份
是您責
任 

完全是
您的責
任 

1. 準時完成出版社交付的工作⋯⋯⋯⋯⋯⋯⋯⋯⋯⋯⋯ □ □ □ □ □ 

2. 完全依照出版社的要求，完成交派工作(含編寫作品或

行政工作) ⋯⋯⋯⋯⋯⋯⋯⋯⋯⋯⋯⋯⋯⋯⋯⋯⋯⋯⋯ 
□ □ □ □ □ 

3. 工作或作品如有問題，需妥善處理完畢⋯⋯⋯⋯⋯⋯ □ □ □ □ □ 

4. 隨時回報進度及處理狀況⋯⋯⋯⋯⋯⋯⋯⋯⋯⋯⋯⋯ □ □ □ □ □ 

5. 必須讓出版社隨時可連絡到(與出版社隨時保持聯絡) □ □ □ □ □ 

6. 主動藉由各種管道獲取新知⋯⋯⋯⋯⋯⋯⋯⋯⋯⋯⋯ □ □ □ □ □ 

7. 主動參與提升能力的課程或活動⋯⋯⋯⋯⋯⋯⋯⋯⋯ □ □ □ □ □ 

8. 不斷的提昇自已的技能與知識⋯⋯⋯⋯⋯⋯⋯⋯⋯⋯ □ □ □ □ □ 

9. 與同事及公司其他合作機構的人員，良善溝通、友好

相處⋯⋯⋯⋯⋯⋯⋯⋯⋯⋯⋯⋯⋯⋯⋯⋯⋯⋯⋯⋯⋯ 
□ □ □ □ □ 

10. 不管對內或對外，均能保守公司之營業機密⋯⋯⋯⋯ □ □ □ □ □ 

11.不做出損傷公司名譽及形象的行為⋯⋯⋯⋯⋯⋯⋯⋯ □ □ □ □ □ 

12.主動提供有利的訊息及建議給出版社⋯⋯⋯⋯⋯⋯⋯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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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勞雇雙方關係的本質 
說明：請針對下列各項敘述，依個人的情況，自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勾選您的看法。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出版社與我之間的關係是各取所需，我提供勞務，出版社支付薪資 □ □ □ □ □ 

2. 除非出版社善待我，否則我不想全力以赴⋯⋯⋯⋯⋯⋯⋯⋯⋯⋯⋯ □ □ □ □ □ 

3. 我非常重視在出版社內，我的貢獻與收獲是否成正比⋯⋯⋯⋯⋯⋯ □ □ □ □ □ 

4. 我很擔心出版社對我的一切努力不會給予應有的回報⋯⋯⋯⋯⋯ □ □ □ □ □ 

5. 我會考量今日的作為，以免影響日後我與該出版社合作的機會⋯⋯ □ □ □ □ □ 

6. 我會長期經營跟出版社之間的關係⋯⋯⋯⋯⋯⋯⋯⋯⋯⋯⋯⋯⋯ □ □ □ □ □ 

7. 我喜歡跟合作過的出版社維持長期持續的合作關係⋯⋯⋯⋯⋯⋯ □ □ □ □ □ 

 

第四部分 受雇者對所受待遇之滿意度 
說明：根據您的經驗，針對下列合作出版社對待您的各項敘述，依個人的情況，自非常不

滿意~非常滿意，勾選您的看法。 

 非
常
不
滿
意 

不
滿
意 

無
意
見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1. 對於出版社支付薪資給您的準時程度⋯⋯⋯⋯⋯⋯⋯⋯⋯⋯⋯⋯⋯ □ □ □ □ □ 

2. 對於出版社支付給您的待遇或薪資⋯⋯⋯⋯⋯⋯⋯⋯⋯⋯⋯⋯⋯⋯ □ □ □ □ □ 

3. 對於出版社交付業務給您時，清楚說明工作要求及流程的狀況⋯⋯ □ □ □ □ □ 

4. 對於出版社交付業務給您時，提供工作相關資料或訊息的完整度⋯ □ □ □ □ □ 

5. 對於出版社交付業務後的額外工作，他另外提供酬勞給您的情形⋯ □ □ □ □ □ 

6. 出版社對您的工作或作品的尊重程度⋯⋯⋯⋯⋯⋯⋯⋯⋯⋯⋯⋯⋯ □ □ □ □ □ 

7. 對於出版社提供給您的獎勵方式⋯⋯⋯⋯⋯⋯⋯⋯⋯⋯⋯⋯⋯⋯⋯ □ □ □ □ □ 

8. 對於出版社適時提供您相關資源或支援的行為⋯⋯⋯⋯⋯⋯⋯⋯⋯ □ □ □ □ □ 

9. 對於出版社的聯繫主管(部門主管)對待您的態度⋯⋯⋯⋯⋯⋯⋯⋯ □ □ □ □ □ 

10.對於出版社所要求的工作或內容品質的標準⋯⋯⋯⋯⋯⋯⋯⋯⋯⋯ □ □ □ □ □ 

11.對於出版社看待勞雇雙方之間關係的態度⋯⋯⋯⋯⋯⋯⋯⋯⋯⋯⋯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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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個人背景資料 
1. 性別 □女性 □男性 

2. 婚姻狀態 □單身 □已婚 □其他 

3. 年齡 □17歲以下  □18-25歲  □26-35歲  □36–45歲  □46–55歲  

□56–66歲  □66歲以上 

4. 教育程度 □高中 □商業或技術(職業)學校 □大學(專)程度 □研究所以上 

5. 專長領域 □人文學科 □法學科 □管理學科  □商學科  □傳播學科 □藝術學科  

□設計學科 □醫學科 □農工學科  □其他(請說明)                   

 

※此研究成果發表後，您是否希望拿到此份研究的摘要結果： 

□是，請寄研究摘要結果寄至以下地址：                                 

□是，請以電子郵件將研究摘要結果至以下電子信箱：                             

□否，不用寄摘要結果給我。 

~~本問卷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的填答！~~ 




